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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6858998]1 总 则
1.0.1 [bookmark: _Toc28234][bookmark: _Toc18383]为确保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符合安全适用、保护环境、确保质量、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1.0.2 [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11464]本规范适用于建筑物与构筑物地下结构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试验、监测及验收。
1.0.3 [bookmark: _Toc2741][bookmark: _Toc6601]基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保护及变形控制要求、地下水保护要求及降排水条件、周边场地及相邻地下空间使用条件、基坑深度及规模、土方开挖条件、主体结构施工要求、基坑运营时间及季节性施工条件等因素，并结合当地设计施工经验和施工技术水平，合理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信息化施工。
1.0.4 [bookmark: _Toc14870][bookmark: _Toc24036]当基坑支护结构作为永久工程的一部分时，应满足永久工程设计要求。
1.0.5 [bookmark: _Toc8844][bookmark: _Toc16748]基坑工程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0.6 
2

[bookmark: _Toc20505][bookmark: _Toc176858999]2 术语、符号
[bookmark: _Toc2452][bookmark: _Toc176859000]2.1 术 语
2.1.1 基坑支护  retaining and protecting for foundation excavation
为保证基坑土方开挖、坑内施工和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运营,对基坑侧壁稳定性进行治理和对地下水位进行控制的工程活动。
2.1.2 基坑周边环境  surroundings around foundation pit
基坑外一定范围内的自然状态和既有设施。
2.1.3 地下水控制  groundwater controlling
为了基坑内施工安全和方便,对地下水进行围挡、抽灌等围绕控制地下水位升降的工程活动。
2.1.4 基坑失稳  failure of foundation pit 
基坑开挖、支护及使用过程中坑底或侧壁发生严重破坏或出现过量变形的现象。
2.1.5 放坡  Slope ratio method
不使用支护结构物，土石方开挖时留置倾斜坡面使基坑侧壁自稳定的方法。
2.1.6 面层 surface course
覆盖在坡体或基坑支护结构表面的板状构造措施，一般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2.1.7 土钉 soil nail
通过采用成孔后置入或直接置入岩土体并沿杆体全长注浆的方法，对土体进行加固的细长杆件。
2.1.8 土钉墙 soil nailing wall
由设置于基坑边坡中的土钉、混凝土面层及岩土体共同工作所形成的支护形式。
2.1.9 复合土钉墙 composite soil nailing wall
以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截水帷幕、微型桩中的一类或几类结合而形成的支护形式。
2.1.10 排桩  piles in row
沿基坑外侧设置的联排式支护桩。
2.1.11 悬臂式支护结构  cantilever retaining structure
不设锚杆或内支撑,完全靠坑底以下桩墙的嵌固作用进行挡土护坡的桩墙式支护结构。
2.1.12  板桩  sheet pile
并排打入土中形成横截面形似板状的墙式支护结构,如钢板桩、钢筋混凝土板桩。
2.1.13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  soil mixed wall
在连续套接的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入型钢形成的复合挡土截水结构。
2.1.14  预应力锚杆  prestressed earth anchor
基坑支护结构中近似水平的一种受拉杆件,一端锚固在坑外稳定土体内,另一端锁定在坡面支护结构上,进行下步基坑开挖前进行预张拉,以利控制坑壁水平位移。
2.1.15 可回收锚杆　removable anchor
使用功能完成后，通过预定装置和解锁行为，使筋体与杆体底端的解锁锚具脱离并拆除回收筋体的锚杆。
2.1.16 内锚具  inter anchorage
位于压力型锚杆的杆体底端，固定筋体并将锚筋拉力传递到承载体的锚固装置，具备可使筋体解锁脱离功能时也称为解锁锚具。
2.1.17 解锁锚具抗拆力  ultimate tensile capacity of removable anchorage
可回收锚杆在拉力作用下，筋体能够与解锁锚具正常解锁回收所对应的最大轴向拉力。
2.1.18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0]回收试验　anchor removing test
检验可回收锚杆按预定方式回收筋体能力的现场试验。
2.1.19   冠梁  top beam
排桩和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中,为提高排桩结构整体性而在桩顶设置的连系粱。
2.1.20   腰梁  middle beam
排桩和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中,沿锚杆标高设置的水平向连续梁。腰梁通常为型钢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承担着将锚杆锚固力传递给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的作用。
2.1.21   护面  surface protection，facing
为防止基坑坡面开挖暴露后局部岩土的松动、坍塌而设置的护坡面层o
2.1.22   内支撑  internal support
通过设置在基坑内的杆件提供水平力以保持基坑侧壁稳定的一种支护技术。
2.1.23   重力式挡墙  gravity retaining wall
依靠自身重力使边坡保持稳定的构筑物。
2.1.24   嵌固深度  embedded depth
桩墙结构在基坑开挖底面以下的埋置深度。
2.1.25   锚杆承载力  anchor bearing capacity
满足锚杆稳定性和容许变形要求的锚杆抗拔力。
2.1.26   管井井点降水
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个管井，每个管井单独使用一台水泵不断抽水以降低地下水位的一种降水技术。
2.1.27   喷射井点降水  ejector, well point
用高压水泵将压力工作水送入井底，由射流喷嘴高速上喷，形成负压，抽取地下水和空气，并与工作水混合形成具有上涌势能的汽水混合物排到地表的一种降水方法。
2.1.28   轻型井点降水
沿基坑四周或一侧将直径较细的井管沉入深于基底的含水层内，井管上部与总管连接，通过总管利用抽水设备将地下水从井管内不断抽出，使原有地下水位降低到基底以下的一种降水方法。 
2.1.29   回灌井  recharge well
用于回灌提高地下水位的渗水井。
2.1.30   截水帷幕  curtain for cutting off water
用于阻截或减少基坑侧壁及坑底地下水流入基坑而采用的连续止水体。
2.1.31   排水沟  drain channel
    将边沟、截水沟、取土坑或路基附近的积水，疏导至蓄水池或低洼地、天然河沟或桥涵处的设施。
2.1.32   接头管  connecting pipe
    地下连续墙按单元槽段分段施工时形成施工接头的设备。
2.1.33   稳定液  wall-protecting bentonite slurry
钻孔灌注桩（地下连续墙）成孔（槽）施工过程中，放置孔（槽）中的用于护壁、冷却钻头和携带泥沙的流体状泥浆。
2.1.34   导管法  tremie method
用特制金属管在水或泥浆中浇筑混凝土的方法。
2.1.35   喷射混凝土  shotcrete
用空压机产生的高压气流，用管道输送,通过喷嘴将水泥、砂、石屑、水等混合料,直接喷到基坑边坡坡面上形成的混凝土。
2.1.36   逆作法  invented construction 
基坑开挖前先沿地下结构外墙轴线或基坑外边线，施工地下连续墙做为地下结构外墙或基坑支护结构，然后在建筑物内施工有关立柱用于承受结构荷载，浇筑地下结构顶板，逐层向下开挖，逐层施工各层楼板，直至浇筑地下结构底板的一种将地下结构施工和基坑开挖支护相结合的施工工法。


[bookmark: _Toc14515][bookmark: _Toc176859001]2.2 符 号
（待汇总）
[bookmark: _Toc29395][bookmark: _Toc176859002]3 基本规定
3.0.1 [bookmark: _Toc8042][bookmark: _Toc10291]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应综合考虑基坑场地条件和使用要求、工程地质及水文条件、基坑深度及规模、基坑周边荷载、相邻建（构）筑物及其基础型式、相邻地下工程施工情况、周边地下结构及地下管线的分布等因素，并结合当地工程经验，进行风险评估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3.0.2 [bookmark: _Toc13424][bookmark: _Toc14273]根据支护结构破坏、基坑失稳或过度变形产生后果（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严重性和工程复杂程度，基坑工程安全等级分为三级，设计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按表3.0.2确定。同一个基坑的不同的区段可根据相应的条件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及重要性系数。。
表3.0.2  基坑工程安全等级及重要性系数
	安全等级
	破 坏 后 果
	重要性系数
γ

	一级 
	基坑深度超过12m，或破坏后果严重，会构成严重公共安全问题 
	1.1

	二级 
	破坏后果较严重，但不构成严重公共安全问题 
	1.0

	三级 
	基坑深度不超过7m，且破坏后果不严重，不构成公共安全问题 
	0.9


3.0.3 [bookmark: _Toc6093][bookmark: _Toc7409]基坑支护形式可采用：放坡、土钉支护、重力式挡墙、桩（墙）支护等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支护型式。不同区段可根据不同的支护条件采用不同的支护型式，并应确保基坑整体稳固性。
3.0.4 支护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满足主体地下结构施工要求，采用土钉支护不宜超过1年，其它支护结构不宜超过2年。超期使用时需经现场检测和设计验证，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3.0.5 基坑支护结构设置应遵守相关法规要求。未经许可，基坑支护结构不得超越用地红线。如基坑锚杆超出用地红线，宜采用可回收式锚杆，并在基坑工程完成后予以拆除。
3.0.6 [bookmark: _Toc17887][bookmark: _Toc24409]基坑工程设计应满足基坑工程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的地下水控制、支护结构承载力与变形，以及基坑稳定性要求，并提出技术、质量、安全及环境保护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支护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安全等级及使用要求；
2 支护结构设计与计算；
3 基坑稳定性验算；
4 地下水控制设计与计算；
5 基坑周边环境影响分析、控制方法及要求；
6 土方开挖方案及施工要求；
7 施工质量检测及验收要求；
8 基坑及周边环境监测内容及要求。
3.0.7 [bookmark: _Toc31258][bookmark: _Toc4070]基坑工程设计应考虑下列荷载的作用和影响：
1 土压力和水压力；
2 基坑影响区域内的建构筑物荷载；
3 基坑周边地面超载及施工荷载；
4 支护结构作为主体结构一部分时，尚应满足主体结构设计相关的荷载要求；
5 支护结构温度应力及预加应力；
6 冻胀荷载及振动荷载等不利于支护结构受力和基坑稳定的荷载。
3.0.8 [bookmark: _Toc11086][bookmark: _Toc2649][bookmark: _Toc21713][bookmark: _Toc23053]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基坑应进行变形计算。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的变形不得超过允许值。变形允许值及警戒值可根据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参照当地经验确定。
3.0.9 基坑工程设计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计算的要求，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支护结构设计尚应符合主体结构设计要求。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 基坑稳定性验算：包括整体稳定性、抗倾覆稳定性、抗渗流稳定性、基坑抗隆起稳定性、抗水平滑动稳定性以及抗承压水稳定性验算；
2） 支护结构构件承载能力计算，包括挡土结构、内支撑或锚固结构计算。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支护结构和土体的变形应满足基坑正常使用及周边环境保护要求；
2）支挡结构材料性能、结构构件开裂或局部损坏应满足基坑正常使用及耐久性要求；
3）地下水渗漏和水位控制等其它影响基坑正常使用的情况。
3.0.10 [bookmark: _Toc27783][bookmark: _Toc17358] 基坑设计计算所采用的作用效应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变形计算时，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相应的限值应为基坑变形允许值；
2 基坑稳定验算时，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采用除以综合安全系数的抗力标准值；
3 在确定支挡结构截面、计算支挡结构内力、确定配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分项系数为1.25，相应的抗力限值采用抗力设计值；
4 支护结构桩的竖向承载力、预应力锚杆及土钉的抗拔承载力计算时，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采用抗力特征值或除以安全系数的抗力标准值；
5 当需要验算结构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作用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相应的限值应为裂缝宽度允许值。
3.0.11 [bookmark: _Toc4696][bookmark: _Toc11617] 基坑工程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并根据危险性较大工程管理要求及地下水保护管理要求进行专项论证。施工组织设计或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环境条件、基坑工程特点及要求；
2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3 基坑工程设计技术参数及要求；
4 施工工艺及流程；
5 土方施工方案
6 质量、安全、环境保护，造价、工期等技术、组织管理措施；
7 季节性施工方案；
8 监测方案及应急预案
3.0.12 [bookmark: _Toc10196][bookmark: _Toc7417] 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堆载不得超过设计规定。土方开挖完成后应立即施工垫层，对基坑进行封闭，防止水浸和暴露，并应及时进行地下结构施工。
3.0.13 [bookmark: _Toc6788][bookmark: _Toc10] 基坑工程应进行全过程监测，包括支护结构受力及变形、周边建（构）筑物及管线变形、土体变形及地面沉降、以及锚杆拉力等，并在必要时依据监测结果对支护设计进行调整。具体监测内容及要求依据相关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10348][bookmark: _Toc176859003]4 工程勘察与环境调查
[bookmark: _Toc176859004]4.1 一般规定
4.1.1 基坑工程设计、施工前应进行工程勘察和环境状况的调查。工程勘察和环境状况的调查可同时进行或分别单独进行。
4.1.2 基坑工程勘察可与拟建工程的详细勘察阶段同时进行。当详细勘察资料不能满足基坑工程设计需要时，应进行专门的岩土工程或水文地质勘察，并提供基坑开挖的边坡稳定计算、支护设计、地下水控制设计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以及基坑支护和地下水控制方法的建议，同时应论证基坑工程对周边工程环境的影响。 
4.1.3 基坑工程勘察前需取得以下资料：
1 附有坐标和地形的拟建工程建筑总平面图、地下结构的剖面图和平面图、场内及周边地上地下管线、建构筑物分布及周边道路等；
2 拟建工程的性质、结构类型、基坑深度、基础类型以及施工方法等；
3 当地常用的基坑支护方式、地下水控制的方法及其经验；
4 临近区域已完成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4.1.4 基坑工程勘察除应符合建筑地基岩土工程勘察的要求，尚应重点查明下列问题:
1 基坑及周围的岩土分布及其土的密度、渗透系数、抗剪强度等参数；
2 场地内以及基坑深度1～2倍范围内是否有溶洞、土洞、人防、暗河、沟浜以及其它地下洞穴的存在及其分布； 
3 各层地下水的类型、水位、水压、水量、补给和动态变化及其渗透性；
4 岩土是否具有膨胀性、湿陷性、崩解性、触变性、冻胀性以及地震液化性等不良性质；
5 软弱结构面的分布及其产状、充填情况、粗糙度及组合关系；
6 岩体的完整程度、岩石的风化、坚硬程度等。
4.1.5 勘探孔、探井和探槽完工后应妥善回填，严禁造成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
4.1.6 基坑工程勘察技术质量应符合《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5501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勘察安全管理应满足《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50585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6859005]4.2 工程勘察
4.2.1  基坑工程勘察的范围、勘探点间距、深度、取样及原位测试、勘探方法、室内试验项目和方法等，应根据场地条件（红线范围、已有建筑物等）、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安全等级、基坑边坡的处理方式以及基坑的周边环境确定。
4.2.2  勘察范围及勘探点（孔）的布置应根据基坑的安全等级和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对水平方向分布稳定的地层单元，勘探测试范围不应小于基坑周边范围，可沿基坑边线外布置；当地层空间分布不稳定、跨越工程地质单元或需查明专门问题时，勘察测试范围应根据基坑工程设计需要扩大，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勘察调查的平面范围一般宜超出开挖边界外开挖深度的2～3倍。在深厚软土区，勘察调查范围尚应适当扩大；当需查明专门问题时应满足专项勘察的要求；在开挖边界外，勘察手段以调查研究、收集已有资料为主；
2 一级基坑工程，当采用锚杆时，宜在基坑外2倍基坑深度的范围内布置勘探点；
3 复杂场地和斜坡场地，宜在基坑外1～2倍基坑深度的范围内布置勘探点； 
4 对岩质和土岩结合基坑，应根据场地的地质构造、岩体特征、风化情况、基坑开挖深度等，按当地标准或当地经验进行勘察；
5 当基坑外无法布置勘探点时，应根据收集的周边相关勘察资料，结合场地内的勘察成果，综合分析基坑周边的土层分布状况，提供基坑设计的相关参数。
4.2.3  勘探点的间距应按基坑的复杂程度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综合确定，一般沿基坑周边和垂直基坑开挖线布置，其间距宜取10～30m。当地层水平方向变化较大、存在软弱土层、软弱结构面、暗沟或岩溶时等地基复杂时，勘探孔间距宜加密，勘探点的间距与深度应能揭示其分布范围和厚度，查清其空间分布。
4.2.4  勘探点深度应满足基坑工程设计的要求，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2倍。当在此深度内遇中等风化及微风化岩石时，可根据岩石类别及支护要求适当减少深度；当基坑面以下存在软弱土层或承压含水层时，勘探点深度应穿过软弱土层或承压含水层。
4.2.5  应分层提供基坑工程设计所需的参数指标。取样数量应满足每一主要土层的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少于6件（组），当采用连续记录的静力触探或动力触探为主要勘察手段时，每个场地不应少于3个孔。
4.2.6  勘探方法应采用钻探，必要时可补充槽探、井探和地球物理勘探。对于砂土宜作标准贯入试验；对于粉土和粘性土宜作标准贯入试验或静力触探；对于软士宜作十字板剪切试验。必要时可作旁压试验及基床系数测试。
4.2.7  土的抗剪强度试验方法应满足基坑工程设计采用的参数指标要求，可采用三轴剪切试验或直接剪切试验，并应在勘察报告中说明。试验的排水条件(快剪或固结快剪、不固结不排水剪或无侧限抗压试验)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必要时作残余抗剪强度试验及侧压力系数试验；对砂土和粉士应作颗粒分析；对岩石应对岩石的坚硬程度和岩体的完整程度进行划分；对特殊性岩土应作专门性试验。
4.2.8  当基坑影响范围内存在地下水时，应通过收集资料和勘察工作，查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地下水的类型、富存状态和含水层的分布规律；
2 查明地下水补给与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及其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3 分层提供水位埋深、标高、渗透系数等参数，基坑开挖与支护结构使用期内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必要时进行抽水试验或压水试验；
4 当地下水流速较大时，尚应对地下水的流速和流向进行分析； 
5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对地下水进行控制（降水或隔渗），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4.2.9  对岩石和土岩组合基坑应根据场地的地质构造、岩石特性、岩体特征（结构和软弱结构面）、风化情况、基坑开挖深度等按当地标准和经验进行勘察。勘察调查的范围宜根据地形、地貌、排水条件等确定。
4.2.10  当基坑开挖可能产生流砂、流土、管涌等渗透性破坏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勘察，分析评价其产生的可能性及对工程的影响。当基坑开挖过程中有渗流时，地下水的渗流作用宜通过渗流计算确定。
4.2.11 在特殊性岩土分布区进行基坑工程勘察时，可参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规定进行勘察，对软土的蠕变和长期强度，软岩和极软岩的失水崩解，膨胀土的膨胀性和裂隙性以及非饱和土增湿软化等对基坑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
4.2.12 基坑工程勘察应根据基坑深度、岩土和地下水条件、周边环境要求综合确定勘察方案。勘察报告的内容，除应符合建筑地基基础勘察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议的支护类型或放坡坡率，并论证实施这些建议的条件以及设计、施工应注意的事项；
2 提供基坑工程设计所需的参数指标；
3 评价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对地下水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提出地下水控制的方法及建议；
4 评价场地周边的环境条件对基坑开挖、支护、地下水控制的影响以及基坑开挖、支护、地下水控制对周边环境条件的影响，并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事项和必要的保护措施；
5 对施工过程中形成不良地质现象（如流砂、流土、管涌及整体失稳等）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并提出预防措施。对具有恃殊性质（膨胀性、崩解性、温陷性、冻胀性等）的岩土，应论证这些特殊性质对基坑工程的影响，并提出设计施工的相应预防措施；
6 提供平面图、柱状图、剖面图、各种测试图表、计算图表及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建议。
4.2.13 土的水平反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宜按桩的水平载荷试验及地区经验取值；缺少试验和经验时，可根据各层土的黏聚力、内摩擦角和挡土构件在坑底处的水平位移量按经验公式计算。
[bookmark: _Toc176859006]4.3 环境调查
4.3.1  在基坑影响范围内，应查明下列周边环境条件：
1 地上既有建（构）筑物的现状、结构类型、层数、平面位置、基础形式和尺寸、埋深、原支护形式、使用年限、用途以及与拟建建（构）筑物的相对关系、沉降与倾斜及保护要求等；
2 道路的现状（地面已有裂缝的分布、宽度等）、类型、位置、宽度、道路行驶情况、最大车辆荷载及保护要求等；
3 既有地下管线和其它地下构筑物的现状、类型、平面位置、尺寸、埋深、使用年限、用途等；对既有供水、污水、雨水等地下输水管线，尚应包括其使用状况及渗漏状况、运营情况及保护要求等。当附近有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防汛墙等重要建（构）物系设施时，或降水深度较大时应扩大调查范围；
4 确定基坑开挖与支护结构使用期内由于施工材料、设备等产生的附加荷载；
5 雨季时的场地周围地表水汇流和排泄条件，地表水的渗入对地层土性影响的状况；
6 影响范围内正在施工的工程项目情况等；
7 在山区建设场地内，应调查在自然条件下有无滑坡现象以及影响基坑稳定的断层和破碎带。挖方、填方、堆载、卸载等人为活动对边坡的影响。
4.3.2  既有地下管线和其它地下构筑物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档案资料了解管线的类别、位置、埋深和规模，必要时可采用探槽、地球物理勘探等有效方法进行地下管线和其它地下构筑物的探测。
4.3.3  环境调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邻近建筑（构）物、道路和地下设施的平面位置图，注明相对关系及埋深、尺寸等要素；
2 评价周边工程环境对基坑开挖变形的承受能力；
3 提出对周边工程环境保护的预防建议和措施 ；
4 对施工阶段环境保护和监测工作的建议和要求。
[bookmark: _Toc15307][bookmark: _Toc176859007]
5 土压力与水压力
[bookmark: _Toc31498][bookmark: _Toc167098985][bookmark: _Toc176859008]5.1 一般规定
5.1.1  基坑支护结构承受的侧向压力包括由土、水自重引起的土压力和水压力，以及基坑周围的建筑物及施工荷载引起的附加土压力。必要情况下应考虑冻胀力、温度变化引起的附加土压力。对动荷载应据其相对频率大小采用一定的动力系数。
5.1.2  土压力应根据支护结构相对于土体的位移情况来确定，包括静止土压力、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以及相应于侧向变形条件的土压力。
5.1.3  土压力值可根据支护结构及地层情况采用朗肯土压力理论或库仑土压力理论进行计算。
5.1.4  对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土、水压力，根据土层种类及地下水条件可分别采用水土分算和水土合算的方法。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质粉土、砂土和碎石土应采用水土分算方法；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粘性土、粘质粉土可采用水土合算方法。
5.1.5  水土分算方法应分别计算水压力和土压力，土压力的计算应采用土体有效重度和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水土合算方法可采用土体饱和重度和总应力强度指标计算土压力和水压力之和。
[bookmark: _Hlk175306826]5.1.6  土压力的计算应根据土的性质、加载快慢和持续时间采用相应排水条件下所测强度指标。对砂质粉土、砂土、碎石土，其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有效应力强度指标c´、φ´；对粘质粉土与粘性土，其抗剪强度指标宜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指标ccu、φcu或固结快剪强度指标ccq、φcq。
[bookmark: _Toc13661][bookmark: _Toc167098986][bookmark: _Toc176859009]5.2 一般土水压力计算
5.2.1  当土体的变形属于主动状态时，土体对支护构件的压力可按主动土压力计算；当土体的变形属于被动状态时，土体对支护构件的压力可按被动土压力计算。
[bookmark: _Hlk175144407]5.2.2  当支护构件与土的界面竖直、土体表面水平的情况下，可采用朗肯理论计算支护结构外侧的主动土压力和支护结构内侧的被动土压力如下（图5.2.2）：
1 对地下水位以上或土水合算的土层

				（5.2.2-1）

 				（5.2.2-2）

				（5.2.2-3）

				（5.2.2-4）

式中：——支护结构外侧，第i层土中计算点的主动土压力强度（kPa），当计算值小于零时取零；

σa——支护结构外侧计算点的土中竖向应力值（kPa），为土的自重产生的竖向总应力加上地面均布荷载（kPa）；
σp——支护结构内侧计算点的土中竖向应力值（kPa），为土的自重产生的竖向总应力；
Ka,i、Kp,i ——分别为第i层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被动土压力系数；
ci、i——第i层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5.1.6条取值；

——支护结构内侧，第i层土中计算点的被动土压力强度（kPa）。
2 对水土分算的土层

				（5.2.2-5）

				（5.2.2-6）
式中：ua、up——分别为支护结构外侧、内侧计算点的水压力（kPa）；对静止地下水，按本规程第5.2.3条的规定取值；当采用悬挂式截水帷幕时，应考虑地下水沿支护结构向基坑面的渗流对水压力的影响。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5.2.2 朗肯土压力计算图示
5.2.3  静止地下水的水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5.2.2）：

					（5.2.3-1）

					（5.2.3-2）
	式中：w ——地下水的重度（kN/m3），取w＝10kN/m3；


hwa——基坑外侧地下水位至主动土压力计算点的竖向距离（m）；对承压水，地下水位取测压管水位；当有多个含水层时，应以计算点所在含水层的地下水位为准；
hwp——基坑内侧地下水位至被动土压力计算点的竖向距离（m）；对承压水，地下水位取测压管水位。

[bookmark: _Toc32160][bookmark: _Toc167098987][bookmark: _Toc176859010]5.3 特殊情况下的土压力计算
5.3.1  当基坑周边的附加荷载（建筑物或施工荷载）可简化为集中荷载时，其作用下在支护结构上产生的附加土压力可按图5.3.1的方法计算。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5.3.1 集中力引起的主动土压力计算
5.3.2  当基坑周边的附加荷载（建筑物或施工荷载）可简化为局部均布荷载时，其作用下在支护结构上产生的附加主动土压力可按图5.3.2的方法计算。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a）距支护结构顶L处作用均布荷载   （b）距支护结构顶L处作用宽L1的均布荷载
图5.3.2局部均布荷载引起的附加主动土压力计算
5.3.3  对地面不规则的情况，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可参照图5.3.3及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图5.3.3a所示情况下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

          （5.3.3-1）

              （5.3.3-2）


式中：、——分别为对应于Bf段和fe段的土压力；
b ——地表斜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z ——取用的计算深度（m），从C点起算；
h'——地表水平面与地表斜坡和支护结构相交点的距离（m）。
2 图5.3.3b所示情况下，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计算，可将斜坡顶面延长到C点进行计算，则BAdfB为主动土压力的近似分布图形；
3 图5.3.3c的情形，可按图5.3.3a及图5.3.3b的方法叠加计算，即取BAehkB。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5.3.3 地面非水平时支护结构上主动土压力的近似计算
5.3.4  当邻近基坑的建筑物基础低于基坑底面时，且外墙距支护结构净距时，可按下列方法计算有限范围土体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图5.3.4）：
	[image: ]
	[image: ]

	(a) 公式适用范围示意图
	(b) 有限土体受力分析图


图5.3.4 有限范围土体的土压力计算简图
1 主动土压力大小：




式中：	——有限土体宽度（m）；
——基坑深度（m）；
——有限土体与挡墙间黏聚力（kPa）；
——有限土体与临近建筑物间黏聚力（kPa）；
——有限土体与挡墙间摩擦角（°）；
——有限土体与临近建筑物间摩擦角（°）；
——有限土体破裂角（°）。有限土体临界破裂角可通过E对求导等于零得到，或近似取。
2 主动土压力分布：
	1) 当时：

	2) 当时：


[bookmark: _Toc24786][bookmark: _Toc167098988][bookmark: _Hlk175326545][bookmark: _Toc176859011]5.4 土压力系数的调整
5.4.1  当支护结构经受的侧向变形条件不符合主动、被动极限平衡状态条件时，按前5.2节建议计算的主动及被动土压力系数Ka、Kp，宜分别调整为Kma、Kmp。
5.4.2  对变形控制极为严格的情况，进行变形计算时所用土压力系数宜采用静止土压力系数：

         			(5.4.2)

5.4.3  静止土压力系数可按下式估算：
正常固结土：         K0=1-sinφ'                     (5.4.3-1)
超固结土：           K0=(1-sinφ')OCR0.5                     (5.4.3-2)
式中：    φ'——土的有效内摩擦角；
OCR——土的超固结系数。
5.4.4  对变形控制较为严格的情况，主动压力系数Ka的调整值Kma可按下式确定：

                 (5.4.4-1)
被动土压力系数Kp的调整值Kmp可按下式确定：
Kmp=（0.5~0.7)Kp                   (5.4.4-2)
[bookmark: _Toc8234][bookmark: _Toc167098990][bookmark: _Toc176859012]5.5 土强度指标的取值及调整
5.5.1  基坑工程设计中计算土压力时，对所采用的土的强度指标，应考虑由于地质条件和环境因素不同，以及施工过程中对土的强度产生的多种影响因素，并宜按地区经验对土的强度指标作必要的调整:
1 对非饱和土应考虑基坑施工过程中，土层含水量可能的增加对土强度的影响；
2 对硬粘土及泥岩、页岩应注意基坑开挖暴露后，可能发生的软化、崩解；
3 对软土地区、暴露时间较长的基坑，应考虑软土强度随时间的变化。
4 开挖面积很大、基坑长度很长的基坑，应考虑土的强度指标沿基坑周边分布的差异；
5 灵敏度较高的土，基坑临近有交通频繁的道路或其他振动源时，对6m深度范围内的饱和粘性土，计算采用的土体强度指标宜适当进行折减，强度折减系数可取0.6～1.0，当振动荷载大、土灵敏度高、振动荷载频率1Hz~2Hz时，折减系数取低值；
6 应考虑打桩、地基处理的挤土效应等施工扰动因素对土强度指标造成降低的不利影响。
5.5.2  对于提前降水使基坑土体发生固结的情况，在计算相应的土压力时可根据地区经验适当提高土的抗剪强度指标。
5.5.3  基坑内侧被动区加固处理时，加固区强度指标应根据试验或当地经验确定。
5.5.4  当土体具有软化的性质，且基坑暴露时间较长、变形较大的情况，应采用土的残余强度指标进行计算。
5.5.5  对饱和粘性土层中的基坑，在计算施工荷载及坑边新建建筑荷载引起的附加土压力时，宜取不排水强度cu来计算这类荷载引起的附加土压力。

[bookmark: _Toc298227350][bookmark: _Toc24147][bookmark: _Toc238896455][bookmark: _Toc176859013]
		6  基坑稳定性 
[bookmark: _Toc176859014]6.1 一般规定
6.1.1  应根据基坑支护及开挖型式，进行各种工况下的基坑稳定性验算，验算内容包括：基坑整体稳定性、抗倾覆稳定性、抗隆起稳定性、抗渗流稳定性、坑底抗突涌稳定性验算。对于水泥土重力式结构尚应按进行抗水平滑移稳定验算。
6.1.2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根据土质条件和工程实际情况确定，并应与稳定性分析时所选用的安全系数取值配套。本章除明确指出外，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均按固结快剪强度或三轴固结不排水剪指标选用。雨天地表水侵入边坡土体时，应考虑土层含水量增大对边坡土体参数的影响。
6.1.3  基坑稳定性验算的土的强度指标应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依据本规范5.6节及以下规定进行调整或确定：
1 对欠固结土，宜通过现场实测土体的不排水强度进行稳定分析；
2 对于开挖区，有条件时宜采用卸荷条件下进行试验的抗剪强度指标。
6.1.4  对基坑面积较大、基坑影响范围内土层分布不均匀的基坑，应根据基坑各边的土层分布条件进行稳定计算。
[bookmark: _Toc176859015]6.2 放坡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
6.2.1  放坡基坑整体稳定性计算方法可按下列原则选择：
1 土质边坡和较大规模的碎裂结构岩质边坡宜采用圆弧滑动法计算；
2 对可能产生平面滑动的边坡宜采用平面滑动法进行计算；
3 对可能产生折线滑动的边坡宜采用折线滑动法进行计算；
4 对结构复杂的岩质边坡，可配合采用赤平极射投影法和实体比例投影法分析；
5 当边坡破坏机制复杂时，宜结合数值分析法进行分析。
6.2.2  放坡基坑整体稳定性分析验算时，其稳定性安全系数Ks应不小于表6.2.2的规定。当地质条件很复杂，或地表汇水面积很大，或破坏后果很严重的边坡工程，其稳定安全系数应适当提高。
表6.2.2  基坑边坡稳定安全系数Ks
	稳定安全       
系数        安全等级
计算方法
	一级基坑边坡
	二级基坑边坡
	三级基坑边坡

	平面滑动法
折线滑动法
	1.35
	1.30
	1.25

	圆弧滑动法
	1.30
	1.25
	1.20


6.2.3  采用圆弧滑动法时，边坡稳定安全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6.2.3-1）

                 （6.2.3-2）

              　　（6.2.3-3）

       　　　　   　　　　　　　　　　（6.2.3-4）
式中：       Ks  ——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ci  —— 第i计算条块滑动面上岩土体粘聚力标准值；
φi —— 第i计算条块滑动面上岩土体内摩擦角标准值；
li  —— 第i计算条块滑动面长度；
θi、αi  —— 第i计算条块底面倾角和地下水位面倾角；
Gi  —— 第i计算条块单位宽度岩土体自重；
Gbi  —— 第i计算条块滑体地表建筑物的单位宽度自重；
Pwi  —— 第i计算条块单位宽度的动水压力；
Ri  —— 第i计算条块滑动面上的单位宽度抗滑力；
Ti  —— 第i计算条块滑体在滑动面切线上单位宽度反力；
Ni  —— 第i计算条块滑体在滑动面法线上单位宽度反力。
6.2.4  当存在地下水渗流作用时，放坡条件下的基坑边坡稳定性分析应按下列方法考虑地下水的作用：
1 水下部分岩土体重度取浮重度；
2 第i计算条块岩土体所受的动力压力Pwi按下式计算：

                                     （6.2.4）
式中：   γw —— 水的重度；
Vi —— 第i计算条块单位宽度岩土体的水下体积。
3 动水压力作用的角度为计算条块底面和地下水位面倾角的平均值，指向低水头方向。
[bookmark: _Toc176859016]6.3 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
6.3.1  本节适用于桩墙支护结构整体稳定验算，土钉支护及水泥土重力式结构稳定计算见本标准第8章及第9章相关章节。
6.3.2 支护结构稳定安全系数当采用圆弧滑动法计算时，可按式6.3.1-1和式6.3.2-2验算。
1 当无地下水时：    
             （6.3.2-1）
式中：   r——土的天然重度，kN/m3；
h——土条高度，m； 
ai——土条底面中心至圆心连线与垂直线的夹角，（°）；
φ、c——土的固结快剪峰值抗剪强度指标，（°）、kPa；
L——每一土条弧面的长度；
q——地面超载，kPa；
b——土条宽度，m。
2 当坑内外有地下水位差时：
         （6.3.2-2）
式中：    h1——每一条浸润线（地下水位渗流线）以上的高度，m；
          γ1 ——与h1相对应的天然重度，kN/m3；
h2——浸润线以下坑内水位以上土条高度，m；
      γ2’，γ2 ——与h2相应的土的浮重度和饱和重度，kN/m3；
h3——坑内水位以下土条高度，m；
  γ3’ ——与h3相对应的土的浮重度，kN/m3；
Mp——每延米中的桩产生的抗滑力矩；
     γRS ——基坑整体稳定性抗力分项系数，1.1~1.2；
R——滑动圆弧的半径，m。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6.3.2 整体稳定性验算

6.3.3  对于粘性土，计算中不计渗流力作用时，应满足基坑整体稳定安全系数1.4。
6.3.4  当基坑底面以下存在透水层时，稳定计算中应考虑透水层的不利作用。
6.3.5  对于支护桩边坡，需计算圆弧切桩与圆弧通过桩尖时的基坑整体稳定性，圆弧切桩时需考虑切桩阻力产生的抗滑作用，即每延米中桩产生的抗滑力矩Mp。
6.3.6  桩抗力力矩Mp由式6.3.6计算确定。
                     （6.3.6）
式中： Mp——每延米中的桩产生的抗滑力矩，kN·m/m ；
       ai——桩与滑弧切点至圆心连线与垂线的夹角 ；
      Mc——每根桩身的抗弯弯矩，kN·m/单桩 ；
       hi——切桩滑弧面至坡面的深度，m ；
       γ——hi范围内土的重度，kN/m3 ；
      Kp、Ka——土的被动与主动土压力系数 ；
       d——桩径，m ；
      Δd——两桩间的净距，m 。
      对地连墙支护d+Δd=1.0m 。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6.3.6  桩抗力力矩计算
6.3.7  对于单支点桩墙式支护结构，还应计算圆心在支撑点处的最小基坑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其值应满足6.3.3条的规定。
6.3.8  当滑动弧面切于锚杆时，应计入弧外锚杆抗拉力对圆心产生的抗滑力矩。
[bookmark: _Toc176859017]6.4 支护结构抗倾覆验算
6.4.1  支护结构的抗倾覆验算采用极限平衡法。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分布为：基坑外侧一般可采用主动土压力，基坑开挖侧以下取被动土压力。
6.4.2  悬臂式支挡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抗倾覆稳定性的要求（图 6.4.2）：
[bookmark: _Hlk176182149]                           （6.4.2）
式中：Kem──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悬臂式支挡结构， Kem分别不应小于 1.25 、1.2、1.15；
Eak 、Epk──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的标准值(kN)；
za1、zp1──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挡土构件底端的距离(m)。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6.4.2    悬臂式结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6.4.3带锚杆和支撑的支挡式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抗倾覆稳定性的要求（图6.4.3）：
                               （6.4.3）
式中：Kem──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锚拉式支挡结构和支撑式支挡结构， Kem 分别不应小于 1.25 、1.2、1.15；
za2 、zp2──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支点的距离(m)。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6.4.3    带锚拉式和支撑式支挡结构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bookmark: _Toc176859018]6.5 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6.5.1  当基坑底为均质软土时且提供十字板强度时，应按以下两种条件验算基坑抗隆起稳定性：
（1） 因基坑外的荷载及由于土方开挖造成基坑内外的压差，使支护桩端以下土体向上涌土，可按式6.5.1-1验算。
                （6.5.1-1）
[image: 手机屏幕截图

中度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6.5.1-1  基坑底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式中：——承载力系数，；
——由十字板试验确定的总强度，kPa ；
 ——土的重度，kN/m3 ；
——入土深度底部土隆起抗力分项系数，；
   t ——支护结构入土深度，m ；
         h ——基坑开挖深度，m ；
         q ——地面荷载，kPa。
(2)考虑支护桩墙弯曲抗力作用的基坑底土体向上涌起，可按式6.5.1-2、图6.5.1-2验算。
[image: 图示, 示意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6.5.1-2）
式中：MP——基坑底部处支护桩、墙横截面抗弯弯矩标准值，kN·m
γh——基坑底部处土隆起抗力分项系数，γh >1.4。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6.3.1-2  基坑底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6.5.2  当仅提供土的抗剪强度指标c、φ时，可按式6.5.2-1~6.5.2-3计算：
（1）坑底软弱土抗隆起稳定计算

                       (6.5.2-1)

                     (6.5.2-2)

                        (6.5.2-3)
式中：    Khe1──抗隆起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护结构， Khe1分别不应小于1.8、1.6、1.4；
γm1——基坑外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重度(kN/m3)；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取浮重度；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度；
γm2——基坑内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重度(kN/m3)；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取浮重度；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度；
D——基坑底面至挡土构件底面的土层厚度 (m)；
h──基坑深度(m)；
q0──地面均布荷载(kPa)； 
Nc、Nq——承载力系数；
c、──挡土构件底面以下土的粘聚力(kPa)、内摩擦角(°)，按本规程第3.1.14条的规定取值。


图6.5.2-1  挡土构件底端平面下土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2）坑底下软弱下卧层计算
 当挡土构件底面以下有软弱下卧层时，挡土构件底面土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的部位尚应包括软弱下卧层，可按图6.5.2-2及式6.5.2-1~6.5.2-3计算。式(6.5.2-1)中的γm1、γm2应取软弱下卧层顶面以上土的重度（图6.3.2-2），D应取基坑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的土层厚度。
  悬臂式支挡结构可不进行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图6.5.2-2  软弱下卧层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6.5.3 当坑底以下滑动面深度范围内为成层土且成层土之间强度差异较大时，可采用考虑成层土效应的抗隆起稳定分析方法计算。
[bookmark: _Toc176859019]6.6 抗渗流稳定性验算
6.6.1 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和板式支护基坑，应按下列公式验算基坑开挖后地基土的抗渗流或抗管涌稳定性：
γsi ≤ic                              (6.6.1-1)
i = hw / L                    (6.6.1-2)
L=∑Lb + ms∑Lv                           (6.6.1-3)
ic = (Gs -1) / (1+e)                (6.6.1-4)
式中 γs ——渗流作用分项系数，取1.0；
i ——坑底土的渗流水力梯度；
hw ——基坑内外土体的渗流水头(m)， 取坑内外地下水位差，见图6.6.1；
L ——最短渗流路径流线总长度(m)；
∑Lb ——渗流路径水平段总长度(m)；
∑Lv ——渗流路径垂直段总长度(m)；
ms ——渗流路径垂直段换算成水平段的换算系数，单排帷幕墙时，取ms =1.50；多排帷幕墙时，取ms = 2.0；
ic ——坑底土体的临界水力梯度，根据坑底土的特性计算；
Gs ——坑底土颗粒比重；
e ——坑底土的天然孔隙比；
γRS ——抗渗流分项系数；取1.5 ~ 2.0， 基坑开挖面以下土为砂土、砂质粉土或黏性土与粉性土中有明显薄层粉砂夹层时取大值。
[image: ]
图6.6.1 坑底土体抗渗流稳定性验算简图
[bookmark: _Toc167098998][bookmark: _Toc176859020]6.7 坑底抗突涌稳定性验算
6.7.1  当上部为不透水层，坑底下某深度处有承压水层时，按式6.7.1、图6.7.1验算基坑底抗突涌稳定。
                   （6.7.1）
式中：——透水层以上土的饱和重度，kN/m3；
         ——透水层顶面距基坑底面的深度，m ；
Pw——透水层承压水压力，kPa ；
            ——基坑底土层抗突涌稳定抗力分项系数，。


图6.7.1  基坑底抗突涌稳定验算
[bookmark: _Toc176859021]6.8 基坑稳定控制与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6.8.1 基坑设计与施工时，应对基坑稳定进行全过程的有效控制，包括以下方面：
1 地下连续墙与支护桩施工中的槽（孔）壁稳定。可采取以下措施：
1） 优质泥浆护壁或套管护壁；
2） 对槽壁两侧的软弱土体进行加固处理；
3） 当施工作业面位于杂填土层时适度加深导墙或护筒深度；
4） 与建筑物之间设置隔离排桩或隔离墙；
5） 减小槽段长度；
6） 控制槽外荷载及施工振动；
7） 防止地下水流动。
8） 减少槽壁或桩孔暴露时间，尽快完成混凝土浇筑。
2 基坑支护结构体系的稳定。可采取如下措施：
1） 合理设计围护结构的强度、刚度及插入基坑底以下深度；
2） 合理确定水平支撑竖向间距；
3） 合理设计支撑强度、刚度，防止压杆稳定失稳破坏；
4） 不得随意改变支撑设置标高，严禁减少支撑；
5） 控制支撑上施工荷载；
6） 采用合理立柱间距；
7） 立柱间设置横撑；
8） 土方开挖时机械设备不得碰撞立柱；
9） 立柱下支承桩具有足够承载力和刚度；
10） 基坑不得超挖；
11） 采用构造措施保证立柱与支撑连接强度；
12） 水平支撑与腰梁（围檩）连接节点进行抗弯、抗剪、抗拉计算，抗
    压应与水平支撑等强。
13） 考虑基坑开挖引起的支护结构上浮对稳定的影响。
14） 基坑开挖过程中、基坑开挖到底后，基坑外施工旋喷桩、搅拌桩、
    注浆等时，应计算其对支护结构稳定与变形的影响。
3 地下水作用下的渗流稳定。可采取如下措施：
1） 增加地下连续墙或止水帷幕长度，增大坑内外渗流路径；
2） 基坑开挖前采取抽水试验或其它检测方法检测地下连续墙或止水帷
           幕的渗漏；
3） 及时封堵地下连续墙或止水帷幕的渗漏。
4 地下水作用下的突涌稳定。可采取如下措施：
1） 准确掌握承压含水层水头及基坑施工期间的可能变化；
2） 封堵勘察、基础施工等在土层中形成的孔洞；
3） 采用减压井降低承压水头
4） 采用地下连续墙或止水帷幕截断承压水层；
5） 对局部深坑、钻孔、打桩等造成不透水层削弱或破坏处进行土体加  固；
6） 严禁基坑超挖。
6.8.2 对开挖面积和开挖深度大、环境条件复杂、破坏后果严重的基坑，基坑支护结构体系宜考虑防连续倒塌设计，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进行连续倒塌分析，确定支护结构体系中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
2 采取减小偶然作用效应的措施。对支护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采取避免直接遭受偶然作用的措施；
3 在支护结构容易遭受偶然作用影响的区域增加冗余约束，布置备用的传力路径；
4 每道水平支撑宜设置在同一标高，并利用连续的冠梁或腰梁形成整体，如果不同区段水平支撑不在同一标高，应采用空间结构分析方法对整个支护体系进行三维计算，对连接两个区段的水平连续构件（冠梁或腰梁）进行强度验算；
5 增强支护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的承载能力和变形性能。
6.8.3 基坑支护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局部加强法：对可能遭受偶然作用而发生局部破坏的关键受力部位，提高设计的安全储备：
1） 对采用钢管支撑的长条型基坑，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组合型加强支撑单元，提高抗平面内和平面外失稳的承载能力，控制可能发生连续倒塌的范围。加强支撑单元包括水平支撑加强和竖向支承系统加强；
2） 对多道水平支撑的长条型基坑，第一道水平支撑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
3） 钢支撑与腰梁（围檩）连接节点进行抗弯、抗剪、抗拉计算，抗压应与水平支撑等强。腰梁（围檩）与围护桩（墙）进行拉结；
4） 立柱之间设置侧向稳定加强构件；
5） 土钉墙隔一定距离设置灌注桩或采取预应力锚杆加强措施；
6） 重力式挡土墙隔一定距离在受拉区配置加强型钢或灌注桩；
7） 钢板桩、型钢等排桩支护结构，桩身接头应间隔错开布置，接头不应在同一标高。
2 拉结构件法：对水平支撑大直径环梁、大长度对撑构件，在结构局部竖向构件失效的条件下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按梁-拉结模型、悬索-拉结模型和悬臂-拉结模型进行承载力验算，通过贯通水平构件的最小配筋和钢筋连接措施，使其在缺失竖向支承、跨度变化的条件下仍具有必要的承载能力，维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3 拆除构件法：对水平支撑系统、桩（墙）-锚杆支护，按一定规则拆除主要受力构件或对主要传力构件的稳定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构件，验算结构体系中的剩余部分的承载能力，也可采用倒塌全过程分析进行设计：
1） 对桩（墙）-锚杆支护，对重要部位锚杆进行拆除，验算结构体系中的剩余部分的承载能力；
2） 对采用对撑的长条形基坑，对重要部位支撑进行拆除，验算结构体系中的剩余部分的承载能力；
3） 对大直径环梁水平支撑，拆除不同位置辐射撑杆，验算环梁的承载能力；
4） 对长度和轴力大的重要支撑、大直径环梁水平支撑，拆除不同位置立柱，验算环梁的剩余部分的承载能力；
5） 排桩支护结构，拆除一根桩体，验算相邻桩的承载能力。
6.8.4 对复杂水平支撑系统，当采用拆除构件法分析水平支撑系统的剩余承载能力时: 
1 可按照下式进行计算对应于被拆除构件的综合冗余度引子：

                         （6.8.4）
式中： Lintact ——完整结构的极限承载力；
 Ldamage ——构件受损后结构的极限承载力；
Ldesign ——完整结构的设计承载力。
2 当局部构件破坏引起的承载力损失量小于承载力冗余量，这时综合冗余度因子R5大于1，结构仍然处于可继续承载状态而不立即发生破坏，实际工程中发生这种情形时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支撑体系恢复设计安全度；当综合冗余度因子R5小于1时，剩余支撑体系的承载力能力小于正在承担的设计荷载，此时结构将在承担设计荷载时发生整体破坏。
6.8.5 当进行偶然作用下基坑支护结构防连续倒塌计算时，作用宜考虑结构结构相应部位倒塌冲击引起的动力系数。在抗力函数的计算中，混凝土强度取标准值fck；普通钢筋强度取极强度标准值fstk，预应力钢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准值fptk并考虑锚具的影响。宜考虑偶然作用下支护结构倒塌对结构几何参数的影响。必要时尚应考虑材料性能在动力作用下强化和脆性，并取相应强度的特征值。
6.8.6 对支撑体系中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在基坑施工过程中进行重点监测。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可通过拆除构件法确定。


[bookmark: _Toc176859022]7  放坡
[bookmark: _Toc176859023]7.1  一般规定
7.1.1  放坡可用于以下条件的基坑：
1 岩质基坑；
2 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土质或土岩基坑；
3 潜在滑动区内没有建构筑物及重要设备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土质或土岩基坑。
4 环境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土质基坑。
7.1.2  底面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基坑，放坡宜结合截降水措施采用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等级为一级的土质及土岩基坑，宜采取截水措施；
2 环境等级为一级的岩质基坑，宜采取截水或排水措施；
3 环境等级为二级的基坑，可采取截水或排水措施；
4 环境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可采取截水或降排水措施。
7.1.3  基坑可全部或局部采用放坡，不具备全深度放坡条件时宜与支护结构相结合。
[bookmark: _Toc176859024]7.2  设计
7.2.1  基坑坡率应根据整体稳定性分析计算结果确定，初步设计时坡率取值可符合下表规定：
表7.2.1 基坑坡率允许值（高：宽）
	岩土
类别
	风化程度、
密实度或状态
	坡高
0m~5m
	坡高
5m~10m
	坡高
10m~15m
	坡高
15m~20m

	硬质岩
	微风化
中风化
强风化
全风化
	1:0~1:0.10
1:0~1:0.20
1:0.10~1:0.25
1:0.10~1:0.30
	1:0.10~1:0.20
1:0.15~1:0.35
1:0.20~1:0.60
1:0.25~1:0.75
	1:0.15~1:0.35
1:0.25~1:0.50
1:0.50~1:0.85
1:0.60~1:1.10
	1:0.25~1:0.50
1:0.40~1:0.75
1:0.75~1:1.10
1:1.00~1:1.25

	软质岩
	微风化
中风化
强风化
全风化
	1:0.10~1:0.20
1:0.10~1:0.30
1:0.15~1:0.35
1:0.20~1:0.40
	1:0.15~1:0.40
1:0.25~1:0.60
1:0.30~1:0.75
1:0.30~1:0.85
	1:0.35~1:0.75
1:0.50~1:0.85
1:0.60~1:1.0
1:0.75~1:1.25
	1:0.50~1:0.85
1:0.60~1:1.00
1:0.85~1:1.25
1:1.10~1:1.50

	花岗岩残积黏性土
	硬塑
可塑
	1:0.20~1:0.60
1:0.25~1:0.75
	1:0.50~1:1.00
1:0.60~1:1.25
	1:0.85~1:1.351:1.10~1:1.50
	-
-

	
黏性土
	坚硬
硬塑
可塑
	1:0.20~1:0.60
1:0.20~1:0.75
1:0.25~1:0.85
	1:0.50~1:1.00
1:0.60~1:1.10
1:0.75~1:1.25
	1:0.85~1:1.35
1:1.00~1:1.50
1:1.10~1:1.75
	-
-
-

	粉土
	稍湿
	1:1.00~1:1.25
	1:1.20~1:1.50
	1:1.35~1:1.75
	-

	
碎石土
	密实
中密
稍密
	1:0.25~1:0.50
1:0.25~1:0.75
1:0.35~1:0.85
	1:0.40~1:1.00
1:0.60~1:1.10
1:0.75~1:1.25
	1:0.75~1:1.35
1:1.00~1:1.50
1:1.10~1:1.75
	-
-
-

	填土
	密实或中密
	1:0.5~1:1.50
	1:1.25~1:1.75
	1:1.50~1:2.00
	-


注：1 表中填土成份为黏性土、粗粒土或建筑垃圾土；
2 对Q4dl 坡积粘性土和Q3al+pl的冲、洪积粘性土可按照表中较缓值选取，对于Q3dl+el的坡、残积粘性土和Q2el的残积粘性土宜按表中较陡值选取;
3 砂土地层的坡率应大于自然休止角；
4 表中碎石土的充填物为坚硬或硬塑状态的黏性土，充填物为砂土时坡率允许值宜大于自然休止角；
5 岩质基坑坡面无外倾软弱结构面；
6 当岩体完整程度为完整、较完整时坡率可按表中较陡值选取；当完整程度为较破碎、破碎时，坡率宜按表中较缓值选取；完整程度为极破碎时，不适用本表；
7.2.2  基坑整体稳定性分析计算方法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土质基坑、较破碎~极破碎岩质基坑、极软岩基坑及土岩基坑等可能产生圆弧滑动的基坑，可采用简化毕肖普（Bishop）法、摩根斯坦—普莱斯（Morgenstern-Price）法、简布（Janbu）法、瑞典圆弧法等刚体极限平衡法；
2 除本条第1款外的岩质基坑，稳定性分析可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结构复杂时可结合极射赤平投影法、实体比例投影法或块体平衡法，破坏机理复杂时可采用数值分析法；
3 可能产生直线或折线滑动的基坑，宜采用不平衡推力隐式解法、摩根斯坦—普莱斯法、斯宾塞（Spencer）法或萨尔玛（Sarma）法等分析沿结构面的稳定性；
4 非均质地层基坑宜多次试算全面分析位于不同位置的滑动面稳定性；
5 分级放坡基坑宜分别验算各级坡体及整个坡体的滑动面稳定性。
7.2.3 基坑整体稳定性分析计算结果应满足下列规定：
 МR / МS≥1.2                          （7.2.3-1） 
或FR / FS≥1.2                           （7.2.3-2）
	式中：
	FR（МR）
	——
	作用于潜在滑动面上的抗滑力（矩）标准值；

	
	FS（МS）
	——
	作用于潜在滑动面上的滑动力（矩）标准值。


7.2.4 在单一地层采用圆弧滑动法进行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时，宜符合下列规定（图7.2.4）：
1 无地下水作用工况可按式（7.2.4-1）验算；
2 有地下水位差工况可按式（7.2.4-2）验算，其中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岩土宜取天然重度，地下水位以下的岩土计算滑动力矩时宜取饱和重度，计算抗滑力矩时宜取有效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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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4 基坑采用圆弧滑动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7.2.4-1）

   （7.2.4-2）
	式中：
	Ks
	——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基坑分别不应低于1.30、1.25、1.20；

	
	ci、φi
	——
	第i条块滑动面粘聚力（kPa）、内摩擦角（°），滑动面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取水下值；

	
	li
	——
	第i条块滑动面弧线长度（m）；

	
	Gi
	——
	第i条块单位宽度自重（kN/m）；

	
	bi
	——
	第i条块宽度（m）；

	
	qi
	——
	第i条块顶面及内部的竖向附加荷载（kN/m2）；

	
	θi
	——
	第i条块滑动面弧线中点切线与水平线夹角（°）；

	
	i
	——
	计算条块号，从后方起编；

	
	1~m-1
	——
	下滑条块编号；

	
	m~n
	——
	抗滑条块编号；

	
	γi
	——
	第i条块天然重度（m）；

	
	γi’
	——
	第i条块有效重度（m）；

	
	γsat,i
	——
	第i条块饱和重度（m）；

	
	hi1
	——
	第i条块在浸润线以上的高度（m）；

	
	hi2
	——
	第i条块在浸润线与潜在滑动面之间的高度（m）；。

	
	R
	——
	潜在滑动面圆弧半径（m）。


7.2.5 采用直线滑动法进行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时，宜符合下列规定（图7.2.5）：
[image: 雪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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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5 基坑采用直线滑动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7.2.5-1）

                     （7.2.5-2）

               （7.2.5-3）
	式中：
	Ks
	——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基坑分别不应低于1.30、1.25、1.20；

	
	 c
	——
	滑动面粘聚力（kPa）；

	
	φ
	——
	滑动面内摩擦角（°）；

	
	L
	——
	滑动面直线长度（m）；

	
	G
	——
	滑体单位宽度自重（kN/m）；

	
	Gb
	——
	滑体单位宽度竖向附加荷载（kN/m）；

	
	θ
	——
	滑动面倾角（°）；

	
	V
	——
	作用在滑体后缘的单位宽度水压力（kN/m）；

	
	U
	——
	作用在滑动面的单位宽度水压力（kN/m）；

	
	hw
	——
	滑体后缘自由水高度（m）；

	
	γw
	——
	水的重度，取10kN/m3。


7.2.6  坡脚设置有排水沟及坡脚附近有坑中坑时，整体稳定性验算范围不宜小于坑中坑及排水沟最远边缘。
7.2.7  对于地基加固后的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时，加固影响范围内的坡体宜计取加固后的抗剪强度及重度指标。
（7.2.7  设计计算时应计取因材料、机械设备、车辆、土石方等因素形成的地面附加荷载，取值应按实际作用值且不宜少于20kPa）。
7.2.8  深度超过10m的基坑可分级放坡，上下坡面地层性状不同时宜采用不同坡率，性状相近时也可采用相同坡率。
7.2.9  基坑在同一断面采用不同坡率时宜设置中间平台过渡，土质边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1.0m，岩质边坡不宜小于0.5m，有基坑监测及降水需求时平台宽度尚应满足监测作业及降水作业要求。
7.2.10  基坑坡面应设置保护面层，面层宜采用喷射混凝土、砂浆、细石混凝土或水泥土形成，坡面为土、较破碎~极破碎岩、极软岩时尚宜在面层中配置钢筋网或铁丝网。
7.2.11  面层构造宜符合下列规定，土质松软及岩体破碎时宜取大值：
1 采用喷射法或现浇法形成的混凝土或砂浆面层，用于土体时面层厚度宜为60mm~150mm，用于岩体时宜为30mm~100mm；
2 采用人工抹面法形成的混凝土或砂浆面层，厚度宜为30mm~60mm；
3 水泥土面层厚度宜为60mm~100mm；
4 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20MPa，砂浆强度不宜低于5MPa，水泥土强度不宜低于1MPa；
5 面层宜扩展至坡肩及坡脚各不少于0.5m；
6 面层厚度大于30mm时宜配置网筋，其中厚度大于60mm时宜配置钢筋网，不大于60mm时可配置铁丝网；
7 网筋采用钢筋时宜双向配置，钢筋直径宜为6.0mm~12.0mm，间距宜为150mm~250mm；
8 网筋采用铁丝网时，丝距宜为20mm×20mm~50mm×50mm，丝径不宜低于1.0mm，可采用焊网或编网；
9 面层厚度超过120mm时可配置双层网；
10 钢筋网可采用钢筋固定在坡面上，钢筋间距不宜大于2m，坡面为土体时插入深度不宜少于0.5m，为岩体时不宜少于0.3m；铁丝网可采用U型钉固定在坡面上，钉距不宜大于1.5m，坡面为土体时插入深度不宜少于0.3m，为岩体时不宜少于0.15m。
7.2.12  坡脚附近有松软地层时，宜采取砂袋、砌块、木桩、钢桩、预制桩、搅拌桩等固脚措施。
7.2.13 坡体位于淤泥、暗浜、暗塘等极软弱土层时，可先进行土体加固再放坡开挖。
7.2.14  基坑坡顶应设置截水沟或挡水墙，坡脚应设置排水沟及集水井，中间平台宜设置截排水沟。
7.2.15  坡面采用保护面层时应设置泄水孔，泄水孔纵横间距宜为2m~4m，长度不宜少于0.5m，孔内应设置泄水管及反滤层；泄水管可采用直径50～100mm、壁厚3～5mm的塑料管制作，插入岩土体内长度不宜小于300mm，管身应设置透水孔，开孔率宜为20%～30%，并宜外裹1～2 层土工布扎牢。
[bookmark: _Toc176859025]7.3  施工
7.3.1  基坑土石方应分层开挖，每层厚度宜为1.5m~5.0m。
7.3.2  基坑每层开挖后，应及时修整坡面，做好截排水及坡体护面措施，护面措施宜在开挖面暴露出来后24h内完成。
7.3.3  基坑开挖过程中如发现实际地质等情况与设计条件不相符，应及时通报，进行处置，并宜根据开挖情况调整设计坡率。
7.3.4  发现有集中渗漏水点后，应采取引流等措施。
7.3.5  降雨前来不及完成保护面层的坡面，应采用覆盖塑料布或防渗土工布等措施防止雨水冲刷。
7.3.6  基坑开挖及暴露期间坡肩2m范围以内地面实际附加荷载不宜超过1.5kPa，坡肩2m范围以外地面实际附加荷载不应超过设计值。
[bookmark: _Toc176859026]7.4  质量检测
7.4.1  放坡基坑质量检测内容宜包括坡率、坡面平整度、面层厚度、降排水系统等。
7.4.2  放坡基坑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明确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高允许误差为20mm；
2 开挖深度不少于3m的基坑，坡宽允许误差或基坑深度的5%且不大于500mm；开挖深度少于3m的基坑，坡宽允许误差为150mm；
3 土质坡面平整度允许误差为50mm；岩质坡面平整度允许误差为100mm；
4 面层平均厚度不应低于设计值，最小厚度不应低于设计值的80%；
5 排水沟内侧尺寸允许误差为-20mm；
6 泄水孔间距允许误差为500mm。
[bookmark: _Toc176859027]8  土钉墙与复合土钉墙支护
[bookmark: _Toc176859028]8.1  一般规定

8.1.1  土钉墙宜用于以下条件的基坑：
1  地下水位以上或降水后的素填土、粘性土、粉土、碎石土、全风化岩、强风化岩地层；
2 在基坑开挖影响深度范围内，存在淤泥、淤泥质土和软塑状黏性土等软弱土层的总厚度不大于6m；
3 土质基坑垂直开挖深度不大于8m，岩质基坑垂直开挖深度不大于12m，可放坡时开挖深度不大于18m；
4 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土质基坑或土岩基坑；
5 环境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土质基坑或土岩基坑；
6 岩质基坑。
8.1.2  复合土钉墙可用于以下条件的基坑：
1 除淤泥、淤泥质土、软塑状黏性土及新近填土等软弱土层的总厚度大于一半基坑深度以外的各种地质条件；
2 基坑垂直开挖深度不大于15m，可放坡时开挖深度不大于20m； 
3 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或三级；
4 环境等级为二级或三级。
8.1.3  环境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应对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支护结构进行变形预测分析，预测变形应根据工程经验、工程类比或结合数值理论综合分析后确定。
8.1.4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应用于基坑阳角部位时，应考虑土钉空间位置交叉对基坑稳定性的影响。
[bookmark: _Toc176859029]8.2  设计
8.2.1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护体系及土钉、面层、预应力锚杆、截水帷幕、微型桩等各构件选型；
2 支护体系与各构件的几何尺寸及空间布置参数；
3 构件及构件不同部位的材料选型及设计强度；
4 面层及各种构件之间的连接等各种构造设计；
5 工艺形式、施工技术要求及土方开挖要求；
6  质量检验和监测要求；
7 材料强度选定及验算；
8 整体稳定性、抗隆起稳定性及抗渗流稳定性分析验算；
9 变形分析预测。
8.2.2 土质基坑土钉墙宜采用斜坡式，岩质基坑土钉墙可采用直立式或斜坡式。
8.2.3 复合土钉墙可采用截水帷幕复合土钉墙，预应力锚杆复合土钉墙，微型桩复合土钉墙，或土钉墙与截水帷幕、预应力锚杆、微型桩中的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复合形式。
8.2.4  复合土钉墙构件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底面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宜设置截水帷幕；
2 环境等级为一级或二级时，宜设置预应力锚杆；
3 土层较松软时，宜设置微型桩；
4 直立开挖时，宜设置截水帷幕或微型桩；
5 基坑较深时，宜设置微型桩及预应力锚杆。
（8.2.5  设计应考虑的荷载除土体自重外，还应考虑附加荷载，包括材料及机械设备等地表荷载，附近建构筑物荷载，以及车辆等临时荷载。附加荷载应按实际作用值计取，实际值如小于15kPa，则宜按15kPa的均布荷载计取。）
8.2.6 基坑设计深度应考虑承台、地梁、集水坑、电梯井等坑中坑的开挖深度。
8.2.7  缺乏类似工程经验的地层及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土钉及预应力锚杆应进行基本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对初步设计参数及施工工艺进行调整。
8.2.8  单根土钉长度及间距可按表8.2.8初步选择，再根据整体稳定验算结果最终确定。
表8.2.8　  土钉长度与间距经验值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或密实度
	水平间距（m）
	竖向间距（m）
	土钉长度与基坑深度比

	素填土
	松散~密实
	1.0~1.2
	1.0~1.2
	1.2~2.0

	淤泥质土
	流塑~软塑
	0.8~1.2
	0.8~1.2
	1.5~3.0

	黏性土
	软塑
	1.0~1.2
	1.0~1.2
	1.5~2.5

	
	可塑
	1.2~1.5
	1.1~1.4
	1.0~1.5

	
	硬塑
	1.4~1.8
	1.3~1.6
	0.8~1.2

	
	坚硬
	1.5~2.0
	1.4~1.8
	0.5~1.0

	粉土
	稍密、中密
	1.0~1.5
	1.0~1.4
	1.2~2.0

	
	密实
	1.2~1.8
	1.1~1.5
	0.6~1.2

	砂土
	稍密、中密
	1.2~1.6
	1.0~1.5
	1.0~2.0

	
	密实
	1.4~1.8
	1.3~1.6
	0.6~1.0

	花岗岩
残积土
	可塑
硬塑
坚硬
	1.2~1.5
1.3~1.8
1.4~2.0
	1.2~1.4
1.3~1.6
1.4~1.8
	1.0~1.5
0.7~1.2
0.5~1.0

	风化岩
	全风化
强风化
	1.4~1.8
1.6~2.0
	1.4~1.8
1.5~2.0
	0.6~1.0
0.5~0.8


8.2.9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应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验算时应考虑开挖过程中各不利工况，其中复合土钉墙验算时宜考虑预应力锚杆、截水帷幕、微型桩等构件的抗力作用。
8.2.10  土钉墙整体稳定性验算可采用圆弧滑动法，其中在简单地层采用圆弧滑动法验算时宜符合下列规定（图8.2.10）：
[image: ]
图8.2.10　土钉墙整体稳定分析计算简图

  　（8.2.10）
	式中：
	Ks
	——
	土钉墙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基坑分别不应低于1.30、1.25、1.20，施工阶段最不利工况验算时乘以0.9系数；

	
	ci、φi
	——
	第i条块滑动面粘聚力（kPa）、内摩擦角（°），滑动面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取水下值；

	
	li
	——
	第i条块滑动面弧线长度（m）；

	
	Wi
	——
	第i条块重量，包括作用在第i个土条上的各种附加荷载；

	
	qi
	——
	第i条块顶面及内部的竖向附加荷载（kN/m2）；

	
	θi
	——
	第i条块滑动面弧线中点切线与水平线夹角（°）；

	
	i
	——
	计算条块号，从后方起编；

	
	1~m-1
	——
	下滑条块编号；

	
	m~n
	——
	抗滑条块编号；

	
	Nu,j
	——
	第j层土钉在稳定区的极限抗拔力（kN）；

	
	αj
	——
	第j层土钉的倾角（°）；

	
	θj
	——
	第j层土钉与滑动弧面相交处，滑弧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sx,j
	——
	第j层土钉的水平间距，间距不均匀时取平均值（m）；

	
	R
	——
	潜在滑动面圆弧半径（m）。


8.2.11  复合土钉墙整体稳定性验算可采用圆弧滑动法，其中在简单地层采用圆弧滑动法验算时宜符合下列规定（图8.2.11）：
[image: ]
图8.2.11　复合土钉墙整体稳定分析计算简图
[image: ]                （8.2.11-1）

　　　  　　　  （8.2.11-2）

         （8.2.11-3）

         （8.2.11-4）

  　                           （8.2.11-5）

                    （8.2.11-6）
	式中：
	Ks
	——
	复合土钉墙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基坑分别不应低于1.30、1.25、1.20，施工阶段最不利工况验算时乘以0.9系数；

	
	Ksx
	——
	分别为岩土体、土钉、预应力锚杆、截水帷幕、微型桩产生的抗滑力矩与岩土体下滑力矩之比；

	
	ηx
	——
	分别为土钉、预应力锚杆、截水帷幕、微型桩产生的抗滑力矩组合作用时的折减系数；

	
	αj
	——
	第j层土钉或预应力锚杆的倾角（°）；

	
	Pu,j
	——
	第j层预应力锚杆在稳定区的极限抗拔力（kN）；

	
	θj
	——
	第j层土钉或预应力锚杆与滑动弧面相交处，滑弧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sx,j
	——
	第j层土钉、预应力锚杆及微型桩的水平间距，间距不均匀时取平均值（m）；

	
	τq
	——
	假定滑移面处止水帷幕相应龄期时墙身水泥土的抗剪强度（kPa）；

	
	τr
	——
	假定滑移面处微型桩的抗剪强度（取组成桩体材料的抗剪强度标准值）（kPa）；

	
	Ax
	——
	单位计算长度内止水帷幕或单条微型桩的截面积（m2）。


8.2.12 第j根土钉或预应力锚杆在稳定区的极限抗拔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8.2.12-1）

　　　           　　（8.2.12-2）
	式中：
	dj
	——
	第j根土钉或预应力锚杆直径（m）；

	
	lmi,j
	——
	第j根土钉或预应力锚杆在稳定区第i层岩土体中的长度（m）。

	
	qsik
	——
	第j根土钉或预应力锚杆与第i层岩土体中的粘结强度（kPa）。


8.2.13  土钉与土体界面粘结强度qsk宜通过现场抗拔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或无类似经验时，土钉可按下表初步取值，预应力锚杆可按第14章规定取值。
表8.2.13  土钉与土体之间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qsk（kPa ）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土钉

	素填土
	松散~密实
	15~30

	淤泥质土
	流塑~软塑
	10~20

	黏性土
	软塑
	15~30

	
	可塑
	25~50

	
	硬塑
	45~70

	
	坚硬
	60~90

	粉土
	稍密
	20~40

	
	中密
	35~70

	
	密实
	55~90

	砂土
	松散
	25~50

	
	稍密
	45~65

	
	中密
	60~100

	
	密实
	75~120

	花岗岩残积土
	可塑
硬塑
坚硬
	40~60
50~80
60~100

	风化岩
	全风化
强风化
	80~110
100~130


注： 1 钻孔注浆土钉采用二次注浆时，表中数值可提高10%~30%；
2 钢管注浆钉在保证注浆质量及倒刺排距0.25~1.0m时，注浆体等效直径可按70~100mm计算（钢管外径为48mm）；
3对于粉土，密实度相同时，湿度越高时，取值宜越低；
4对于砂土，密实度相同时，粉细砂宜取较低值，中砂宜取中值，粗砾砂宜取较高值；
5 土钉位于水位以下时宜取较低值；
6 采用泥浆护壁时，表中数值宜取低值；
7 采用钢管护壁或干作业成孔时，表中数值可取高值。
8.2.12  组合折减系数η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η1宜取1.0；
2 Pu,j不大于300kN时，η2宜取0.5~0.7，取值宜随着锚杆抗力的增加而减小；
3 止水帷幕与土钉墙复合作用时，η3宜取0.3~0.5，水泥土抗剪强度取值较高、水泥土墙厚度较大时，η3宜取较小值；
4 微型桩与土钉墙复合作用时，η4宜取0.1~0.3，微型桩桩体材料抗剪强度取值较高、截面积较大时，η4宜取较小值；基坑支护计算范围内主要土层均为硬塑状粘性土时，η4取值可提高0.1；
5 预应力锚杆、止水帷幕和微型桩共同复合作用时，折减系数不应同时取上限；
6 在Ks满足规程8.2.11条规定同时应满足[image: ]。
8.2.13  土钉杆体材料截面尺寸可按下式计算：

    　　　　　 （8.2.13）
式中  Aj——第j根土钉杆体截面面积；
fyj——第j根土钉杆体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
Tyj ——第j根土钉验收拔出力，宜符合本规程8.2.14条规定。
8.2.14 土钉验收拔出力可按式8.2.14计算：


     　　　　        　   （8.2.14）        
式中：ψ——土钉工作系数，可取0.8。
8.2.15  土钉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钉墙墙面坡度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宜适当放坡；
2 土钉长度竖向宜采用中部长上下短、上长下短及上下等长三种布置形式；
3 平面布置时应尽量减少转角，转角处土钉在相邻两个侧面宜上下错开或角度错开布置；
4 面层应沿坡顶向外延伸形成不少于1.0m的护肩，在不设置止水帷幕和微型桩时，面层宜在坡脚处向坑内延伸0.3~0.5m形成护脚；
5 土钉排数不宜少于2排。
8.2.16 填土、软弱土及砂土等孔壁不易稳定的土层中宜采用打入式钢花管注浆土钉，其它地层中宜采用成孔注浆土钉。
8.2.17 土钉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开挖深度不大于4m的基坑中土钉长度不宜小于4m，大于4m的基坑中不宜小于6m；
2 土钉与水平面夹角宜为5o~20o；
3 成孔注浆土钉的孔径宜为70mm~130mm，杆体宜选用HRB355或HRB400变形钢筋，钢筋直径宜为16mm~32mm，沿杆体每隔1~2m应设置对中定位支架；
4 钢管土钉宜采用外径不小于42mm、壁厚不小于2.5mm的热轧钢管制作，除管口3m范围内不宜设出浆孔外，宜沿杆体每隔0.5~1.0m在钢管四周错开布设出浆孔和倒刺，孔径宜为4~8mm；钢管土钉底端头宜制成锥形或楔形；钢管土钉长度超过6m时应分段置入，接长时宜采用帮条焊接，接头强度不应低于管身材料强度；
5 注浆材料宜选用早强水泥或水泥中掺入早强剂，水灰比宜为0.45~0.55，打入式钢管注浆土钉水灰比可选用较大值；
6 注浆体强度等级不宜低于15MPa。
8.2.18 面层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面层宜采用钢筋网喷射混凝土面层；
2 面层厚度宜为80~120mm；	
3 面层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终凝时间不宜超过4小时；
4 面层中应配置钢筋网，钢筋直径宜为6mm~10mm，钢筋网间距宜为150mm~250mm，钢筋搭接长度不宜小于30倍钢筋直径。 
8.2.19  连接件的构造宜符合下列要求（图8.2.19）：
1 土钉之间应设置通长水平加强钢筋，加强筋宜采用2根直径16mm以上的螺纹钢筋；
2 软弱土层基坑开挖深度超过6m时，可设置竖向加强钢筋；
3 喷射混凝土面层与土钉应连接牢固。可在土钉杆体端部两侧焊接钉头筋，并与面层内连接相邻土钉的加强钢筋焊接。


图8.2.19  土钉与面层连接构造示意
(a) 钻孔注浆钉；(b)打入式钢花管注浆钉
1－喷射砼；2－钢筋网；3－钻孔；4－土钉钢筋；5－钉头筋；6－加强筋；7－钢管；8－出浆孔；9－角钢或钢筋
8.2.20  预应力锚杆位置宜布设在基坑的中上部，设计及构造宜符合本规程第14章规定。
8.2.21 预应力锚杆锚座及与面层连接方式的设计及构造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锚座应采用通长腰梁；不便于设置腰梁时，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承压板；
2 腰梁可按以预应力锚杆为支点的多跨连续梁设计计算；
3 腰梁宽度不宜小于400mm，高度不宜小于250mm；
4 承压板尺寸不宜小于400mm×400mm，厚度不宜小于250mm；
5 锚座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5；
6 锚座应与面层连接可靠，不得坠落或向下位移；
7 锚座采用混凝土承压板时，板下应设置加强筋。
8.2.22  止水帷幕的设计及构造除应符合本规程第9章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泥土桩排数不宜超过两排；
2 相邻两条水泥土桩宜相互咬合搭接成墙；
3 墙底宜穿过透水层不少于1.5m；
4 墙底宜超过基坑底面不少于1.5m；
5 墙身水泥土28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应大于0.5MPa；
6 固化材料宜选用早强水泥；
7 搅拌桩水泥掺入比不宜少于原状土重量的13％，旋喷桩桩水泥渗入比不宜少于20％；
8 水泥土抗剪强度宜根据试验结果取值。
8.2.23  微型桩的设计及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微型桩宜采用小直径混凝土灌注桩、型钢、钢管及预制桩等；
2 微型桩直径或等效直径不宜小于100mm，且不宜大于300mm；
3 微型桩间距宜为0.5m~2.0m，嵌固深度不宜小于2m，桩顶上宜设置通长冠梁；
4 微型桩桩端宜嵌入基坑底面不小于1.5m；
5 微型桩胶结物抗压强度等级不宜低于15MPa。
8.2.24  防排水措施的设计及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坡顶、坡底应设置排水沟，排水沟截面不宜小于300×300mm；
2  未设置截水帷幕的土钉墙应在坡面上设置泄水管，泄水管间距宜为2.0～3.0m，坡面渗水处应适当加密；
3  泄水孔构造宜符合本规程7.3节规定。

[bookmark: _Toc176859030]8.3  施工
8.3.1  土钉墙施工流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开挖工作面，修整坡面；
2  施作土钉；
3  铺设并固定钢筋网；
4  喷射混凝土面层；
5  进行下一层施工，重复步骤1～5直至完成。
8.3.2  复合土钉墙施工流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施作截水帷幕和微型桩；
2  开挖工作面，修整坡面；
3  施作土钉及预应力锚杆；
4  铺设并固定钢筋网；
5  喷射混凝土面层并养护；
6  施作腰梁，张拉和锁定预应力锚杆；
7  进行下一层施工，重复步骤2～6直至完成。
8.3.3  土钉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易塌孔地层，钻孔注浆土钉宜采用套管跟进法成孔；
2 钢管土钉宜采用气动机械冲击法击入岩土体后注浆；
3 易液化土层中宜采用静力压入法或采用自钻式工艺置入土钉；
4 钻孔注浆土钉成孔后应清除孔内残留的土石碎屑及泥水，之后应及时置入土钉并注浆；
5 钻孔注浆土钉宜采用重力式注浆，注浆管端头距离钻孔底不宜大于200mm，孔口溢出等浓度浆液后方可停注；
6 钢管注浆土钉宜采用压力注浆，注浆压力不宜小于0.6MPa；
7 浆液水灰比宜为0.45～0.55；
8 钢筋及钢管使用前应调直并清除污锈；
9 土钉位置允许偏差为100mm，偏斜度允许偏差为3°，长度允许偏差为50mm，孔径不应小于设计值。
8.3.4  预应力锚杆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14章规定。
8.3.5  止水帷幕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9章规定。
8.3.6  微型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微型桩可采用骨架为钢筋笼、钢管或型钢的小直径钻孔灌注桩，在水泥土桩内插入钢筋笼、钢管或型钢，以及在土中打入钢管、预制桩、型钢、木桩、竹桩等多种方法形成；
2 微型桩采用小直径钻孔灌注桩配置型钢时，宜选用12~22号工字钢或H型钢，注浆材料宜采用纯水泥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42.5R，水灰比宜为0.45~0.6；
3 预制桩宜采用单节桩，可采用静压法或锤击法置入地层；
4 桩身垂直度偏差不宜大于1.0%，桩位偏差不宜大于70mm，桩径偏差不宜大于50mm。
8.3.7 喷射混凝土面层施工应符合本规程7.3节规定。
8.3.8 土石方应分层，开挖面的底部宜在该层土钉下0.3～0.5m处；
8.3.9 每开挖一层土石方，宜在24h内完成土钉墙施工；下一层土石方的开挖应在上一层土钉墙养护48h后进行。
8.3.10 用机械挖掘支护面时，宜辅以人工配合修整坡面，减少超挖和扰动。
[bookmark: _Toc176859031]8.4  质量检测
8.4.1 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或没有类似经验的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工程，在正式施工前应进行土钉基本试验，试验宜符合本规程附录A规定；
8.4.2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工程应进行土钉抗拔力验收试验，试验宜符合本规程附录B规定；
8.4.3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明确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开挖标高允许误差为20mm；
2 开挖深度不少于3m的基坑，坡宽允许误差或基坑深度的5%且不大于500mm；开挖深度少于3m的基坑，坡宽允许误差为150mm；
3 坡面为土质、截水帷幕或微型桩时平整度允许误差为50mm，为岩质或土岩时平整度允许误差为100mm；
4 喷射混凝土面层宜采用钻孔法检测厚度，每1000m2检测点不宜少于1组，每组不宜少于3个；面层平均厚度不应低于设计值，最小厚度不应低于设计值的80%；
5 排水沟内侧尺寸允许误差为-20mm；
6 泄水孔间距允许误差为500mm。
8.4.4 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工程，喷射混凝土面层尚宜进行抗压强度检测，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件宜采用原位钻芯法制作；
2 试件数量宜为每1000m2不少于1组，面层面积小于1000m2时不宜少于2组，每组不应少于3个；
3 试件强度平均值不应小于设计值，最小值不应小于设计值的80％。
8.4.5 截水帷幕的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本规规范第7章的规定。
8.4.6 复合土钉墙中的预应力锚杆的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13章的规定。
8.4.7 微型桩宜进行低应变等方法进行质量检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微型桩数量的5％且不少于5根。
8.4.8  施工过程中应对土钉位置，钻孔直径、深度及角度，土钉插入长度，注浆配比、压力及注浆量，土钉与面板的连接情况，钢筋网的保护层厚度等进行检查。
[bookmark: _Toc28342][bookmark: _Toc176859032]9  重力式水泥土墙 
[bookmark: _Toc176859033]9.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13088]9.1.1 重力式水泥土墙适用于淤泥、淤泥质粘土、粘土、粉质粘土、粉土、素填土等，不适用于泥炭土，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层应通过试验确定其适用性。采用重力式水泥土墙的基坑开挖深度不宜超过6m。
9.1.2 重力式水泥土墙宜采用双轴水泥土搅拌桩、三轴水泥土搅拌桩等形式；采用搅拌桩时，宜优先采用喷浆法工艺。
9.1.3 水泥掺入量应根据施工工艺和土层条件确定，双轴水泥土搅拌桩水泥掺量不宜小于13%，三轴水泥土搅拌桩水泥掺量不宜小于20%，淤泥和淤泥质土、暗浜区应适当提高水泥掺入量，水泥宜采用强度不低于P.O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如采用其他固化剂，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固化剂型号、掺入比及各龄期强度参数，并应满足设计要求。
9.1.4 水泥土搅拌桩强度28d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宜低于0.8MPa。水泥土搅拌桩达到设计强度和养护龄期后方可开挖。重力式水泥土墙中，兼作隔水帷幕的搅拌桩应满足自防渗要求。
[bookmark: _Toc176859034]9.2  设计
9.2.1 重力式水泥土墙截面尺寸需经试算确定，初定尺寸可按式9.2.1-1及式9.2.1-2采用：

                      （9.2.1-1）

                      （9.2.1-2）
	式中  D
	——
	水泥土墙插入基坑底面以下深度（m）；

	h
	——
	基坑开挖深度（m）；

	B
	——
	水泥土墙身宽度（m）。


9.2.2 重力式水泥土墙的计算除根据第6章有关规定进行整体稳定性、抗渗流（抗管涌）、坑底抗隆起等稳定性验算外，尚应进行抗倾覆稳定性、抗水平滑动稳定性、墙体正截面承载力、格栅面积验算和墙顶水平位移计算。
9.2.3 重力式水泥土墙的抗倾覆稳定性应符合式9.2.3规定（图9.2.3）：

                  （9.2.3）
	式中  Kq
	——
	抗倾覆安全系数，其值不应小于1.3；

	Eak、Epk
	——
	作用在水泥土墙上的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kN/m）；

	G
	——
	水泥土墙的自重（kN/m）；

	um
	——
	水泥土墙底面上的水压力（kPa）；水泥土墙底面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可取um＝γw（hwa＋hwp）/2，在地下水位以上时，取um＝0，此处，hwa为基坑外侧水泥土墙底处的水头高度（m），hwp为基坑内侧水泥土墙底处的水头高度（m）；

	ap
	——
	水泥土墙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墙趾的竖向距离（m）；

	aG
	——
	水泥土墙自重与墙底水压力合力作用点至墙趾的水平距离（m）；

	aa
	——
	水泥土墙外侧主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墙趾的竖向距离（m）。





        
图9.2.3 抗倾覆稳定性验算简图                  图9.2.4 抗滑移稳定性验算简图
9.2.4 重力式水泥土墙的抗滑移稳定性应符合式9.2.4规定（图9.2.4）：

             （9.2.4）
	式中  Ksl
	——
	抗滑移安全系数，其值不应小于1.2；

	c、φ
	——
	水泥土墙底面下土层的粘聚力（kPa）、内摩擦角（°）。



9.2.5  重力式水泥土墙体截面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应力：

                 （9.2.5-1）
 2  拉应力：

                   （9.2.5-2）  
 3  剪应力：

                （9.2.5-3）
	式中  γF
	——
	作用的分项系数，取1.25；

	Eak,i、Epk,i
	——
	分别为验算截面以上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被动土压力标准值（kN/m）；验算截面在坑底以上时，取Epk,i=0；

	fcs
	——
	水泥土开挖龄期时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Pa），应根据现场试验或工程经验确定；

	Gi
	——
	验算截面以上的墙体自重(kN/m)；

	z
	——
	验算截面至水泥土墙顶的垂直距离（m）；

	γcs
	——
	水泥土墙的重度（kN/m3）；

	Mki
	——
	水泥土墙验算截面的弯矩标准值（kN.m/m）；

	qk
	——
	水泥土墙顶部均布荷载（kPa）；

	[image: ]
	——
	截面水泥土置换率；

	μ
	——
	墙体材料的抗剪断系数，取0.4～0.5。



9.2.6 重力式水泥土墙进行正截面应力验算时，计算截面应包括下列部位：
1  基坑底面以下主动、被动土压力强度相等处；
2  基坑底面处；
3  水泥土墙的截面突变处。
9.2.7 重力式水泥土墙应力在墙底面处尚应满足式9.2.7的规定： 
σmax ≤ 1.2fa                            （9.2.7）
	式中  σmax
	——
	截面最大应力（kPa）；

	fa
	——
	经深度修正后的墙底面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深度修正应从基坑底标高起算。


9.2.8 重力式水泥土墙平面为格栅型布置时，其截面置换率不宜小于0.7，其纵向墙肋间净距不宜大于1.3m，横向墙肋间净距不宜大于1.8m。每个格栅内土体面积应符合式9.2.8规定：

                             (9.2.8)
	式中  A 
	——
	隔栅内土体的截面面积（m2）；

	c
	——
	隔栅内土层的粘聚力（kPa）；

	u
	——
	计算周长(m)，按图9.2.8规定的边框线计算；

	γf
	——
	经验系数，对砂土和粉土取1.4，粘土取2.0；

	γm
	——
	格栅内土的天然重度（kN/m3)  ；对多层土，取搅拌桩深度范围内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天然重度。


[image: ]
1-水泥土桩；2-水泥土桩中心线；3-计算周长；
a-纵向墙肋间净距；b-横向墙肋间净距；d-水泥土桩直径
图9.2.8 格栅布置验算简图
9.2.9 重力式水泥土墙墙顶的水平位移量可参照类似工程经验估算。当基坑开挖深度H≤6m，且重力式水泥土墙墙宽B=（0.7~1.0）H、坑底以下插入深度D=（0.7~1.4）H时，墙顶水平位移量可按式9.2.9估算。当重力式水泥土墙中插入型钢、套打灌注桩等劲性构件形成复合型重力式水泥土墙时，可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或工程类比法进行估算。

                             (9.2.9)
	式中   δOH 
	——
	墙顶估算水平位移（cm）；

	ξ
	——
	施工综合影响系数，取 1.0～1.5 ，一般可取 1.0；

	Ka
	——
	主动土压力系数；

	β
	——
	墙顶水平位移受开挖最大暴露边长L的影响系数,当0m≤L<50m时，β 取 0.5~1.0；50m≤L<100m时，β 取 1.0~1.5；L超过 100m时，按 β=1.5；其间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9.2.10 重力式水泥土墙的构造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重力式水泥土墙顶部应设置厚度不小于150mm，宽度同墙身的钢筋混凝土压顶板，板内应设置双向配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φ8，间距不应大于200mm。搅拌桩与压顶板之间应插筋连接，插筋深度不小于1m，钢筋直径不小于φ12。
2  重力式水泥土墙可插入钢管、型钢、预制混凝土桩、毛竹等加强构件；加强构件上端应锚入压顶板，下端宜进入开挖面以下。
3 重力式水泥土墙墙相邻桩搭接长度不宜小于200mm。在墙体圆弧段或折角处，搭接长度宜适当加大。
4 重力式水泥土墙宜在平面转角、转角两侧等应力集中部位构造加强；同时在坑内阳角及长边的中间部位宜采取增加墙体宽度、设置坑内加固等措施控制基坑位移。

[bookmark: _Toc9474][bookmark: _Toc176859035]9.3  施工
[bookmark: _Toc13581]9.3.1 重力式水泥土墙施工现场应事先予以平整，清除地下障碍物。遇有明浜、池塘及洼地时应抽水和清淤再素土回填压实，不得回填杂填土。
9.3.2  双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工艺性试桩，并根据试桩结果确定相关施工参数；工艺性试桩数量不应少于2根。
2 施工深度不宜超过18m；搅拌桩直径和长度不得小于设计值。
3 成桩应采用两喷三搅工艺，喷浆搅拌时钻头的提升速度不宜大于0.5m/min，钻头每转一圈的提升（或下沉）量以10mm～15mm为宜，泵送流量与钻头提升速度应匹配，额定注浆量在桩身长度范围内应均匀分布。
4 当钻头预搅下沉至预定标高，水泥浆液到达出浆口时，应在水泥浆与桩端土充分搅拌30s后再提升钻杆；
5 水泥浆液的水灰比宜控制在0.5～0.6范围内，制备好的浆液不得离析，泵送必须连续；
6 施工中应故停浆，应将钻头搅拌下沉至停浆点以下0.5m，待恢复供浆时再喷浆搅拌提升；
7 当遇到硬土层下沉困难时，可适当冲水，但应考虑冲水对桩身强度的影响。
9.3.3 当墙体施工深度较深或墙深范围内的土层主要为砂土时，可采用三轴水泥土搅拌桩，三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参照本标准第12章执行。
9.3.4 水泥土搅拌桩应采用连续搭接的施工方法，相邻桩施工时间间隔不宜大于16小时，应控制桩位偏差和垂直度，并应具有足够的搭接长度以形成连续的墙体；插筋锚固应按设计要求锚入桩身与压顶板。水泥浆宜采用自动制浆系统，施工记录宜采用数字化监控。
9.3.5 型钢、钢管、预制混凝土桩或毛竹的插入宜在水泥土搅拌桩成桩后8小时内完成。
[bookmark: _Toc176859036]9.4  检测与验收
9.4.1 重力式水泥土墙应按成桩施工期、基坑开挖前和基坑开挖期三个阶段进行质量验收。
9.4.2 水泥土搅拌桩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成桩施工期质量检测包括原材料检查、配合比试验、搅拌和喷浆起止时间等，质量检测应符合表9.4.2的规定；
表9.4.2 成桩施工期质量验收标准
	检查项目
	质量标准

	水泥及外掺剂
	设计要求

	水泥用量
	参数指标

	水灰比
	设计及施工工艺要求

	桩底标高
	±100mm

	桩顶标高
	+100mm、-50mm

	桩位偏差
	＜50mm

	垂直度偏差
	＜1/100

	搭接长度
	设计要求

	搭接桩施工间歇时间
	＜16小时


2 基坑开挖前的质量检测宜在重力式水泥土墙压顶板浇筑前进行。检测内容包括桩身强度、完整性和桩数复核。桩身强度检测宜采用制作水泥土试块的方法，也可采用钻取桩芯的方法。钻取桩芯宜采用φ110钻头，桩号应随机进行，取芯应桩身全长连续拍照记录，并评价完整性。钻取桩芯得到的试块强度宜乘以 1.2～1.3 的系数，钻孔取芯完成后的空隙应及时注浆填充。
3 基坑开挖期主要通过对开挖面桩身外观质量以及桩身渗漏水等情况进行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176859037]
10  桩墙式支护结构 
[bookmark: _Toc176859038]10.1 一般规定
10.1.1  桩墙式支护结构包括桩式和墙式结构，桩式支护结构包括混凝土桩（分离式排桩、咬合桩、预制桩）、钢桩（钢板桩、钢管桩、组合钢桩），墙式支护结构包括现浇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及预制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方案选择应考虑基坑开挖深度、基坑周边环境、水文及地质条件、和场地使用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10.1.2 桩墙式支护结构的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施工阶段的各工况支护结构的内力与变形计算；
2  支护结构的稳定性验算；
3  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评估；
4  支护结构的构件及节点设计计算；
5  支护结构的施工要求。
10.1.3  桩墙式支护结构作为主体结构的一部分时，尚应进行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内力及变形计算，支护结构设计、施工及质量控制要均应满足主体结构设计要求及防水构造要求，并根据主体结构连接构造要求设置连接构件或采取必要的构造措施。
10.1.4 支护结构墙的顶部应设置封闭的顶圈梁。
[bookmark: _Toc14022][bookmark: _Toc176859039]10.2 内力与变形计算
10.2.1 支护结构内力与变形的计算模式
把排桩、连续墙等支挡结构作为一竖向的弹性地基梁，在土体和支点（支撑或锚杆）的支承下承受主动侧土压力的作用，对排桩可把单桩作为一个计算单元，宽度为桩心间距，对连续墙可选取单位米宽度作为一个计算单元，计算单元的内力和变形。
10.2.2 计算工况
对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应模拟支护结构施工各阶段的受力过程，包括加撑（锚）、支撑（锚）预加力、拆撑和换撑、土方开挖等，计算模拟方法可采用荷载增量法及其它可靠方法。
10.2.3 计算剖面的选择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基坑周边的环境，将基坑划分为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分区，每一个分区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剖面进行计算。
10.2.4 荷载增量法计算过程和主动侧的土压力模式
多支点支护结构增量法计算各增量步的过程如下：
1 受力体系作为一个竖放的弹性地基梁，增量荷载为挡土侧的增量主动土压力荷载，土压力荷载在开挖面以下为矩形荷载，支点弹簧刚度按10.2.7计算，土弹簧刚度可按10.2.9计算；
	

	

	


	a) 基本计算简图
	b) 第一步开挖简图
	c) 支点处施加预应力计算简图

	

	


	d) 第二步开挖计算简图
	e) 第三步开挖计算简图

	图10.2.4 多支点支护结构增量法计算各增量步简图


2 第一增量步：悬臂状态下开挖至第一道支点以下，开挖深度为能安置第一道支点，下同。（图 10.2.4.b）；
3 在支点处施加预加力时，把预加力作为外力增量作用于支护结构上，作为一增量步进行计算。（图 10.2.4.c）；
4 第二步开挖至第二道支点以下时的计算简图，此时的增量荷载为土压力增量和该步挖去的土体的抗力反作用于支护结构上。（图 10.2.4.d）；
5 安置第二道支撑或锚杆后。第三步开挖的增量计算简图（图 10.2.4.e），此时的增量荷载为增量土压力和挖去的土体的抗力反向作用于支护结构上。
A.0.4：每一增量步支护结构内力和变形的计算可采用结构力学方法或杆件有限元法对弹性地基梁进行计算。
[bookmark: OLE_LINK4]10.2.5 被动区极限土压力的修正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     基坑内被动区土弹簧抗力超过被动土压力时，应进行修正，可把超过的荷载作为增量荷载进行迭代计算，并把对应土弹簧的刚度设为零。
10.2.6 预加力模拟计算
预加轴力对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按一个增量步计算，计算如图10.2.6所示，此时增量荷载为预加水平力，土体在主动侧起支承作用。施加预轴力的支点轴力按下式计算：
[image: ]
图10.2.5支护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简图


                       （10.2.6-1）

式中：——支点的水平位移



——支点施加预应力前的初始位移，当取

——支点刚度。
当施加预应力后，支点的刚度采用临时刚度，根据施加预应力时支点的位移确定临时刚度：

                       （10.2.6-2）      


当后，支点刚度恢复。
10.2.7 支点刚度
    支撑和锚杆作用用弹性支点表示，支点刚度由弹簧刚度定义计算。
1 
对支撑的支点刚度宜通过对支撑体系进行整体分析得出的支点力与水平位移关系后，由弹簧的刚度定义计算，当为对撑时，支撑刚度可按下式计算。

                                      （10.2.7-1）

当为对称对撑时取=0.5
当计算单元以每米支挡结构宽度作为计算单元时，则单元支撑刚度尚需由（10.2.7-1）式除以支撑的水平间距s。


当支撑两端土压力不等时，为非对称支撑，对压力大的一侧，可取，压力小的一侧取。


为支撑轴线与支挡结构面法线夹角，当支撑与支挡结构面为正交时
2 锚索的支点刚度
    锚杆刚度系数宜由锚杆基本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按式（10.2.7-2）计算，支护结构水平支点刚度系数可按式（10.2.7-3）计算：

	       				      （10.2.7-2）

	          				   （10.2.7-3）


式中： ——锚杆的水平刚度系数； 


   ——支护结构水平支点刚度系数； 

     E——锚杆杆体的弹性模量； 

     A——锚杆杆体的横断面面积()；

    ——锚杆杆体计算自由长度（m），对于拉力型锚杆，取自由段长度与1/3锚固段长度之和；对于压力型锚杆应取锚杆全长；对于荷载分散型锚杆应取各单元锚杆的杆体计算自由段长度平均值；
     s ——锚杆间距（m）；

     ——锚杆的倾角（°）。2
10.2.8 冠梁支点刚度的计算
冠梁支点刚度可按式10.2.8计算：

                 （10.2.8）

式中：——冠梁的抗弯刚度；

       ——冠梁的计算长度。
10.2.9 土弹簧刚度计算
土弹簧刚度确定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确定：
1 m法

                                                 （10.2.9-1）
式中：k——土弹簧刚度（KN/m）；
kh——地基土水平向基床系数(KN/m3)，采用m法确定， kh=mz, m为土的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KN/m4), z为土弹簧离开挖面的深度(m)；
b—— 为土弹簧计算的水平间距(m)；
    h—— 为土弹簧计算的垂直间距(m)。
开挖面以下土的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应以根据单桩水平荷载试验结果按下式计算:



                                           （10.2.9-2）                   式中： ——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该数值为基坑开挖面以

     下深度内各土层的综合值；


——单桩水平临界荷载，根据《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附录E方法确定；

——单桩水平临界荷载对应的位移（m）；


——桩顶位移系数，可按表（10.2.1）取值（先假定m，试算）；

——计算宽度（m），由《建筑基坑支护规程JGJ120-99》中附录B方法确定。

表10.2.1 桩顶位移系数表
	
换算深度
	≥4.0
	3.5
	3.0
	2.8
	2.6
	2.4

	

	2.441
	2.502
	2.727
	2.905
	3.163
	3.526



注：表中


当无试验或缺少当地经验时，第土层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可按下列经验公式计算：

                                         （10.2.9-3）



式中：——第层土的固结不排水（快）剪内摩擦角标准值；


——第层土的固结不排水（快）剪粘聚力标准值（kPa）；

——基坑地面处位移量（mm），按地区经验取值，无经验时可取10。
2 变形模量法
任一土弹簧的力为x，面积为b×d，b为土弹簧间距，d为地基梁宽度。土弹簧集中力x变成分布力为：


则近似用Boussinesq求得土弹簧处土的变形为：




，分别为该土弹簧处土的泊松比和变形模量
或：  


则土弹簧的刚度可根据弹簧刚度的定义为

                                      (10.2.9-4)


式中：——与b/d有关的形状系数，当b/d=1.0时，=0.88。
[bookmark: _Toc31160][bookmark: _Toc311619299][bookmark: _Toc176859040]10.3 地下连续墙
Ⅰ设计
10.3.1  地下连续墙的厚度应根据墙体的内力与变形计算、墙体的抗渗要求、成槽机械的能力等综合确定。现浇地下连续墙的墙体厚度可选用600mm、800mm、1000mm、1200mm和1500mm；预制地下连续墙的厚度应与成槽宽度相匹配。
10.3.2  地下连续墙单元槽段的平面形状和槽段长度，应根据墙段的受力情况、槽壁稳定性、环境条件和施工条件等综合确定。单元槽段的平面形状根据需要可选用一字形、L形、T形、Z形等。现浇地下连续墙单元槽段长度不宜大于7m，在保证槽壁稳定和满足施工能力的条件下，宜采用较大的槽段长度；当周边环境复杂时，应采用较小的槽段长度。预制地下连续墙宜采用空心截面，槽段长度应结合设备吊装能力确定，宜为3m~4m。
10.3.3  地下连续墙应按照本规范第6章、第10.2节的有关规定进行稳定性验算、内力和变形计算。地下连续墙正截面受弯承载力验算应符合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相关规定。
10.3.4  预制地下连续墙尚应进行起吊和运输阶段的内力、变形计算和裂缝宽度验算，并根据吊装和基坑开挖工况的内力计算包络图进行截面设计。当预制地下连续墙竖向需要分段时，接头位置应避免设在支撑位置或开挖面附近等墙段受力较大处，相邻墙段接头竖向位置错开距离不宜小于1m，且连接接头强度应满足受力要求。
10.3.5  基坑环境保护要求高或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分布有明暗浜、松散厚填土、粉土、砂土等土层或经历过扰动会影响槽壁稳定的土层，宜对地下连续墙两侧采取槽壁预加固措施。槽壁预加固宜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或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槽壁加固垂直度不宜大于1/200，且应根据槽壁加固的垂直度和定位偏差等确定槽壁加固与地下连续墙的净距。
10.3.6  地下连续墙的成槽垂直度不应大于1/300，深度大于75m的超深地下连续墙成槽垂直度不应大于1/800。
10.3.7  地下连续墙槽段施工接头可分为柔性接头和刚性接头，应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要求、地层特性、地下连续墙深度和受力特性等选用合适的地下连续墙槽段施工接头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特殊要求时，宜采用柔性接头；
2 当地下连续墙深度范围内分布有较厚粉土、砂土时，宜采用十字钢板接头、橡胶止水接头等接头形式。
3 当由多幅地下连续墙共同承担较大的竖向荷载时，宜采用刚性接头，且接头应满足抗剪承载力要求。
4 深度大于或等于50m但小于75m的地下连续墙宜采用H型钢接头或套铣接头，深度大于或等于75m的超深地下连续墙宜采用套铣接头；
5 预制地下连续墙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接头。
10.3.8  地下连续墙墙身和槽段施工接头应满足防渗设计要求，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宜小于P6级。墙体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水下浇筑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相关规范要求提高。
10.3.9  地下连续墙的配筋及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连续墙纵向钢筋宜沿墙身均匀布置，并可根据内力分布沿墙体深度方向分段配置，在受力段范围内应有一半以上纵向钢筋通长配置。纵向钢筋应采用机械连接接头，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50%；
2 纵向钢筋和水平钢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HRB400，纵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6mm，现浇地下连续墙水平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预制地下连续墙水平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10mm；
3 应根据地下连续墙深度合理控制地下连续墙钢筋净距和预埋钢筋等间距，保障混凝土浇筑质量，现浇地下连续墙纵向钢筋净距不宜小于75mm；
4 现浇地下连续墙钢筋笼封头钢筋形状应与施工接头相匹配；封头钢筋与水平钢筋宜采用焊接。钢筋笼两侧的端部与接头管（箱）或相邻墙段混凝土接头面之间应留有不大于150mm的间隙。钢筋笼下端500mm长度范围内宜按1:10收成闭合状，钢筋笼下端与槽底之间宜留有不小于500mm的间隙；
5 L形槽段水平钢筋锚入对边墙体内应满足锚固长度要求，且宜与对边水平钢筋焊接，转角处宜设置斜向加强钢筋。T形槽段外伸腹板与翼板之间宜设置加强筋；
6 现浇地下连续墙钢筋笼应根据钢筋笼吊装过程中的整体稳定性和钢筋笼骨架不产生塑性变形的要求，设置纵横起吊桁架，并应根据实测导墙标高来确定钢筋笼吊筋的长度。桁架主筋宜采用HRB400和HRB500级钢筋，直径不宜小于20mm；
7 现浇地下连续墙主筋保护层厚度在迎坑面不宜小于50mm，在迎土面不宜小于70mm；预制地下连续墙主筋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
8 地下连续墙顶部设置的钢筋混凝土冠梁宜与地下连续墙在迎土侧平齐，冠梁的高度和宽度由计算确定。地下连续墙竖向钢筋锚入冠梁内的长度宜按受拉锚固要求确定；
9 地下连续墙的支撑系统不设围檩时，支撑标高处墙体的水平配筋应适当加强，其与支撑接触部位应满足抗冲切要求。

Ⅱ 施工与检测

10.3.10  地下连续墙施工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导墙，导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墙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且宜与钢筋混凝土施工道路连接形成整体。导墙底部应置于原状土层，深度不应小于1.2m；导墙底标高宜低于地下连续墙设计顶标高，且不应小于200mm；导墙外侧应用黏性土填实；导墙应满足成槽设备及顶拔接头管（箱）时的强度及稳定性要求；
2 遇暗浜时应进行土体加固；遇松散填土层较厚或遇有障碍物时，应进行清除并进行土体加固或做深导墙；
3 导墙内侧墙面应垂直，两侧导墙之间的净距应比地下连续墙设计厚度增加40mm~60mm；
4 导墙拆模后，应做好墙间支撑，并按要求控制导墙周围的施工荷载；
5 导墙在转角和折线部位宜向外延伸不小于500mm。
10.3.11  地下连续墙施工前应通过试成槽确定施工工艺和施工参数。
10.3.12  护壁泥浆使用前应根据材料和地质条件进行试配，并进行室内性能试验，泥浆配合比宜按现场试验确定。新拌制的泥浆应经充分水化，贮放时间不应少于24h。成槽时泥浆的供应及处理系统应满足泥浆使用量的要求。槽段开挖结束后及钢筋笼入槽前，应对槽底泥浆和沉淀物进行置换。采用铣槽机成槽时，下放钢筋笼前应利用铣槽机进行反循环换浆清底，采用抓斗成槽时宜采用机械泵吸或气举反循环方式清底。
10.3.13  施工过程中应对泥浆池和槽段内的泥浆指标进行定期检测。成槽期间槽内泥浆面应高于地下水位500mm以上，且不应低于导墙顶面500mm。
10.3.14  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粉性土或砂土较厚时，宜采取调整泥浆配合比、槽壁预加固、预降水等措施提高槽壁稳定性。
10.3.15   现浇地下连续墙成槽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元槽段长度应根据施工现场地质条件、成槽设备、槽壁稳定等因素确定，长度宜为4m～7m；
2 单元槽段宜采用跳幅间隔施工顺序；
3 每个单元槽段的挖槽分段不宜超过3个；
4 应采用具有自动纠偏功能的成槽设备。
10.3.16  槽段接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管（箱）应满足混凝土浇筑时的强度、刚度和变形要求；
2 安装接头管（箱）时，应紧贴槽段垂直缓慢沉放至槽底；
3 混凝土槽段接头应在钢筋笼入槽前进行刷壁，刷壁次数不应少于10次，刷壁后的接头不得夹泥；
4 接头管（箱）应在混凝土初凝至终凝间微量松动，并应根据初凝、终凝时间确定允许起拔时间和高度，并按时限量起拔；
5 套铣接头施工时，先施工槽段在混凝土浇筑前应以分幅线为基准安放导向插板，导向插板应在混凝土浇筑前放置于预定位置，插板长度宜为5m~6m；后施工槽段宜在两侧槽段完成混凝土浇灌不宜少于3d后进行铣槽，且强度不小于20MPa，铣槽时应将套铣部分混凝土铣削干净，套铣部分不宜小于200mm；
6 橡胶止水带接头施工应采用方形抓斗成槽；橡胶止水带应与地下连续墙深度相同，且应在接头箱安放之前将橡胶止水带固定在接头箱上；槽段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对接头箱背部与土体之间的空隙同步回填石子，并始终保持石子面高于混凝土浇筑面3m~5m，防止混凝土绕流。回填石子粒径宜20mm~50mm；在相邻槽段成槽时应将接头箱背侧的回填石子、土体以及绕流混凝土清除干净，在完成接头箱侧向剥离后，方可起拔接头箱。
10.3.17  钢筋笼制作和吊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笼制作场地应平整，平面尺寸应满足制作和拼装的要求；
2 钢筋笼制作时，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不宜设置在受力较大处；钢筋笼宜整体吊装；需要分段吊装时，应在制作场地进行预拼装成型；
3 应设置纵横向桁架、剪刀撑等加强钢筋笼整体刚度的措施，钢筋笼整体吊放应预先进行安全验算；
4 应对钢筋笼的吊放机具进行安全验算；
5 钢筋笼应设置保护层垫块，钢筋笼应在刷壁、清槽、泥浆置换完成后及时入槽。
10.3.18  现浇地下连续墙混凝土应采用导管法连续浇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导管接缝宜进行水密性试验，导管内应设置隔水栓；
2 每根导管分担的浇筑面积宜均等，导管距离槽段两侧端部不宜大于1.5m；
3 导管埋入混凝土液面以下深度宜为2.0m~6.0m，浇筑液面的上升速度宜控制在3m/h ~5m/h；
4 混凝土浇筑面宜高于设计标高300mm~500mm。
10.3.19  地下连续墙的混凝土坍落度宜为180mm～220mm，初凝时间不宜小于8h；混凝土强度应比设计墙身强度提高等级进行配制；地下连续墙顶凿去浮浆后的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9.3.20  预制地下连续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运输及起吊设备能力、施工现场道路和堆放场地条件，合理确定分幅和预制件长度，墙体分幅宽度应满足成槽稳定要求；
2 成槽顺序宜先施工转角幅，再施工直线幅；
3 相邻槽段应连续成槽，幅间接头宜采用现浇接头；
4 采用普通泥浆成槽施工的预制地下连续墙，应在墙内预先埋设注浆管；墙体与槽壁之间的空隙应进行注浆固化处理，必要时槽底可进行加固处理；
5 墙段吊放时，应在导墙上安装导向架。
10.3.21  现浇地下连续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进行槽段侧壁和端部垂直度检测，检测数量不得小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20%，且不应小于10幅，成槽垂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应对每幅槽段进行槽底沉渣厚度检验，沉渣厚度不应大于100mm；
3 成槽深度不应小于设计深度，且允许偏差为100mm；
4 墙体厚度允许偏差为0~+50mm；
5 钢筋笼安装深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0mm；
6 应对墙身混凝土试块质量进行检验，墙身混凝土抗压强度试块每100m3混凝土不应少于1组，且每幅槽段不应少于1组，每组不应少于3件试块；墙身混凝土抗渗试块每5幅槽段不应少于1组，每组不应少于6件试块；
10.3.22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质量检验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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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混凝土排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排桩的桩径应根据基坑深度、土层的性质、地下水条件及基坑周边环境要求等通过设计计算确定，并满足施工工艺要求。钻孔灌注桩的桩径不宜小于400mm-500mm，在饱和软土地层中取大值；人工挖孔桩的直径不应小于800mm。
2  分离式灌注桩的中心距在保证桩间土稳定的前提下，应根据地层情况和地区经验确定；应对桩间土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3  灌注桩构件的设计，应按圆形截面受弯构件计算；竖向受力钢筋宜按计算内力图分段配置。
4  冠梁按结构受力构件设置时，应进行受弯、受剪和局部受压计算。
10.4.2  混凝土排桩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5。
2  排桩顶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宽度不宜小于桩径，冠梁高度不宜小于0.6倍桩径，且不应小于400mm；在有主体建筑地下管线的部位，排桩冠梁宜低于地下管线。
3  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HRB400、HRB500级钢筋，单桩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宜少于8根；其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不宜设置在内力较大处。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和连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对梁类构件的规定。
4  箍筋可采用螺旋式箍筋，箍筋宜采用HPB300级钢筋。
5  沿桩身配置的加强箍筋应满足钢筋笼起吊安装要求，宜选用HPB300、HRB335级钢筋，其间距宜取1000mm～2000mm。
6  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5mm；采用水下灌注混凝土工艺时，不应小于50mm。
7  当采用沿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时，受压区的纵向钢筋根数不应少于5根；当施工方法不能保证钢筋的方向时，不应采用沿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形式。
8  当沿桩身分段配置纵向受力主筋时，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相关规定。
10.4.3  当排桩的施工影响范围内存在对地基变形敏感、结构性能差的建筑物或地下管线时，不应采用挤土效应严重、易塌孔、易缩径或有较大震动的桩型和施工工艺。采用挖孔桩且成孔需要降水时，降水引起的地层沉降应满足周边建筑物和地下管线的要求，否则应采取截水措施。
10.4.4  当排桩桩位邻近的既有建筑物、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对地基变形敏感时，应采取下列控制地基变形的防护措施：
1  宜采取间隔成桩的施工顺序；对混凝土灌注桩，应在混凝土终凝后，再进行相邻桩的成孔施工；
2  对松散或稍密的砂土、稍密的粉土、软土等易坍塌或流动的软弱土层，对钻孔灌注桩宜采取改善泥浆性能等措施，对人工挖孔桩宜采取减小每节挖孔和护壁的长度、加固孔壁等措施；
3  支护桩成孔过程出现流砂、涌泥、塌孔、缩径等异常情况时，应暂停成孔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处理，防止继续塌孔；
4  当成孔过程中遇到不明障碍物时，应查明其性质，且在不会危害既有建筑物、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的情况下方可继续施工。
10.4.5  灌注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注桩应满足桩身质量及钢筋笼焊接质量要求。
2  施工场地必须平整，成孔机械就位以后，做到垂直钻孔。
3  灌注桩施工应满足桩长、桩身直径、混凝土强度等级等设计要求，不得有断桩、混凝土离析、夹泥等现象发生，同时应满足以下质量要求：
1）桩位偏差不大于50mm，严格控制灌注桩成孔垂直度，并不得大于桩长的1%，不可向坑内倾斜；
2）钢筋笼制作及保护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4.5的要求。
表10.4.5  钢筋笼制作及保护层允许偏差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mm）

	1
	主筋间距
	±10

	2
	箍筋间距
	±20

	3
	钢筋笼直径
	±10

	4
	钢筋笼长度
	±100

	5
	钢筋笼保护层
	±20



4  相邻灌注桩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0%后，另一根桩方可成孔施工。
5  当采用泥浆护壁法施工时，钻孔前应埋设护筒，护筒内径宜比钻头直径大150mm，埋入土中深度宜为1.0m-1.5m，护筒中心与桩位中心的偏差不得大于50mm。
6  混凝土应连续灌注，每根桩的浇注时间不得大于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混凝土浇灌应高于桩顶设计标高，凿除浮浆后的桩顶混凝土标号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7  钢筋笼露出桩顶长度不应小于500mm，浇注桩顶冠梁混凝土前，必须清除桩顶的参渣、浮土和积水。
8  钢筋笼主筋宜采用焊接连接；钢筋笼制作、吊放及水下混凝土的拌制与浇灌等工序均应符合现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4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的规定。
10.4.6  人工挖孔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挖孔桩宜在地下水位以上，或经过降水处理的土层中施工，适合于在建筑密集取及其他对振动、噪音控制严格、机械难以施工的地区施工。软土中不宜使用。
2  施工前，宜进行现场试挖，观察成孔情况，以便确定施工方案。
3  成孔时必须做混凝土护壁，护壁圈应与土体紧密接触，不得留有空隙。每层护壁的高度和厚度依土层及地下水情况而定。一般在较好的土层中护壁高度可采用1.0m，厚度不应小于100mm；遇有松散砂卵石层、淤泥质土等土层或地下水渗流较大时，应减少每层护壁高度，护壁厚度和下挖速度视桩径及安全情况确定，不利地段可配筋以确保护壁的安全。
4  护壁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得低于C20，每节护壁要保证同心，第一节护壁应高出地面150mm-200mm。
5  挖孔桩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4.6的要求。
表10.4.6  人工挖孔桩施工允许偏差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mm）

	1
	桩位
	≤50

	2
	垂直度
	1%

	3
	桩径
	不小于设计值

	4
	有效桩长
	不小于设计值


钢筋拢制作、焊接、吊放以及混凝土灌注等方面要求与钻孔灌注桩相同。
6  人工挖孔桩的施工除满足规范要求外，还应执行当地颁布的有关规定。
10.4.7  混凝土排桩采用沿桩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受力钢筋时，应按设计的钢筋配置方向进行安放，其偏转角度不得大于10°；采用沿纵向分段配置不同钢筋数量时，钢筋笼制作和安放时应采取控制非通长钢筋竖向定位的措施；混凝土排桩设有预埋件时，应根据预埋件的用途和受力特点的要求，控制其安装位置及方向。
10.4.8  冠梁施工时，应将桩顶部浮浆、低强度混凝土及破碎部分清除。冠梁混凝土浇筑采用土模时，土面应修理整平。

[bookmark: _Toc176859042]10.5 咬合式排桩
10.5.1 咬合式排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为基坑支护结构的咬合式排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和《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中的有关规定。
2 咬合式排桩设计和施工前应根据地质、水文条件地下障碍物情况及周边环境特点，选用硬切割或软切割工艺。

3 硬切割施工的桩和软切割施工的II序桩在有水条件下应采用普通水下混凝土，水下混凝土的塌落度宜为200mm20mm。


4 软法切割施工I序桩应采用超缓混凝土，超缓混凝土缓凝时间不应小于60h，干孔灌注时的坍落度宜为120mm20mm，水下灌注时宜为180mm20mm，最终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10.5.2  咬合式排桩布置形式可分为有筋桩和无筋桩搭配、有筋桩和有筋桩搭配。有筋桩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无筋桩混凝土强度等级宜与有筋桩相同，且不宜低于C20。
[bookmark: OLE_LINK1]10.5.3 咬合式排桩的桩径宜采用800mm、1000mm、1200mm三种规格。有筋桩与无筋桩搭配的咬合式排桩，有筋桩和无筋桩桩径宜相同；有筋桩与有筋桩搭配的咬合式排桩的桩径应相同。咬合式排桩桩间设计咬合宽度不宜小于200mm，考虑施工偏差后的桩底最小咬合宽度不应小于50mm。
10.5.4 有筋桩和无筋桩搭配的咬合式排桩桩长布置主要三种模式，即有筋桩桩长与无筋桩桩长相等、有筋桩桩长小于无筋桩桩长、有筋桩桩长大于无筋桩桩长。
10.5.5 咬合式排桩作为基坑支护结构，其作用、内力与变形计算和稳定性验算等应符合《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
10.5.6 有筋桩和有筋桩搭配的排桩宜按等厚度的墙体进行内力与变形计算，有筋桩和无筋桩搭配的排桩，需对桩身局部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应符合《咬合式排桩技术标准》JGJ/T396相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10.5.7 咬合式排桩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筋桩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根据钻机套管厚度、钢筋笼与套管间的施工间隙确定，且不应小于50mm。
     2  咬合式排桩垂直度的允许偏差应为1/300。
10.5.8  咬合式排桩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咬合式排桩硬切割应采用全套管全回转钻机施工，软切割宜采用全套管钻机施工。对于有筋桩和无筋桩搭配的咬合式排桩，可采用冲孔钻机施工。钻机就位后应对钻管进行垂直度控制，垂直度应小于1/350。
     2咬合式排桩施工前，应在桩顶上部沿咬合式排桩两侧先作钢筋混凝土导墙。
3  软切割施工II序桩应待相邻I序桩混凝土初凝前切割成孔，I序桩应采用超缓凝混凝土，其缓凝时间不应小于60h，干孔灌注时的坍落度不宜大于140mm，水下灌注时的坍落度不宜大于180mm；II序桩采用普通混凝土；起始桩前应设置砂桩，并应在砂桩接缝处采取止水处理措施；其施工顺序为，先施工I序桩，再在相邻两I序桩间施工II序桩，即I1—I2—II1—I3—II2—I4—II3∙∙∙∙∙∙（图9.5.7a）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9.5.8a 咬合式排桩施工顺序
1—砂桩
4 硬切割施工II序桩应在相邻I序桩混凝土终凝后切割成孔，I序桩、II序桩均采用普通混凝土；II序桩切割的相邻两根I序桩混凝土强度差值不宜大于3MPa；在承压含水层地层中进行施工时，应向套管内灌满水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5  钢筋笼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允许偏差应为20mm；钢筋笼与钢套管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50mm；钢筋笼垂直度应小于1/300。
10.5.9 采用咬合式排桩时，其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咬合式排桩II序桩切割成孔前，应对相邻I序桩桩身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硬切割咬合式排桩I序桩混凝土应具有一定强度，并应满足设计要求；软切割咬合式排桩I序桩混凝土应尚未初凝。
2  咬合式排桩工程应进行桩位、桩长、桩径、垂直度和桩身质量的检验。


[bookmark: _Toc32636][bookmark: _Toc249254877][bookmark: _Toc176859043]10.6  钢桩
10.6.1 钢桩支护结构按截面形式可分为钢管桩及钢板桩：
1  钢管桩截面可采用柱列式钢管桩以及组合型钢管桩（图10.6.1-1）；
2  钢板桩截面可采用U形、Z形及组合型钢板桩等形式（图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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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柱列式
	（b）组合型

	图10.6.1-1 钢管桩截面形式

	[image: IMG_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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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形
	（b）Z形
	（c）组合型

	图10.6.1-2 钢板桩截面形式


10.6.2 钢桩选型应充分考虑钢桩的变形控制能力以满足周边环境保护要求，充分考虑板桩施打、拔除、运输等空间要求，及可能产生的噪声、振动、拔除等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bookmark102][bookmark: bookmark101]10.6.3 钢桩的稳定性验算、内力与变形计算应按本标准第6章及第10.2节的规定进行。桩身强度、刚度、局部稳定性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的相关规定。锁口的受力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热轧钢板桩》GB/T20933的规定，兼有隔水作用时，应进行抗渗流稳定性验算。
10.6.4 钢管桩及组合钢管桩的正截面和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于钢管桩及组合钢管桩的弯矩宜全部由钢管桩承担，按式10.6.4-1验算其抗弯强度：

                        （10.6.4-1）
	式中  γ0
	——
	重要性系数；

	M
	——
	作用在每根钢管桩上的弯矩设计值（N.mm）；

	γm
	——
	塑性发展系数；

	w
	——
	钢管桩沿弯矩作用方向的截面模量（mm3）；

	f
	——
	钢管桩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2  作用于钢管桩及组合钢管桩的剪力宜全部由钢管桩承担，按式10.6.4-2验算其抗剪强度：

                       （10.6.4-2）
	式中  V
	——
	作用在每根钢管桩上的剪力设计值（N）；

	S
	——
	钢管桩计算剪应力处截面对中性轴的面积矩（mm3）；

	I
	——
	钢管桩沿弯矩作用方向的截面惯性矩（mm4）；

	t
	——
	钢管桩的壁厚（mm）；

	fv
	——
	钢管桩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3  钢管桩的强度设计值可根据重复使用情况适当折减。
10.6.5 钢板桩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桩结构可按偏心受压构件设计，轴力较小时可按受弯构件设计；
   2  钢桩的抗弯强度验算应满足公式（10.6.5-1）的计算要求：

                            （10.6.5-1）
	式中  N
	——
	作用在每延米钢桩上轴向力设计值（N/m）；

	Mmax
	——
	作用在每延米钢桩上最大弯矩设计值（N·mm/m）；

	A
	——
	每延米钢桩的截面面积（mm2/m）；

	Wz
	——
	与Mmax相对应每延米钢板桩的截面模量（mm3/m）；

	
	——
	折减系数，当设置有整体钢腰梁时取值1.0；不设置腰梁或分段设置时，取值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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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钢板桩重复利用折减系数，对于首次使用的新钢板桩，取值1.0；对于重复使用的旧钢板桩，宜通过断面测量后的实际断面进行计算；无相关数据经验时，根据重复利用次数，可取值0.85～0.95；

	f
	——
	钢板桩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3  钢板桩腹板和翼缘厚度应满足公式（10.6.5-2）的抗剪验算要求。

                          （10.6.5-2）
	式中  Vmax
	——
	作用在每个钢桩单元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N）；

	tw
	——
	腹板最小厚度（mm）；

	tf 
	——
	翼缘最小厚度（mm）；

	h 
	——
	钢桩断面总高度（mm）；

	fv 
	——
	钢板桩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10.6.6 组合钢板桩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确定组合钢桩的截面惯性矩和截面模量时，可仅计入刚度较大的主桩截面惯性矩和截面模量，当有可靠工程经验或通过试验验证时，也可适当考虑辅桩组合作用，组合后的截面应能满足平截面假定；
2  组合截面的中性轴位置可按式10.6.6-1计算（图10.6.6）：

                          (10.6.6-1)
	式中  hc
	——
	组合钢板桩截面中性轴（形心轴）至截面最外侧O-O’的距离（mm）；

	A1、A2
	——
	组合钢板桩或型钢单元的截面面积（mm2）；

	h1、h2 
	——
	组合钢板桩或型钢单元的形心轴至最外侧O-O’的距离（mm）。


3  组合截面的惯性矩、截面模量可按式10.6.6-2及式10.6.6-3计算（图10.6.6）：

               (10.6.6-2)

                          (10.6.6-3)
	式中  Ic
	——
	组合钢板桩截面的截面惯性矩（mm4）；

	I1 、I2
	——
	组合钢板桩或型钢单元的截面惯性矩（mm4）；

	Wc1 、Wc2 
	——
	组合钢板桩截面的内外侧截面模量（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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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6  常用组合钢板桩截面计算示意图
10.6.7 钢管桩及组合钢管桩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桩可采用螺旋焊管、直缝钢管或无缝钢管，桩径不宜小于400mm，壁厚不宜小于10mm；钢管桩的外径与壁厚之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防止钢管发生局部屈曲的相关规定；
2 钢管桩宜采用整材，当需要进行接桩焊接时，应采用坡口等强度焊接，并外焊4块弧形加强板，高度不小于500mm，壁厚不小于14mm，焊缝质量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单根钢管桩的焊接接头不宜超过2个，桩身接头在同一标高处不应超过50%，错开距离不宜小于1m；
3 组合钢管桩的平面布置应平直整齐，避免不规则的转角，转角处的组合钢管桩可采用特制的转角桩进行连接；
4 钢管桩顶部宜设置连续的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高度不应小于600mm，钢管桩外壁与冠梁边的净距不应小于150mm，钢管桩顶高出冠梁不应少于50mm，辅桩桩顶应伸入混凝土冠梁底50mm~100mm，钢管桩的顶部宜采用焊接钢筋或栓钉等方式与冠梁进行可靠连接。
10.6.8 钢板桩及组合钢板桩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制转角板桩宜采用切割、焊接等方法加工钢板桩成异形钢板桩；组合钢板桩基坑转角处宜采用主桩作为转角桩，并按转角角度焊接锁口连接件；
2 钢板桩宜设置钢围檩，钢围檩结合计算可采用型钢或组合型钢，型钢之间宜增加连接缀板或连接钢板；
3 组合钢板桩围护墙顶部宜设置连续的封闭混凝土顶圈梁，主桩伸入混凝土顶圈梁内的深度不宜小于500mm，当板桩围护墙与上部顶圈梁按固接考虑时，主桩伸入顶圈梁深度不宜小于1倍主桩截面高度，辅桩伸入混凝土顶圈梁内的深度不宜小于50mm；
4 当钢板桩采用锁口式防水构造时，沉桩前应在锁口内嵌填黄油、沥青或其它密封止水材料。
5 竖向接头焊接要求同钢管桩。
10.6.9 钢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式施工前应进行沉、拔桩试验，试桩的数量应根据工程规模和地质条件确定，且不应少于2组。
2 沉桩宜采用静压或振动沉桩等方法；当静压沉桩阻力过大时，可采用预引孔、水刀等辅助沉桩措施；当锤击法振动沉桩时，应采用重锤低击，并设置桩帽桩垫；邻近保护对象或在振动、噪音敏感场地施工时，振动沉桩宜选用高频免共振振动成桩法。
3 首根桩作为基准桩，应进行准确定位和垂直度控制；在定位和打桩过程中，应配备桩身垂直度观测仪器，宜每打入 lm 测量一次，出现偏差应及时校正后再继续沉桩施工；当偏斜过大不能用拉齐方法矫正时，应拔起重打。
4 组合钢桩应采用先沉主桩、后沉辅桩的间隔沉桩法施工，应架设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导向架。组合钢桩回收时，宜先回收辅桩再回收主桩。
5 沉桩前应在钢管内外涂刷减摩材料；拔桩宜跳拔回收，拔出后的空隙应及时注浆充填密实。
10.6.10 用于支护结构的成品钢桩如为新桩，可按出厂标准进行检验；对重复使用的钢桩，在使用前，应对外观质量、长度、宽度、平直度和锁口情况等进行检验，锁口不应有缺损和变形，后续桩与先打桩间的钢桩锁口使用前应通过套锁检查，钢桩接头焊缝质量应符合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要求。
10.6.11 钢桩支护墙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表 10.6.11的要求。
表 10.6.11钢桩支护墙施工质量检测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单位
	数值

	
1
	
成桩垂直度
	垂直于板桩围护墙轴线
	
—
	1/100

	
	
	沿板桩围护墙 轴线
	钢管及钢板桩
	
	1.5/100

	
	
	
	组合钢板桩
	
	0.8/100

	2
	桩身弯曲度
	
	＜2%L（L 为桩长）

	3
	轴线位置
	垂直于板桩围护墙轴线方向
	mm
	±50

	
	
	组合钢桩主桩间距
	
	±20

	4
	桩顶标高
	mm
	±100

	5
	桩长
	mm
	±100

	6
	锁口咬合程度
	—
	紧密



[bookmark: _Toc176859044]10.7  预制混凝土桩
10.7.1预制混凝土桩用于基坑支护时包括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预应力混凝土方桩、预应力混凝土异型桩、预应力混凝土板桩、预应力混凝土T型桩等。
10.7.2 预制混凝土桩的选用应综合分析下列因素：
1建筑场地条件，包括地上及地下管线、地下原有基础的情况、地形地貌和地质情况；
2环境条件，包括周边的建筑、道路、市政管网等；
3沉桩过程中的振动、挤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4基坑安全设计等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开挖深度、周边环境、降排水等；
5桩设备性能及其对场地条件的适应性；
6桩的规格、单节长度、接头数及供应条件。
7入土深度应能满足基坑抗隆起、抗倾覆、整体稳定性等计算要求，并应能满足支护结构的内力、变形计算要求，
10.7.3 预制混凝土桩的设计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基坑支护为临时性结构时，桩身纵向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低于25mm；当基坑支护为永久性结构时，桩身纵向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低于40mm。
2混凝土板桩、混凝土T型桩两侧接茬处宜分别设置阴榫和阳榫；
3纵向接桩优先采用机械连接，每根桩接头数量不宜超过3个；
4 预制混凝土桩接头应紧密连接，并应满足最不利工况下的承载力要求。
10.7.4 预制混凝土桩的运输与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混凝土桩的吊装宜采用两支点法，钢缆与桩身水平夹角不得小于45°，两吊点距桩端不宜大于0.21L（L为桩段长度）。装卸时应轻起轻放，严禁抛掷、碰撞。
2预制混凝土桩在运输过程中应满足两支点法的位置要求（支点距离桩端不宜大于0.21L），并垫以楔木以防止滑动，严禁各层间的垫木与桩端的距离不等造成错位。
3预制混凝土桩的堆放场地应压实平整，且有排水措施。堆放按两支点法进行，最下层支点宜在垫木或砂石上，且支点应在同一水平面。堆放层数应根据桩身强度、地面承载力、堆垛稳定性等综合分析确定。
10.7.5 预制混凝土桩应根据设计文件、施工场地周边环境，地质及潮水等情况选择合适的沉桩工艺及机械，包括静压法、锤击法、抱压法、植入法等。
10.7.6 预制混凝土桩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沉桩过程中应注意对周边环境的保护，对经论证可能造成损伤的地下设施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1 接桩前检查桩端尺寸偏差和连接件，确定无受损后方可起吊;
2 接桩时，卸除上下节桩两端的保护装置后，应清理接头残留物，并保持端部和接头清洁、干燥，然后涂抹专用密封材料;
3 沉桩时，出现桩身倾斜、位移、桩身或桩顶破损等异常情况时，应停止沉桩，待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后方可继续施工。
4 应对先期沉入的桩顶部进行位移、倾斜监测，发现浮桩应实施复打或复压；
5 桩拼接时严禁用撬杆扳动插杆来对准连接孔，如发现已变形或移位应更换插杆。
6 桩横向拼接时，应在沉桩前检查横向槽口构件完整度，同时应校核槽口构件位置，确保连接准确。
7 施工过程中沉桩较困难或挤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时，可采用专用设备进行引孔取土。
8 预制混凝土板桩、T型桩中心空腔可根据工程需要，采取填砂处理；同一施工段内的板桩、T型桩宜采用单根依次插入的方法施工；
9 桩连接接头应紧固到位，锤击回弹时不得产生缝隙。
10 沉桩完成后，应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检测数量应根据工程重要等级确定，并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10.7.7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暂停沉桩作业，并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1实际地层情况与勘察报告中的土层性质不符；
2桩难以穿越密实土层，且没有达到设计桩长或嵌固深度；
3沉桩机械工作状态出现异常；
4桩身出现纵向裂缝和桩头混凝土出现剥落等异常现象；
5沉桩突然加速、桩身倾斜脱榫、移位等异常现象；
6桩身夹持机具打滑；
7沉桩机械下陷，不能保证桩身垂直度。
10.7.8 预制混凝土桩不宜截桩，当必须截桩时，应经设计单位复核确认。截桩应采用锯桩器，截余部分强度不应小于桩身强度。
[bookmark: _Toc176859045]11  双排桩与倾斜桩
[bookmark: _Toc176859046]11.1 一般规定
11.1.1  基坑双排桩、倾斜桩无支撑支护设计应规定其设计使用期限。基坑支护结构的设计使用期限不应少于一年。
11.1.2  通过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帽梁和联系梁形成空间门架式双排桩支护结构体系。当基坑开挖深度较大，采用悬臂单排支护桩的变形过大，且基坑面积较大，设置水平支撑体系影响施工且造价高时，可采用双排桩支护。当双排桩长度范围内主要为灵敏度较高的淤泥或与淤泥质土、且坑外主要为车辆运行等产生的动荷载时，不宜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
11.1.3  初步设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为支护结构本身，不包括土体。这种分析方法将支护结构看作杆系结构，一般都按线弹性考虑，将土体对支护结构的作用视作荷载或约束，是目前常用的支护结构分析方法。然而，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的桩-土相互作用复杂，平面杆系结构弹性支点法不能充分考虑空间结构形式和结构与土的相互作用。因此，该方法有其局限性，故仅推荐在初步分析或方案比选评价阶段使用。在施工图设计时，应采用三维数值模拟进行分析。土体本构模型以及相应参数的选择对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与准确性非常重要，所以选取本构模型需考虑土体加、卸荷特性，土体的剪切硬化和压缩硬化，以及剪切模量在微小应变范围内随应变衰减的行为。在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时，推荐采用HSS模型，模型参数应根据相关室内模型试验获取。

[bookmark: _Toc176859047]11.2 双排桩设计
11.2.1  双排桩排距宜取2d～5d（d为围护桩直径）。联系梁的抗弯刚度应大于排桩的抗弯刚度，联系梁高度与双排桩排距的比值宜取1/6～1/3。
11.2.2  支护桩顶部应设置混凝土冠梁。冠梁的宽度不宜小于桩径，高度不宜小于桩径的0.6倍。冠梁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对梁的构造配筋要求。冠梁用作支撑或锚杆的传力构件或按空间结构设计时，尚应按受力构件进行截面设计。
11.2.3  双排桩结构的嵌固深度，对淤泥质土，不宜小于1.0h（h为基坑深度）；对淤泥，不宜小于1.2h；对一般粘性土、砂土，不宜小于0.6h。前排桩桩端宜处于桩端阻力较高的土层。采用泥浆护壁灌注桩时，施工时的孔底沉渣厚度不应大于50mm，或应采用桩底后注浆加固沉渣。
11.2.4 双排桩的受力与变形计算
1 双排桩的受力与变形计算可按照门式钢架计算，计算时应根据土性特点、围护桩设置、连梁设置合理选择计算模型；
2 计算时可采用图11.2.1的土压力分配结构模型时，作用在前、后排桩上的总主动土压力应按本规程第5.3节的规定计算，前、后排桩嵌固段上的土抗力应按本规程第9.2节的规定确定。前、后排桩的桩间土体对桩侧的压力可参照图11.2.1，主动土压力可以假定作用在后排桩上，前后排桩间土压力取Δσa，则前、后排桩的土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1.2.1 双排桩矩形布桩时桩间土对土压力的传递 





图11.2.2 双排桩门式刚架计算简图 
1） 前排桩土压力：

                   (11.2.1) 
2） 后排桩土压力：

               (11.2.2)

其中比例系数可参照图11.2.3确定：                         

                             

           (11.2.4) 
式中：H——基坑挖深；
L——双排桩排距；

——为土体内摩擦角。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1.2.3 计算简图
3 在有经验的情况下，可参照图11.2.4，采用基于弹性抗力法考虑前后排桩相互作用的模型。桩体采用弹性地基梁单元，地基水平反力系数采用m法确定，土压力作用于后排桩，在前后排桩之间设置弹簧，考虑其相互作用。前后排桩间弹簧刚度系数kc可按下式计算：
[image: 电脑屏幕的照片

中度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1.2.4 考虑前后排桩与土相互作用的计算模型


                          （11.2.5）
式中  Es──计算深度处，前、后排桩间土体的压缩模量(kPa)；当为成层土时，应按计算点的深度分别取相应土层的压缩模量；
sy──双排桩的排距(m)；
d──桩的直径(m)。
      β——前后排桩间弹簧刚度系数kc的折减系数，根据当地经验确定。当双排桩的前、后排桩沿基坑长度方向的桩间距较大时，宜考虑桩间土由于临空面产生的松弛效应，并对kc进行折减。不考虑折减时，β取1.0；当排桩内的桩间净距小、相邻桩之间可形成良好的土拱效应时，β取高值；当桩距大、桩间土松弛效应大时，β取低值。
11.2.5双排桩结构的抗倾覆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规定（图11.2.5）：

                      （11.2.5）
式中：    Kem──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挡式结构，Kem分别不应小于1.25、1.2、1.15；
Eak、Epk──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的标准值(kN)；
za、zp──分别为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的合力作用点至挡土构件底端的距离(m)；
           G──排桩、桩顶连梁和桩间土的自重之和(kN)；
zG──双排桩、桩顶连梁和桩间土的重心至前排桩边缘的水平距离(m)。


1－前排桩；2－后排桩；3－联系梁
图11.2.5 双排桩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11.2.6  双排桩应按偏心受压、偏心受拉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联系梁应根据其跨高比按普通受弯构件或深受弯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双排桩结构的截面承载力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11.2.7  双排桩与桩联系梁节点处，桩与联系梁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5la（la为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其节点构造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对框架顶层端节点的有关规定。
11.2.8 地下水控制应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周边环境要求及支护结构形式选用截水、降水、集水明排或其组合方法。应遵循本规范第18章的要求。当设置止水帷幕时，止水帷幕宜位于前、后排桩之间，并宜靠近前排桩。
[bookmark: _Toc167099019][bookmark: _Toc176859048]11.3 倾斜桩设计
[bookmark: _Hlk176255846]11.3.1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设计一般规定
1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的作用基本组合的综合分项系数、结构重要性系数和各类稳定性安全系数，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和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天津市岩土工程技术规范》DB/T29-20的有关规定。
2 基坑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的变形分析、稳定性验算和结构分析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平面或三维数值分析。进行方案比较及初步设计阶段，倾斜桩及斜直交替支护结构可根据本规程第11.3.3节和第11.3.4节中的方法进行，且还应满足11.3.5节设计要求。
3 地下水控制应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周边环境要求及支护结构形式选用截水、降水、集水明排或其组合方法。
4 当降水会对基坑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道路等产生危害或对环境产生长期不利影响时，应采用截水方法控制地下水。采用悬挂式帷幕时，应计算坑内降水引起的坑内外地层沉降和环境影响，并宜结合水文地质条件采用坑外回灌措施。
5 当坑底以下有水头高于坑底的承压水含水层时，各类支护结构均应按本规程11.3.4节中的规定进行承压水作用下的坑底突涌稳定性验算。当不满足突涌稳定性要求时，应对该承压水含水层采取截水、减压措施，并应分析减压对环境的影响。
6. 基坑截水帷幕的设计需要保证截水帷幕与支护桩不发生重叠与交叉，且应该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相关规定。
11.3.2  倾斜桩支护结构选型
1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基坑规模；
[bookmark: OLE_LINK35]2）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3）基坑周边环境要求；
4）主体地下结构和基础形式及其施工方法、基坑平面尺寸及形状；
5）地下结构基础及外墙与场地用地红线距离；
6）支护结构施工工艺的可行性；
7）施工场地条件及施工季节；
8）经济指标、环保性能和施工工期。
2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与其他支护结构组合形成上、下部不同类型的台阶型多级组合式支护结构时，除应进行各级支护的变形与稳定分析外，还应考虑其多级支护之间相互作用，并应进行整体变形和稳定分析。
3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选型宜采用数值模拟、简化算法及已有工程实例实测结果对比验证等方法综合验证支护结构设计结果的合理性。
[bookmark: _Hlk508818588]11.3.3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受力与变形计算
1 初步设计时，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可采用平面杆系结构弹性支点法进行分析，主动土压力计算宽度宜取桩间距，土反力计算宽度可按照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第4.1.7条进行计算。
[bookmark: _Hlk175088693]2 初步设计时，单排倾斜桩支护结构采用平面杆系结构弹性支点法时，宜采用以下计算模型（图7）
[image: ]
图7  单排倾斜桩悬臂式支护结构弹性支点法计算模型
1-倾斜桩；2-计算土反力的弹性支座；
3 初步设计时，作用在倾斜桩嵌固段上的法向分布土反力可按公式（11.3.3-1）计算；土的法向刚度系数可按（11.3.3-2）所列公式计算。土的反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宜按地区经验取值，缺少经验时，可按（11.3.3-3）计算：

                      （11.3.3-1）

                       （11.3.3-2）

         （11.3.3-3）
[bookmark: OLE_LINK36]式中：p ni——倾斜桩嵌固段上的法向分布土反力（kPa）；
kni——倾斜桩的法向刚度系数（kN/m3）；
vni——土反力计算点的倾斜桩的法向位移值(m)；
θ——倾斜桩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bookmark: _Hlk536521083]ps0——初始分布土反力（kPa）
m——土的水平反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N/m4)；
z——倾斜桩计算点距地面的深度(m)；
vb——挡土构件在坑底处的水平位移量（mm），当此处的水平位移不大于10mm时，可取vb=10mm；
h——基坑的开挖深度(m)；
c、φ——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bookmark: _Hlk175089061][bookmark: _Toc53263124]4  初步设计时，对于斜直交替支护结构，可采用简化单桩计算模型进行结构分析（如图8），简化单桩计算模型的变形和内力确定方法如下：
1） 简化直桩模型中的集中剪力Q和集中弯矩M可按公式（11.3.3-4）和（11.3.3-5）进行计算；
2）作用在简化直桩嵌固段上土的水平反力可按公式（11.3.3-6）进行计算；
3） 简化竖直桩嵌固段上土的水平反力系数knv可按公式（11.3.3-7）进行计算。土的水平反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宜按地区经验取值，缺少经验时，亦可按（11.3.3-8）计算：

           (11.3.3-4)

                 (11.3.3-5)

                       (11.3.3-6)

                          (11.3.3-7) 

             (11.3.3-8)
式中：θ——倾斜桩桩身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c、φ——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h——基坑开挖深度（m）；
l——挡土构件长度（m）；
γ——土体有效重度（kN/m3）；
d——支护桩桩径（m）；
Ka——斜桩主动侧土压力系数；
L——斜桩桩长（m）；
λ——相关系数，代表支护桩被动侧土压力与主动侧土压力的比值。在实际工程应用中，λ的取值与开挖深度有关，也与斜桩的倾角有关系。桩身倾角为0˚~10˚时取3~6倍的（h/L）值，桩身倾角为10˚~20˚时取6~9倍的（h/L）值。

——作用在简化直桩嵌固段上土的水平土反力 (kPa)；

——挡土构件在分布土反力计算点的法向刚度系数；
vnv——挡土构件在分布土反力计算点的水平位移值 (m)；
ps0——初始分布土反力（kPa）；
z——计算深度，主动区应自地表起算，被动区自坑底起算 (m)；
vb——挡土构件在坑底处的水平位移量 (mm)，当此处的水平位移不大于10mm时，可取vb=10mm。
[image: ][image: ]
图8组合式倾斜桩支护结构（斜直）弹性支点法计算模型
1-斜桩；2-直桩；3-冠梁
[bookmark: _Toc53263125]5  斜直交替支护结构嵌固段上的基坑内侧土反力应满足公式（11.3.3-9），当不符合时，应增加倾斜桩的嵌固深度或取Psk=Epk时分布的土反力。

                       （11.3.3-9）
式中：Psk——挡土构件嵌固段上的基坑内侧土反力标准值（kN）
Epk——挡土构件嵌固段上的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kN) 
[bookmark: _Toc53263126]6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桩身轴力进行正截面验算时，应考虑轴力和弯矩的耦合作用进行压弯或拉弯验算。
[bookmark: _Toc53263127]7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冠梁受力，可采用三维数值分析确定，冠梁截面正截面、斜截面及抗扭等承载力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53263128]8  斜直组合双排桩支护结构的前后排桩冠梁之间的连梁应根据其跨高比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其截面承载力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11.3.4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稳定性验算
[bookmark: _Toc53263130]1 倾斜桩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嵌固（抗倾覆）稳定性的要求（图9）：

                  （11.3.4-1）


式中：——嵌固（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挡结构，分别不应小于1.25、1.20、1.15；


、——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的标准值(kN)，按本规程公式（3.3.1-1）和公式（3.3.1-2）计算相应的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


、——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倾斜桩底端的距离（m）。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a）支护结构受力图               （b）土压力分布图
图9倾斜桩支护结构嵌固（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注：图中主、被动侧土压力分布为沿埋深大小分布，不代表方向。
[bookmark: _Toc53263131]2  倾斜桩支护结构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1）整体稳定性可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进行验算；
2）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时，整体稳定性应符合下列规定（图10）：

               （11.3.4-2）

          （11.3.4-3）


式中：——圆弧滑动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挡结构，分别不应小于1.35、1.30、1.25；

——第i个滑动圆弧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的比值；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之比的最小值宜通过搜索不同圆心及半径的所有潜在滑动圆弧确定；


、——第j土条滑弧面处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第j土条的宽度(m)；

——第j条滑弧面中点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


——第j土条的滑弧段长度(m)，取；

——作用在第j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kPa)；

——第j土条的自重(kN)，按天然重度计算；




——第j土条在滑弧面上的孔隙水压力(kPa)；基坑采用落底式截水帷幕时，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在基坑外侧，可取，在基坑内侧，可取；在地下水位以上或对地下水位以下的黏性土，取；

——地下水重度(kN/m3)；

——基坑外地下水位至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垂直距离(m)；

——基坑内地下水位至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垂直距离(m)。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0  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bookmark: _Toc53263132]3  倾斜桩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坑底隆起稳定性要求：
1)  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图11）：

[bookmark: _Hlk175125926]                    （11.3.4-4）

                  （11.3.4-5）

                      （11.3.4-6）


式中：——抗隆起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护结构，分别不应小于1.8、1.6、1.4；

——基坑外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重度（kN/m3）；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取浮重度；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度；

——基坑内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重度（kN/m3）；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取浮重度；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度；

——基坑底面至挡土构件底面的土层厚度（m）；

——地面均布荷载（kPa）；

——承载力系数；

——倾斜桩桩底面以下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1  挡土构件底端平面下土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2)  当挡土构件底面以下有软弱下卧层时，挡土构件底面土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应包括软弱下卧层（图12）。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2  软弱下卧层的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注：当挡土构件地面以下有软弱下卧层时公式（11.3.4-4）的、应取软弱下卧层顶面以上土的重度（图12），D应取基坑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的土层厚度.
[bookmark: _Toc53263133]4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式嵌固稳定性的要求（图13）：

                   （11.3.4-7）


式中：——嵌固（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挡结构，分别不应小于1.25、1.20、1.15；


、——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的标准值(kN)；


、——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前桩底端的距离(m)；
G——斜直交替支护结构的桩间土自重之和(kN)。当基坑开挖过程中及开挖后不能保证基坑底面以上的桩间土出现塌落时，宜仅考虑开挖面以下桩间土体重度；基坑开挖过程中及开挖后能保证基坑底面以上的桩间土出现塌落时，可考虑开挖面以上桩间土体重度。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的桩间土的重心至前桩桩底的水平距离(m)。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a）支护结构受力图         （b）土压力分布图
图13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1-倾斜桩；2-竖直桩
注：图中主、被动侧土压力分布为沿埋深大小分布，不代表方向。
[bookmark: _Toc53263134]5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1)  整体稳定性可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进行验算（图14）；
2)  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时，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中倾斜桩与竖直桩均应按公式（11.3.4-8）和（11.3.4-9）进行滑动面验算：

               （11.3.4-8）

[bookmark: _Hlk175126261]          （11.3.4-9）


式中：——圆弧滑动整体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挡结构，分别不应小于1.35、1.30、1.25；

——第i个滑动圆弧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的比值；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之比的最小值应通过搜索不同圆心及半径的所有潜在滑动圆弧确定；


、——第j土条滑弧面处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第j土条的宽度(m)；

——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


——第j土条的滑弧段长度(m)，取；

——作用在第j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kPa)；

——第j土条的自重(kN)，按天然重度计算；




——第j土条在滑弧面上的孔隙水压力(kPa)；基坑采用落底式截水帷幕时，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在基坑外侧，可取，在基坑内侧，可取；在地下水位以上或对地下水位以下的黏性土，取；


——地下水重度()；

——基坑外地下水位至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垂直距离(m)；

——基坑内地下水位至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垂直距离(m)。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4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1-倾斜桩；2-竖直桩；3-倾斜桩滑弧；4-竖直桩滑弧
[bookmark: _Toc53263135]6  基坑采用悬挂式帷幕或坑底以下存在水头高于坑底的承压含水层时，应进行地下水渗透稳定性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坑底以下有水头高于坑底的承压水含水层，且未用截水帷幕隔断其基坑内外的水力联系时，承压水作用下的坑底突涌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规定（图15）

                        （11.3.4-10）
式中：Kty——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Kty不应小于1.1；
D——承压含水层顶面至坑底的土层厚度(m)；

——承压含水层顶面至坑底土层的天然重度(kN/m3)；对成层土，取按土层厚度加权的平均天然重度；
hw——承压含水层顶面的压力水头高度(m)；

——水的重度(kN/m3)。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5  坑底土体的突涌稳定性验算
1-截水帷幕； 2-基底； 3-承压水测管水位； 4-承压水含水层； 5-隔水层
2)  采用倾斜搅拌桩作为截水帷幕时，桩后渗流路径长度沿桩身取值，桩前渗流路径长度取垂直高度，对均质含水层，地下水渗流的流土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规定（图16）：

           （11.3.4-11）
式中：Kse——流土稳定性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支护结构；Kse不应小于1.6、1.5、1.4；
D——截水帷幕底面至坑底的土层厚度(m)；
D1——潜水水面或承压水含水层顶面至基坑底面的土层厚度(m)；

——土的浮重度(kN/m3)；
ΔhW——承压含水层顶面的压力水头高度与基坑内的水头差(m)；

——水的重度(kN/m3)。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a）潜水             （b）承压水
图16  采用悬挂式帷幕截水时的流土稳定性验算
1-截水帷幕；2-基坑底面；3-含水层；4-潜水水位；5-承压水测管水位；6-承压含水层顶面
3)  对渗透系数不同的非均质含水层，宜采用数值方法进行渗流稳定性分析，若坑底以下为级配不连续的不均匀砂土、碎石土含水层时，应进行土的管涌可能性判别。
7 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除应满足1~6条的规定外，对悬臂式结构，尚不宜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0.8倍。
11.3.5  构造要求
[bookmark: _Toc53263138]1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桩体入土深度应根据稳定与变形计算要求确定。
[bookmark: _Toc53263139]2 对于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其直桩与斜桩可选用灌注桩、钢板桩、预制桩或其它桩型，设计时可根据需要对不同桩型组合使用。
[bookmark: _Toc53263140]3 支护桩设置，应保证支护桩不与地下结构冲突，对支护桩向基坑内倾斜情况，斜桩在基坑底标高以上应位于地下结构最外轮廓以外，斜桩在基坑底标高以下可侵入地下结构最外轮廓，但应避开工程桩或局部深坑等地下结构，并宜为地下结构施工留设足够宽度。
[bookmark: _Toc53263141]4 斜桩轴线与铅垂线所夹角度不宜大于30º，桩中心距不宜大于3倍桩径或桩截面短边边长。
[bookmark: _Toc53263142]5 对向内倾斜桩，在基坑阴角，为防止斜桩在基坑底以下冲突，涉及区域宜采用垂直支护桩+小角撑或垂直支护桩悬臂形式。
[bookmark: _Toc53263143]6 斜直组合双排桩支护结构应满足如下要求：
1）前后排桩的桩顶间距宜取桩径（或桩身宽度）的2～6倍，内排桩净距不宜大于1m，且内排桩之间应采取防止土体塌落措施；
2）双排桩桩顶应分别设置冠梁，两排冠梁间应设置连梁或厚板连接前、后排支护桩，并应保证前、后两排桩与连梁刚性连接；
3）前、后排桩应分别与桩顶冠梁采用刚性连接。
[bookmark: _Toc53263144]7 当计算考虑开挖面以上桩间土体作用时，应采用防桩间土塌落措施。
[bookmark: _Toc53263145]8 支护桩顶应设置冠梁，对预制桩，桩与冠梁连接应满足刚接，桩嵌入冠梁长度（图11.3.5）应按公式（11.3.5）计算：

                         (11.3.5)
式中：M——桩顶弯矩设计值（N·mm）；
d——预制桩外径或长边长度（mm）；
lw——预制桩伸入冠梁的长度（mm）；
Vnv——斜桩轴力水平向分量（N）；
a——冠梁混凝土挤压强度系数，取2.7；
fc——冠梁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1.3.5  预制桩嵌入冠梁长度计算图示
1-冠梁；2-预制桩；l-预制桩伸入冠梁长度；d-预制桩外径或长边边长
[bookmark: _Toc53263146]9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桩顶冠梁构造，冠梁外包支护桩宽度不宜小于0.4倍桩径或0.4倍桩截面长边边长，冠梁高度不宜小于桩径或桩截面长边边长的0.6倍，且不宜小于500mm。冠梁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灌注桩，桩顶不嵌入冠梁，为确保桩与冠梁节点刚接，桩顶钢筋锚入冠梁长度应按受拉钢筋锚固长度控制，冠梁纵筋及箍筋设置应满足桩顶弯矩传递要求；
2) 对预制桩，为确保桩与冠梁节点刚接，桩顶应嵌入冠梁足够长度，且冠钢筋设置筋应满足下列规定：
① 有预制桩区域，对桩顶，应在冠梁两侧外扩支护桩顶部分贴近支护桩各设置一道通长暗梁，暗梁应设置通长纵筋及闭合箍筋；
② 无预制桩区域，应对整个冠梁设置闭合箍筋，且闭合箍筋应与通长暗梁钢筋形成冠梁整体配筋；
③ 支护桩顶两侧暗梁纵筋及箍筋设置，应确保暗梁对支护桩有足够约束，不因暗梁配筋不足致暗梁破坏，进而导致支护桩与冠梁连接节点失效；对冠梁位于支护桩间设置闭合箍筋区域，应确保闭合箍筋与暗梁钢筋形成之受力体系满足桩顶传力要求，不得产生冠梁整体破坏，进而导致倾斜桩支护体系受力工况与设计工况不一致；
④ 冠梁在桩顶以上留设厚度应满足冠梁对支护桩抗冲切安全要求；
⑤ 冠梁与支护桩间应设置足够措施，确保冠梁对受压桩抗剪切安全，确保受拉桩不与冠梁脱离。
[bookmark: _Hlk51791903]⑥ 各种形式倾斜桩及倾斜桩组合冠梁可按附录B进行配筋。
[bookmark: _Hlk45636871][bookmark: _Toc53263147]10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的构造除应符合上述规定外，尚应符合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天津市岩土工程技术规范》DB/T29-20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6859049]11.4 双排桩施工与监测
11.4.1 当双排桩桩间距较大时，应进行桩间土防护。
11.4.2 当止水帷幕顶部低于天然地面时，应在坑外设置截水沟，防止坑外地面水或地下水自止水帷幕顶部以上进入坑内，冲刷前、后排桩间土，引起桩间土流失、坍塌。止水帷幕顶部不宜低于坑外地下水位。
11.4.3 当止水帷幕存在渗漏时，应及时采取妥善堵漏措施，防止前、后排桩间土流失或坍塌。
11.4.4 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时，宜在前后排桩相同位置在桩身设置侧斜管，观测桩身水平位移和变形。当双排桩间或排桩后设置止水帷幕时，宜在桩身设置测斜观测点的对应位置在止水帷幕中设置测斜观测点。
[bookmark: _Toc176859050]11.5 倾斜桩施工
[bookmark: _Toc53263150]11.5.1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施工产生的振动和预制支护桩施工产生的挤土效不应影响基坑周边建（构）筑物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隔振、防侧向挤土等措施。
[bookmark: _Toc53263151]11.5.2  倾斜桩除采用预制桩静压法施工外，尚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钻孔灌注桩、搅拌桩等其他工艺施工，并按照现行有关规范进行施工。倾斜桩采用新型施工工艺时，应进行工艺试验，并满足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53263152]11.5.3  沉桩机械应结合场地周围环境、土质条件、施工工艺和桩型要求等综合选取。施工现场施工面的平整度、地基承载力应满足沉桩机械承重、运输和施工要求。
[bookmark: _Toc53263153]11.5.4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施工应采用专用倾斜桩施工机具或设备，施工前应校正设备施工角度。
[bookmark: _Toc53263154]11.5.5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专用施工机具或设备工作半径与周围建筑物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应当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设备或桩节倾斜角度所引起的空间位置变化。
[bookmark: _Toc53263155]11.5.6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施工前，应根据设计倾斜角结合下返深度及设备高度分别计算桩位线、入土线及对位线，桩位复核无误后方可按顺序施工。
[bookmark: _Toc53263156]11.5.7  若基坑工程进行分期施工，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宜根据监测信息对设计与施工进行动态调整和分析，校核设计与施工参数，指导后续的设计与施工。
[bookmark: _Toc53263157]11.5.8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施工时，竖直桩、倾斜桩的施工顺序应结合试成桩确定。
11.5.9  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地质条件、工程条件、场地条件与勘察、设计不符，周边环境出现异常等情况应及时会同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处理。
[bookmark: _Hlk175126879]11.5.10 施工单位应针对基坑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施工风险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11.5.11 当支护桩采用静压法沉桩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倾斜桩施工前应依据定位控制点引测定位轴线，经验收后进行倾斜桩桩位放线，放出的桩位经检查无误后方能进行压桩施工；
2 沉桩应根据支护设计图纸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划分施工区段，合理安排沉桩的先后次序，以控制挤土效应；
3 沉桩前应测量桩的设计角度并检查桩头质量，合格后方可施工，沉桩过程中应校核桩身倾斜角度符合设计要求；
4 送桩应采用专用钢质送桩器，不得将工程桩用作送桩器；
5 确保龙门架回正后喂桩，不得在龙门架倾斜时喂桩；
6 压桩应对正桩位，夹持器抱紧支护桩，设备调平，调整桩身垂直度及倾斜角度满足设计要求后压入；
7 每根桩应有完整施工记录，注明桩的编号、截面尺寸、长度、入土深度、入土角度、桩位偏差、压桩力、贯入度、施工机械和施工日期等，并附桩位图。
11.5.12 支护桩采用静压法施工时，终压条件应为有效桩长和桩顶标高满足设计要求，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桩位偏差应控制在50mm以内；
2 桩顶标高的允许偏差应为-50mm～+100mm；
3 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时，应控制日压桩量。
11.5.13 静压压桩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暂停压桩作业，并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1 压力表读数显示情况与勘察报告中的土层性质明显不符；
2 桩难以穿越具有软弱下卧层的硬夹层，实际能够压入的桩长与设计桩长相差较大；
3 出现异常响声，压桩机械工作状态出现异常；
4 桩身出现纵向裂缝或桩头混凝土出现剥落等异常现象；
5 桩身夹持机具打滑；
6 压桩机下陷严重不能保证桩身垂直度；
7 倾斜桩静压沉桩过程中应测量桩身的垂直度或倾斜角度，当桩身垂直度或倾斜角度偏差大于1％时，应找出原因并设法纠正。当桩尖进入硬土层后，不应用移动机架等方法强行纠偏。
11.5.14 支护桩采用预制桩时，接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桩需要接长的，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对接头部位进行抗弯、抗剪计算，计算合格后，方可组织施工；
2 预制桩需要接长时，其入土部分桩段的桩头宜高出地面0.5m～1.0m，桩的连接可采用端板焊接或机械连接；
3 下节桩的桩头处宜设导向箍以方便上节桩就位，接桩时上下节桩段应保持顺直，错位偏差不宜大于2mm；
4 预制桩采用端板焊接方法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桩对接前，上下端板表面应用铁刷清刷干净，坡口处应刷至露出金属光泽，上下节桩之间的间隙，应用钢板填实焊牢；
2）接桩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有关规定；
3）焊接材料的型号、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附有出厂合格证书；
4）预制桩焊接时宜先在坡口周围每边对称点焊2点～3点，待上下节桩固定后再分层施焊，施焊应由两个焊工对称焊接；
5）预制桩焊接层数不得少于三层，内层焊应清理干净后方能进行外一层施焊。焊缝应饱满连续，不应有任何裂缝或缺焊等。接桩焊接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规定的三级焊缝的要求；
6）预制桩应在焊接好的接头自然冷却后方可继续沉桩。自然冷却时间不应少于6分钟，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自然冷却时间不应少于3分钟，不应用水冷却或焊好立即沉桩施工。
5 预制桩采用机械连接时，接头性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的具体要求。
11.5.15 预制桩进场后，应对预制桩的规格、型号、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及桩身破坏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不符合要求的桩禁止使用。
11.5.16 预制桩起吊、运输和堆放应符合设计及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
11.5.17 预制桩不宜截桩，当遇特殊情况确需截桩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截桩后倾斜桩的质量，截桩后，桩顶应表面平整，无缺棱掉角现象。截桩应采用锯桩器，不得采用大锤敲击截桩或强行板拉截桩。
11.5.18 基坑监测需安装测斜管时，测斜管放置在预制桩中心孔洞内，采用细砂将其余孔隙填实，以保证测斜管与桩身变形同步。
11.5.19  支护桩施工过程中宜检测或检查：
1  桩位偏差的检测；
2  桩顶标高的检测；
3  桩身垂直度或倾斜角度的检测；
4  施工机具的检查；
5  桩身裂缝监控；
6  桩接头施工质量检测；
7  施工记录的监督和检查；
8  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监测。
11.5.20  支护桩全部施工结束后，在基坑开挖前应对结构进行验收。验收时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和施工图，包括施工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
2  桩位测量放线图，包括工程基线复核签证单；
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4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5  倾斜桩出厂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6  施工记录汇总，包括桩位编号图。
11.5.21  支护桩桩顶锚入冠梁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锚入冠梁部分桩身应清理干净，以保证桩身与冠梁混凝土之间具有良好的粘结性。
11.5.22  开挖至冠梁底标高后，应及时施做垫层，垫层宽度每侧应超出冠梁宽度100mm。
11.5.23  冠梁钢筋安装时，支护桩桩体两侧箍筋及直斜桩之间空隙的箍筋应满足设计要求。
11.5.24  支护桩中心孔洞宜采用铁皮封堵，以防止浇筑冠梁时混凝土进入孔洞内。
11.5.25  土方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支护结构构件强度达到开挖阶段的设计强度时，方可向下开挖；
2  应按分层、分段、适时的原则开挖；
3  当基坑采用降水时，地下水位以下的土方应在降水后开挖；
4  开挖时，挖土机械不得碰撞或损害已施工的基础桩及支护桩。挖至坑底时，应避免扰动基底持力土层的原状结构；
5  当主体结构采用桩基础且基础桩已施工完成时，应根据开挖面下软土的性状，限制每层开挖厚度；
6  当开挖揭露的实际土层性状或地下水情况与设计依据的勘察资料明显不符，或出现异常现象、不明物体时，应停止挖土，在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挖土。
11.5.26  基坑开挖和支护结构使用期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周边施工材料、设施或车辆荷载严禁超过设计要求的地面荷载限值；
2  基坑土方开挖过程中挖土高差不得大于3m，慎防土体的局部坍塌造成工程桩破坏、现场人员损伤和机械的损坏等工程事故；未进行土方开挖作业期间，挖掘机、土方车辆应远离边坡，减少坑边堆载，避免边坡倾覆滑移现象发生；
3  雨期施工时，应在坑顶、坑底采取有效的截排水措施，排水沟、集水井应采取防渗措施，以防止地表水渗入；
4  基坑周边地面宜作硬化或防渗处理；
5  基坑周边的施工用水应有排放系统，不得渗入土体内；
6  当坑体渗水、积水或有渗流时，应及时进行疏导、排泄、截断水源；
7  开挖至坑底后，应及时进行混凝土垫层和主体地下结构施工；
8  随主体地下结构施工进度，结构外墙与基坑侧壁之间应及时回填；
9  基坑应随开挖进度及时清底验槽，减少暴露时间，防止暴晒和雨水浸泡破坏地基土的原状结构；
10  发生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挖土，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方能继续挖土。
11.5.27  基坑安全等级高且桩间土质较差的，开挖后桩间土不宜长时间暴露，应及时进行桩间土保护施工。桩间土保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间土宜采用挂网喷射混凝土的方法进行保护。钢筋网片竖向固定筋宜插入桩间土体内，严禁在桩身钻孔固定；
2  面层喷射混凝土配合比宜通过试验确定。面层宜优先采用湿法喷射预拌商品混凝土，当采用干法喷射时，宜掺加速凝剂，干混合料宜随拌随用；
3  喷射混凝土作业应与挖土协调、分段进行，同一段内喷射混凝土顺序应自下而上；
4  喷射混凝土施工缝结合面应清除浮浆层和松散石屑；
5  喷射混凝土施工24h后，应喷水养护，养护时间不应少于7d，气温低于5℃时，不应喷水养护。
[bookmark: _Toc176859051]11.6 倾斜桩监测
11.6.1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基坑均应实施监测。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基坑监测应包括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体系监测和周边环境监测。应根据基坑安全等级和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体系类型针对性监测。
11.6.2  监测项目的选择和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2019的要求。
11.6.3  基坑开挖监测应从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施工前的初始情况开始，直到地下结构施工完成。
11.6.4  当采用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时，宜注意斜直桩之间冠梁的扭转变形；宜监测桩与冠梁连结处的裂缝。
11.6.5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基坑周边环境监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基坑外水位及孔隙水压力监测；
2  土体深层侧向变形及分层竖向位移；
3  地表竖向位移及基坑外侧地表裂缝；
4  邻近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等设施的竖向位移、水平位移、倾斜、裂缝等。
11.6.6  监测点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应沿基坑周边布置，周边中部、阳角处应布置监测点。监测点水平间距不宜大于20m，每边监测点数目不宜少于3个。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点宜为共用点，监测点宜设置在冠梁顶部；
2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或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周边的中部、阳角处及有代表性的部位。监测点水平间距宜为20m～50m，每边监测点数目不应少于1个；
3  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内力监测点应布置在受力、变形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监测点数量和水平间距视具体情况而定。竖直方向监测点应布置在弯矩极值处，竖向间距宜为2m～4m。
11.6.7  基坑监测项目的监控报警值应由设计单位确定。
11.6.8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提高检测频率，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1  大雨、冻融、地震等因素影响时；
2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产生的位移、变形急剧变化时；
3  地下管线渗漏、地下水位异常时。
11.6.9  检测结果异常时，应及时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待险情排出后方可恢复施工。
11.6.10  监测支护桩全长水平位移时，应在桩身内部设置测斜管，并同时在该桩桩顶监测水平位移。应以桩顶水平位移为基准，根据测试结果推算桩身水平位移。不应假定桩底水平位移为零，并以之为基准推算桩身水平位移。
11.6.11  采用倾斜桩组合支护结构时，应在同一个断面或相邻桩监测竖直桩和倾斜桩的侧移。
11.6.12  监测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轴力和弯矩时，宜进行全长弯矩监测，或监测桩身弯矩与轴力最大位置。应及时计算混凝土受拉应力，不应超过混凝土开裂值。
11.6.13  当采用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时，尤其是桩倾斜角度超过15°时，应注意检查基坑内壁相邻桩间土体变形；土体或喷射混凝土护面出现裂缝、脱落、向基坑内侧挤出时，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11.6.14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体系监测可包括下列内容：
1  冠梁顶部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
2  开挖深度超过9m时，桩身全长水平位移；
3  开挖深度超过9m时，桩身轴力与弯矩；
4  开挖深度超过9m时，桩顶竖向位移；
5  基坑外地面沉降；
6  桩身、冠梁裂缝；
7  基坑外土体侧向变形；
8  软土中开挖深度超过9m、其它土层中开挖深度超过12m时，坑底隆起（回弹）变形；
9  软土中开挖桩间土挤出变形。



[bookmark: _Toc176859052]12  劲芯水泥土墙
[bookmark: _Toc176859053]12.1  一般规定
12.1.1  劲芯水泥土墙应包括水泥土搅拌桩（墙）和内插芯材。
12.1.2  劲芯水泥土墙适用于填土、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砂土、饱和黄土等土层条件，对淤泥、泥炭土、盐渍土、有机质土及地下水具有腐蚀性和无经验的地区，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12.1.3  水泥土搅拌桩（墙）宜选用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微扰动四轴水泥土搅拌桩、五轴水泥土搅拌桩、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铣削深搅水泥土搅拌墙等。
12.1.4  劲芯水泥土墙的芯材宜选用型钢或预制混凝土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芯材宜选用H型钢等；
2 预制混凝土芯材宜选用管桩、H型桩、方桩和板墙等；
3 当选用型钢芯材时，除环境条件有特殊要求外，宜预先采取减摩措施并拔除回收；当选用预制混凝土芯材时芯材不应回收。 
12.1.5  水泥土搅拌桩（墙）宜采用P.O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土28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宜小于0.8MPa。水泥土应满足自防渗要求，桩（墙）身渗透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应大于1×10-6cm/s。
12.1.6  水泥土搅拌桩（墙）施工前应通过成桩（墙）试验确定施工工艺与技术参数，水泥土搅拌桩成桩试验数量不宜少于2幅，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成墙试验长度不宜小于6延米，铣削深搅水泥土搅拌墙成墙试验数量不宜少于3幅。
12.1.7  芯材采用型钢时，截面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芯材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时，截面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12.1.8  劲芯水泥土墙的设计、施工与检测除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规程》JGJ/T199和《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JGJ/T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6859054]12.2  设计
12.2.1  劲芯水泥土墙的内力、变形计算和稳定性验算应按本规范第9.2节章、第6章的规定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于劲芯水泥土墙的弯矩、剪力应全部由芯材承担；
2 劲芯水泥土墙的抗弯刚度计算应仅计取芯材的抗弯刚度；
3 基坑稳定性验算时，围护墙的深度应取芯材的插入深度；
4 抗渗流稳定性验算时，隔水帷幕深度应取水泥土搅拌桩（墙）的深度。
12.2.2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宜为650mm、850mm、1000mm，且应采用套接一孔法施工；
2 成桩深度不宜大于30m，桩身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00；
3 材料用量和水胶比宜符合表12.2.2的规定。
表12.2.2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材料用量和水胶比
	土质条件
	单位被搅拌土体中的材料用量
	水胶比

	
	水泥（kg/m3）
	膨润土（kg/m3）
	

	黏性土
	≥360
	0～5
	1.5～2.0

	砂土
	≥325
	5～10
	1.5～2.0


12.2.3  微扰动四轴水泥土搅拌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宜为850mm、900mm，且应采用套接一孔法施工；
2 成桩深度不宜大于45m，桩身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00；
3 材料用量和平均水胶比宜符合表12.2.3的规定。
表12.2.3  微扰动四轴水泥土搅拌桩材料用量和水胶比
	土质条件
	单位被搅拌土体中的材料用量
	平均水胶比

	
	水泥（kg/m3）
	膨润土（kg/m3）
	

	黏性土
	≥270
	0～5
	0.9~1.25

	砂土
	≥234
	5～10
	0.9~1.25


注：平均水胶比为单幅搅拌桩下沉和提升全过程消耗的浆液中水与固化剂的质量比。
12.2.4  五轴水泥土搅拌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径宜为700mm、800mm、850mm、900mm、950mm，且应采用套接一孔法施工；
2 成桩深度不宜大于30m，桩身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00；
3 材料用量和水胶比宜符合表12.2.4的规定。
表12.2.4  五轴水泥土搅拌桩材料用量和水胶比
	土质条件
	单位被搅拌土体中的材料用量
	水胶比

	
	水泥（kg/m3）
	膨润土（kg/m3）
	

	黏性土
	≥270
	0～5
	0.8～1.2

	砂土
	≥234
	5～10
	0.8～1.2


12.2.5  水泥土搅拌桩计算水泥用量时，被搅拌土体的体积可按搅拌桩单轴圆形截面积与深度的乘积计算。
12.2.6  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段墙体宜采用直线布置；
2 墙体厚度宜取700mm~1200mm，并宜取50mm的模数；
3 成墙深度不宜大于85m，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50；
4 水泥浆液水胶比宜为1.0~1.8。
12.2.7  铣削深搅水泥土搅拌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体厚度宜取700mm～1200mm，并宜按施工设备模数选用；
2 单幅墙宽度宜为2.8m，幅间咬合搭接不应小于0.3m；
3 导杆式设备成墙深度不宜大于60m，悬吊式设备成墙深度不宜大于80m，并宜采用跳槽式施工；
4 墙体深度不大于60m时，平行和垂直于墙体方向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300；墙体深度大于60m时，平行和垂直于墙体方向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500；
5 水泥浆液水胶比宜为0.8~2.0。
12.2.8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计算水泥用量时，被搅拌土体的体积可按单幅墙体矩形截面积与深度的乘积计算，材料用量宜符合表12.2.8的规定。
表12.2.8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材料用量
	土质条件
	单位被搅拌土体中的材料用量

	
	水泥浆液水泥用量（kg/m3）
	稳定液膨润土用量（kg/m3）

	黏性土
	≥400
	≥30

	砂性土
	≥450
	≥50


12.2.9  劲芯水泥土墙内插芯材采用H型钢、预制混凝土管桩、H型桩、方桩时，芯材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间距应根据计算确定；
2 水泥土搅拌桩（墙）体厚度或芯材插入密度变化处，芯材平面间距应设置过渡段；
3 芯材截面主受弯方向应与基坑边界垂直；
4 基坑转角部位宜增加芯材插入密度，且转角处芯材截面主受弯方向宜与基坑转角角平分线一致。
12.2.10  劲芯水泥土墙内插芯材采用预制混凝土板墙时，芯材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相邻预制墙应通过榫槽结构相互嵌套；
2 基坑转角部位应设置异形截面预制板墙；
3 位于曲线段时，平面曲率半径不应小于60m。
12.2.11  采用在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型H型钢、预制混凝土H型桩作为挡土构件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规程》JGJ/T 199的规定对H型钢、预制混凝土H型桩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抗剪承载力和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的局部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
12.2.12  采用在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内插H型钢、预制混凝土H型桩作为挡土结构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JGJ/T 303的规定对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局部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图12.2.12）。

图12.2.12  H型钢或预制混凝土H型桩芯材与水泥土间错动剪切破坏验算图
12.2.13  当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或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内插预制混凝土管桩或方桩作为挡土结构时，应按本标准第12.2.11条的规定对预制混凝土管桩或方桩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计算示意图如图12.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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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泥土搅拌桩            （b）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
图12.2.13-1  预制混凝土管桩与水泥土间错动剪切破坏验算图
[image: ]
（a）水泥土搅拌桩         （b）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
图12.2.13-2  预制混凝土方桩与水泥土间错动剪切破坏验算图
12.2.14  劲芯水泥土墙中内插的H型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宜比水泥土墙底高0.5m~1m；
2 当芯材后期需拔出回收时，顶部宜高出顶圈梁顶面不小于500mm，并设置直径不小于50mm的圆形起吊孔；
3 宜采用整材，当需设置分段接头时，宜采用坡口焊等强焊接；
4 单根芯材接头不宜超过3个，接头的位置应避免设在支撑位置或开挖面附近等型钢受力较大处；
5 相邻芯材接头的标高宜相互错开，错开距离不宜小于1m，且接头距离基坑底面不宜小于2m；
6 H型钢在水泥土墙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垂直度偏差均不应大于1/200。
12.2.15  劲芯水泥土墙中内插的预制混凝土管桩、H型桩、方桩、板墙芯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宜比水泥土墙底高0.5m~1m；
2 顶部应高出冠梁底面不应小于50mm，并预留顶圈梁内锚筋的钢筋连接器；
3 宜采用一次成型的整体构件，当需设置分段接头时，可采用焊接连接或机械连接。分段接头的设置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12.2.14条的规定；
4 预制混凝土板墙芯材，宽度不宜小于900mm，厚度不宜小于300mm，截面中部宜留设圆形或方形孔洞，采用离心工艺制作时，有效壁厚不应小于60mm；
5 当内插芯材为预制混凝土管桩、方桩、板墙时，芯材截面中部空腔在顶部应设置不小于500mm的灌孔段，灌孔段混凝土应与顶圈梁同步浇筑；
6 当内插芯材为预制混凝土H型桩时，芯材顶部与冠梁连接处，应设置抗剪槽或抗剪键。
7 芯材在水泥土墙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垂直度偏差均不应大于1/200。
12.2.16  劲芯水泥土墙的顶部应设置封闭的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宜与第一道支撑的围檩合二为一，高度和宽度应由设计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冠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600mm，截面宽度宜比芯材截面高度大500mm；
2 冠梁箍筋直径不宜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200mm；冠梁与支撑交点位置，箍筋宜适当加密；
3 冠梁主筋应避开芯材设置，冠梁中因内插芯材而未能设置封闭箍筋的部位，应在无芯材范围设置封闭箍筋予以加强。
12.2.17  劲芯水泥土墙与钢围檩的连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材与钢围檩之间的空隙，应采用灌浆料或细石混凝土填实；
2 钢围檩下方应设置钢牛腿；
3 钢牛腿应与型钢芯材或预制混凝土芯材的预埋钢板焊接。
12.2.18  劲芯水泥土墙与混凝土围檩的连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材与混凝土围檩之间的空隙，应采用与围檩同标号的混凝土填实；
2 混凝土围檩上方应设置吊筋；
3 吊筋应与型钢芯材或预制混凝土芯材的预埋钢板焊接。
[bookmark: _Toc176859055]12.3  施工
12.3.1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桩采用上下各1次对土体进行喷浆搅拌的工艺，对含砂量大的土层，宜在搅拌桩底部2m～3m范围内上下重复喷浆搅拌一次；
2 宜保持匀速下沉或提升，下沉速度宜控制在0.5m/min～1.0m/min范围内，提升速度宜控制在1.0m/min～2.0m/min范围内。提升时不应在孔内产生负压造成周边土体的过大扰动；
3 施工顺序可采用跳打方式、单侧挤压方式或先行钻孔套打方式；
4 当邻近保护对象时，搅拌下沉速度宜控制在0.5m/min～0.8m/min范围内，提升速度宜小于1m/min；喷浆压力不宜大于0.8MPa。
12.3.2  微扰动四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桩采用上下各1次对土体进行喷浆搅拌的工艺，应在搅拌桩底部4m范围内上下重复喷浆搅拌一次；
2 可根据地层分布分段设置施工速度，下沉速度宜控制在0.3m/min～1.0m/min范围内，提升速度宜控制在0.8m/min～1.5m/min范围内；
3 搅拌叶片角度宜为10°~35°；在流塑~可塑黏性土、粉土及中密以下砂土中施工时搅拌叶片角度宜取大值，在硬塑黏土、密实砂土中施工时宜取小值；
4 [bookmark: pindex387][bookmark: sys389042][bookmark: pindex389]下沉搅拌阶段，应同时开启喷气口和下喷浆口，喷气压力宜为0.2~1.0MPa，浆液中水泥用量宜为总掺入量的20%~50%，水胶比宜为1.2~1.5；提升搅拌阶段，应关闭下喷浆口并开启上喷浆口，浆液中水泥用量宜为总掺入量的50%~80%，水胶比宜为0.8~1.0；
5 对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基坑工程，地内压力控制系数应按成桩试验确定的参数进行取值，宜取1.2~1.6；
6 应采用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对成桩过程进行自动化控制，出现报警时应及时处置。
12.3.3  五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根据地层分布分段设置施工速度，下沉速度宜控制在0.5m/min～ 1.5m/min，提升速度宜控制在1.0m/min~1.5m/min范围内，并保持匀速下沉或提升；
2 下沉搅拌阶段应开启下喷浆口，喷浆量宜为总浆液量的70%；提升搅拌阶段，应开启上喷浆口，喷浆量为总浆液量的30%。
12.3.4  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机就位应对中，平面偏差不应超过±20mm，导向架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300；
2 可采用一步施工法、两步施工法和三步施工法，施工方法的选用应综合考虑土质条件、墙体性能、墙体深度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
3 先行挖掘及回撤挖掘过程中稳定液水胶比宜控制在10～20，切割箱养生过程中稳定液水胶比宜控制在5~10；
4 稳定液混合泥浆流动度应控制在135mm～240mm之间，水泥浆液混合泥浆流动度应控制在150mm~280mm之间；浆液流量应与搅拌推进速度相匹配；
5 需拔出切割箱时，宜在墙体外拔出，并应及时回灌水泥浆液。
12.3.5  铣削深搅水泥土搅拌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杆式设备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500，超过60m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800；
2 墙体深度不大于20m，且无深厚砂层等复杂地层时，可采用顺槽式施工顺序；穿越较厚砂层、填土层等复杂地层成墙，或深度大于20m以上的墙体，应采用跳槽式施工顺序；
3 当墙体深度不大于30m，且无深厚砂层等复杂地层存在时，墙体施工可采用单浆液模式；当墙体深度大于30m，或进入密实砂层成墙时，应采用双浆液模式；
4 动力头应通过自重下压、匀速钻进，下沉速度不宜大于1000mm/min，上提速度不宜大于800mm/min；
5 采用泵吸置换槽内混合浆液时，混合浆液比重不应大于1.5。
12.3.6  需拔出回收的H型钢，插入前应先在干燥条件下除锈，再在其表面涂刷减摩材料。完成涂刷后的型钢，在搬运过程中应防止碰撞和强力擦挤。减摩材料如有脱落、开裂等现象应及时补涂。
12.3.7  芯材的插入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定位导向架，并在插入过程中采取措施保证芯材垂直度；
2 宜在水泥土墙施工结束后30min内插入；
3 芯材宜依靠自重插入，当插入有困难时可采用辅助措施下沉，严禁采用多次重复起吊并松钩下落的插入方法；
4 芯材插入到位后应采取措施控制芯材顶标高。
12.3.8  H型钢芯材的分段接头采用坡口焊等强焊接时，坡口形式和施工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中的有关规定。
12.3.9  预制混凝土构件芯材的分段接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材相接时两者应保持顺直，错位偏差不宜大于2mm；
2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上、下节芯材应在构件制作时预埋端板，且下节芯材宜在顶部设置供上节芯材就位的导向钢箍；焊接可采用手工电弧焊或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层数宜为3层，内层焊渣必须清理干净后方可施焊外一层，焊缝应饱满、连续；
3 当采用螺栓式机械连接时，上、下节芯材应在构件制作时预埋端板及螺母；螺栓应拧紧压实，螺栓终拧力矩应满足《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并经目测检测合格后方可继续沉桩。
12.3.10  劲芯水泥土墙的冠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冠梁施工前，应将桩（墙）顶浮浆、低强度水泥土及破碎部分清除；
2 冠梁混凝土浇筑采用土模时，土面应修理整平；
3 冠梁的分段施工缝位置，宜设置于受力较小位置；
4 当内插芯材采用需拔出回收的H型钢时，芯材贯穿冠梁的交界面，应均匀密贴不易压缩的隔离材料。
12.3.11  当内插芯材采用H型钢且需要回收时，芯材拔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拆除支撑和围檩时应将残留在芯材表面的腰梁限位或支撑抗剪构件、电焊疤等清除干净；
2 芯材拔除前水泥土搅拌墙与主体结构地下室外墙之间的空隙须回填密实；
3 芯材起拔宜采用液压起拔机，施工期间应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监测；
4 芯材拔出后留下的空隙应及时注浆填充；
5 芯材回收后，应进行校正、修复处理，并对其截面尺寸和强度进行复核。
[bookmark: _Toc176859056]12.4  检测
12.4.1  水泥土搅拌桩成桩质量检测标准应符合表12.4.1的规定
表12.4.1  水泥土搅拌桩成桩质量检测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单位
	数值

	1
	水泥掺入量
	kg
	设计值

	2
	桩径
	mm
	±10

	3
	桩位偏差
	mm
	≤50

	4
	桩顶标高
	mm
	+100，-50

	5
	桩底标高
	mm
	+50，-100

	6
	垂直度
	/
	设计值

	7
	桩身强度
	MPa
	设计值


12.4.2  水泥土搅拌桩桩身强度应采用钻孔取芯结合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的方法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取搅拌桩芯样宜采用Φ110钻头，搅拌桩龄期达到28d后连续钻取全桩长范围内的桩芯，钻取的芯样应立即密封并及时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钻孔取芯完成后的空隙应注浆填充；
2 取芯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2%、且不应少于3幅，每幅桩钻取1孔并在连续钻取的全桩长范围内的不同深度和不同土层桩芯上取不应少于5点，且在基坑坑底附近应设取样点，每点3件试块。
3 钻取桩芯得到的试块强度宜乘以1.2～1.3的系数。当能够建立静力触探、标准贯入或动力触探等原位测试结果与钻孔取芯强度试验结果的对应关系时，也可采用芯样强度试验结合原位试验的方法综合检验桩身强度。
12.4.3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成墙质量检测标准应符合表12.4.3的规定。
表12.4.3  等厚度水泥搅拌墙成墙质量检测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数量

	1
	墙体垂直度
	设计值
	每幅

	2
	墙体深度
	设计值
	每幅

	3
	墙体厚度
	±30mm
	每幅

	4
	墙体中心线位置
	25mm
	每幅


12.4.4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的强度应钻孔取芯结合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的方法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取芯样宜采用地质钻机和可靠的取芯钻具，钻头直径不宜小于Φ110；用于抗压强度检测的水泥土墙龄期不宜少于28d，钻取的芯样应立即密封并及时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钻孔取芯完成后的空隙应注浆填充；
2 [bookmark: pindex1321]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的取芯孔数量宜每50延米取1个点，且不应少于3个检测点；铣削深搅水泥土搅拌墙的取芯孔数量宜不少于总幅数的2%，且不应少于3个检测点。当钻孔取芯深度不大于30m时，每孔取芯数量不应少于3组，每组芯样3件试块，宜沿墙深度方向上、中、下均匀分布。当钻孔取芯深度大于30m时，应增加每孔截取芯样的组数，孔深每增加10m（不足10m按10m计）截取芯样增加组数不得少于1组。
12.4.5  插入H型钢芯材的质量检测应符合表12.4.5的要求。
表12.4.5  插入H型钢芯材的质量检测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单位
	数值

	1
	垂直度
	—
	≤1/200

	2
	长度
	mm
	≥0

	3
	底标高
	mm
	不小于设计标高

	4
	平面位置
	mm
mm
	≤50（平行于基坑方向）
≤10（垂直于基坑方向）

	5
	形心转角
	°
	≤3


12.4.6  插入预制混凝土管桩、H型桩、方桩芯材的质量检测应符合表14.4.6的规定。
表14.4.6  插入预制混凝土管桩、H型桩、方桩芯材的质量检测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单位
	数值

	1
	垂直度
	—
	≤1/200

	2
	长度
	mm
	≥0

	3
	底标高
	mm
	不小于设计标高

	4
	平面位置
	mm
mm
	≤50（平行于基坑方向）
≤10（垂直于基坑方向）

	5
	形心转角
	°
	预制混凝土管桩：不检测；
预制混凝土H型桩或方桩：≤3


12.4.7  插入预制板墙芯材的质量检测应符合表14.4.7的规定。
表14.4.7  插入预制墙芯材的质量检测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单位
	数值

	1
	垂直度
	—
	≤1/200

	2
	长度
	mm
	≥0且≤+10

	3
	底标高
	mm
	不小于设计标高

	4
	平面位置
	mm
mm
	≤20（平行于基坑方向）
≤10（垂直于基坑方向）

	5
	相邻桩间隙
	mm
	≤20


12.4.8  当芯材需要分段焊接时，焊缝质量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有关规定。
12.4.9  当芯材需采用螺栓连接时，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419][bookmark: _Toc176859057]
13  内支撑
[bookmark: _Toc176859058]13.1 一般规定
13.1.1 板式支护体系宜设置水平支撑体系或支座式竖向斜撑体系作为内支撑，也可采用前撑桩支撑体系。环境保护要求高时，水平支撑体系可增加预应力伺服系统。
13.1.2 支撑体系宜由围檩或冠梁、支撑和竖向支承结构三部分组成。在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挡土结构的狭长形基坑中，可采用由支撑和竖向支承结构组成的无围檩支撑体系。支撑体系应采用稳定的结构体系和可靠的连接构造，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13.1.3 一般情况下，在支撑结构上不应有施工机械运行和材料堆放等作用。当必须利用支撑构件兼做施工平台或栈桥时，应进行专项设计。
13.1.4 内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符合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要求，并应按先支撑后开挖、先换撑再拆撑的原则进行。
13.1.5 混凝土支撑构件的设计计算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钢支撑构件的设计计算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26][bookmark: bookmark125][bookmark: _Toc176859059]13.2 设计计算
13.2.1 内支撑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撑形式的选择和结构体系的布置；
2 支撑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
3 构件的强度和稳定验算；
4 构件的节点设计；
5 立柱和立柱桩设计计算；
6 支撑的安装、转换传力和拆除设计。
13.2.2 内支撑结构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钢支撑、支座式竖向斜撑、前撑桩支撑及组合等型式，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 基坑平面形状、尺寸和开挖深度；
2 工程地质和地下水位情况；
3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
4 挡土结构的型式；
5 土方开挖、支撑架设与净空要求；
6 现场施工条件与支撑拆除方法；
7 主体地下结构的设计与施工要求等。
13.2.3 水平支撑结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支撑可采用由对撑、角撑、圆环支撑、桁架及连系杆件等结构形式所组成的平面结构； 
2  平面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受力简单、传力简洁原则；基坑向内凸出的阳角应设置可靠的双向约束； 
3 水平支撑应在同一平面内形成整体，上、下各道支撑杆件的中心线宜布置在同一竖 向平面内；
4 支撑的平面布置应尽量便于土方开挖，宜充分利用工程桩作为支撑立柱桩；
5 支撑杆件宜避开主体地下结构的墙、柱等竖向构件。
13.2.4 水平支撑结构的竖向布置应综合考虑挡土结构受力、土方开挖和结构施工等因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的标高设置应利于控制基坑围护结构的内力与变形；
2 各道水平支撑之间的净距以及支撑与基底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3m；
3 支撑与其下在拆撑前需要施工的底板或楼板净距不宜小于 500mm。
13.2.5 支座式竖向斜撑体系或前撑桩体系的平面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斜撑或前撑桩宜均匀对称，宜避开局部深坑，支撑构件与工程桩、地下结构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300mm； 
2 支座式竖向斜撑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宜大于35°；当斜撑长度大于 15m时，宜在斜撑中部设置立柱；斜撑应设置可靠的斜撑支座，斜撑基础应具备可靠的水平和竖向承载能力，其位置不应妨碍主体结构的正常施工；
3 支座式竖向斜撑基础与围护结构之间的水平距离，应满足基坑内侧预留土坡的稳定要求和围护结构侧向变形的控制要求；
4 前撑桩水平倾角应根据地层分布、环境要求及施工工艺确定，宜取45°~60°。
13.2.6 支撑体系的设计计算，应考虑以下荷载作用与影响：
1 基坑围护结构传至支撑结构的水平力；
2 支撑预加压力；
3 支撑结构自重和施工荷载；
4 当温度改变引起的支撑结构内力不可忽略时，应考虑温度的影响；
5 立柱之间或立柱与围护结构之间的差异沉降产生的作用。
13.2.7 内支撑体系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应满足以下规定：
   1  平面支撑宜按平面杆系结构采用平面有限元法进行计算；计算模型中，钢支撑节点宜按铰接点考虑，钢筋混凝土支撑节点宜按刚节点考虑；
   2  受力复杂时，宜采用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对支撑、腰梁与冠梁、挡土构件进行整体分析。
13.2.8 支撑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和变形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檩宜按水平方向的受弯构件计算。当围檩与水平支撑斜交或围檩作为边桁架的弦 杆时，宜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围檩受压计算长度宜取相邻支撑中心距；
2 支撑杆件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截面的偏心弯矩除竖向荷载产生的弯矩外，尚应考虑轴向力对构件初始偏心矩的附加弯矩；构件截面的初始偏心矩取值不宜小于支撑计算长度的 1/1000，且对于混凝土支撑不宜小于20mm，对于钢支撑不宜小于40mm；
3 支撑的受压计算长度在竖向平面内宜取相邻立柱的中心距，在水平平面内宜取与支撑 相交的横向水平支撑的中心距；
4 当纵横向水平支撑的交点处未设置立柱时，在竖向平面内，现浇混凝土支撑的受压计算长度取支撑全长，钢支撑取支撑全长的1.2倍；在水平平面内，支撑的受压计算长度取与计算支撑相交的相邻横向水平支撑或连系杆中心距的1.0～1.2倍；
5 混凝土围檩的支座弯矩和混凝土支撑在竖向平面内的支座弯矩，可按0.8～0.9调幅系数折减，但跨中弯矩应相应增加；
6 支撑杆件在竖向平面内的挠度宜小于其计算跨度的 1/600～1/800，水平挠度宜小于 其计算跨度的 1/1000～1/1500。
13.2.9  钢筋混凝土支撑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宜优先采用相互正交、均匀布置的平面对撑或对撑桁架体系；对于条形基坑，可采用单向布置的对撑体系，在基坑四角设置水平角撑；
2 沿混凝土腰梁长度方向水平支撑点的间距不宜大于9m；当相邻支撑之间的水平距离较大时，宜在支撑端部设置八字撑。八字撑宜左右对称布置，长度不宜大于9m，与腰梁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60º；
3 平面形状比较复杂的基坑，可采用边桁架和对撑或角撑组成的平面体系；当对支撑要求留出较大作业空间时，可采用边桁架和对撑桁架或斜撑桁架组成的平面体系，或圆环形的平面支撑体系。
13.2.10 钢支撑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支撑体系宜按杆系结构采用有限元法进行整体计算分析；
2 支撑竖向平面外稳定性应考虑基坑隆起的不利影响；
3 应明确预应力施加值和施加要求；
4 钢支撑不宜兼作施工平台或栈桥。
13.2.11 钢管支撑设计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宜优先采用相互正交、均匀布置的平面对撑或对撑桁架体系；对于长条形基坑，可采用单向布置的对撑体系，在基坑四角设置水平角撑；
2 沿钢腰梁长度方向水平支撑点的间距不宜大于6m；当相邻支撑之间的水平距离较大时，宜在支撑端部设置八字撑，八字撑宜左右对称布置，长度不宜大于6m，与腰梁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60º；
3 当基坑开挖较深时，可考虑采用双肢组合钢管对撑，形式可采用平面组合或竖向组合的方式。
13.2.12 组合式型钢支撑设计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组合式钢支撑体系应包括型钢支撑梁、组合腰梁、型钢立柱和连接件等构件；
2 型钢支撑梁和组合腰梁宜由型钢标准件拼接形成；
3 腰梁或冠梁上相邻支撑的水平净距，对组合钢腰梁不宜大于7m，对混凝土腰梁或冠梁不宜大于9m。
13.2.13 预应力鱼腹式钢支撑设计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支撑体系应包括型钢支撑梁、组合腰梁、鱼腹梁、型钢立柱和连接件等构件；
2 宜用于形状规则的基坑工程；对撑长度不宜大于150m、鱼腹梁跨度不应大于52m；   3 预应力鱼腹式钢支撑计算中弹性支点刚度系数宜通过对支撑结构进行整体线弹性分析得出的支点力与水平位移的关系确定；
4 预应力鱼腹式钢支撑的设计计算尚应符合现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准《预应力鱼腹式基坑钢支撑技术规程》T/CCES3的相关规定。
13.2.14 支座式竖向斜撑和前撑桩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座式竖向斜撑和前撑桩与围檩、基础之间的连接，以及围檩与围护结构之间的连接应满足斜撑水平分力和垂直分力的传递要求。
2 支座式竖向斜撑、前撑桩支撑暴露于基底标高以上的部分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强度和稳定性验算；
3 挡土结构应进行抗拔承载力验算，挡土结构配筋应按拉弯构件验算最不利截面，顶圈梁应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
13.2.15 支座式竖向斜撑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斜撑宜采用钢管、型钢或组合型钢截面；
2 竖向斜撑宜均匀对称布置，水平间距不宜大于8m；
3 基坑内留土宽度、坡度应满足稳定性及土方反压变形控制的要求。
13.2.16 前撑桩支撑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前撑桩支撑可采用注浆钢管、预制桩或钢结构和预制桩的组合；
2 前撑桩的水平间距不宜小于3m；
3 设计采用的前撑桩水平刚度系数和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根据类似工程经验 估算，但应通过轴向静载荷试验复核和确定。
13.2.17 采用混凝土伺服支撑时，其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考虑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支撑的结合及过渡，混凝土伺服支撑与普通混凝土支撑相邻的区域宜在围檩位置设缝断开，并采取减摩措施，计算时设缝断开处可按铰接点考虑；
2 当混凝土支撑长度大于100m时，宜在两端均采用伺服系统；
3 千斤顶两端应设置钢板，千斤顶作用位置的构件应进行局部受压、受剪或抗冲切承载力计算；当千斤顶直接作用于地下连续墙时，每幅地下连续墙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千斤顶，千斤顶两侧宜设置混凝土支墩作为保险装置；
4 应计算轴力施加时支撑结构的脱开量，并控制脱开量不宜大于50mm；应根据脱开量对紧邻千斤顶第一排立柱的强度和稳定性进行验算。
13.2.18 钢支撑采用轴力自动补偿系统时，其设计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考虑与钢筋混凝土支撑、普通钢支撑在水平及垂直方向的结合及过渡；
   2  应配备钢支撑轴力的自动监测和施加系统；
   3  轴力自动补偿钢支撑支护体系应计算预加轴力的荷载作用，预加轴力应根据基坑变形控制标准确定；最大预加轴力不应超过极限承载力的70%；
   4  应明确各工况下轴力自动补偿钢支撑的轴力设计值、报警值；
   5  应明确围护结构变形累积值及日变化速率报警值。
13.2.19 立柱和立柱桩设计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立柱和立柱桩宜设置在支撑的交点处，且应避开主体结构框架梁、柱以及承重墙的位置；
2 立柱宜采用格构式钢立柱、型钢柱或钢管柱，立柱桩可采用钢管桩、钢管混凝土桩或灌注桩；
3 立柱在基坑开挖阶段应考虑的荷载包括支撑与立柱的自重、支撑构件上的施工超载、支撑轴力1/50的横向力对立柱产生的弯矩等；
4  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计算时应充分考虑基坑开挖与拆撑过程中的各不利工况，偏心距应根据立柱垂直度并按双向偏心进行计算；
5  立柱受压计算长度宜取竖向相邻水平砼支撑或水平结构的中心距，最下一跨应取最下一道支撑中心线至基坑底面的净高度与立柱直径或边长的5倍之和；
6  立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计算，竖向荷载应按最不利工况取值；
7  工程桩兼作立柱桩时需考虑土体回弹引起的预拔力。
13.2.20 支撑拆除前应进行换撑，换撑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采用临时板式支护体系的基坑，应根据拆换撑工况及计算在肥槽间设置换撑；
2 当利用地下各层水平结构及底板作为换撑体系时，应对后浇带、结构开洞、 结构高低差等结构不连续位置复核传力，根据计算设置换撑；
3 当拆换撑阶段不利工况下的挡土结构跨度或悬臂高度较大时，可增设斜换撑或水平换撑；
4 对于分坑实施的基坑工程，分坑中隔墙两侧换撑设计和计算应满足各分坑开挖和拆 撑过程中的各不利工况的受力要求。
5 主体结构缺失区的换撑应待整个地下结构全部施工完毕形成整体刚度，并在基坑周边密实回填之后，方可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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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钢筋混凝土支撑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25mm； 
   2 支撑构件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其竖向平面计算跨度的1/20；
   3 腰梁或冠梁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其水平向计算跨度的1/10；
   4 支撑、腰梁和冠梁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20mm，沿截面四周纵向钢筋的最大间距不宜大于300mm。箍筋直径不宜小于8mm，间距不宜大于250mm；
   5 支撑交汇点宜设置腋角，腋角外缘距离立柱外缘的距离不应小于200mm。
13.3.2 钢支撑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钢腰梁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300mm；
   2 钢支撑构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75；
   3 纵横向水平钢支撑应设置在同一标高上；
   4 钢支撑的拼接宜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拼接点强度不应低于构件截面强度；
   5 当腰梁或钢支撑采用组合构件时，组合构件不应采用钢筋作为缀条；
   6 在钢支撑、腰梁的节点或转角位置，型钢构件的翼缘和腹板均应加焊加劲板，加劲板的厚度不应小于l0mm，焊缝高度不应小于6mm；
   7 钢支撑的配置由固定段、中间段及活络段组成，不应采用两端活络段的配置形式；当采用轴力自动补偿系统时，不应采用活络段；
   8 钢支撑的预压力控制值宜为设计轴力的50%-80%；
   9 当钢支撑采用留撑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必要时采取增加钢筋网片补强、注浆堵漏等措施。
13.3.3 前撑桩支撑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圈梁高度和宽度应满足前撑桩支撑顶部锚固要求；  
2 当挡土结构采用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时，应在顶圈梁与型钢之间设置抗剪件；
3 采用钢管时，钢管连接宜采用套管焊接，临空段接头的套管长度不应小于1.5倍桩径，其余段套管长度不应小于 0.5 倍桩径，基坑裙边应设置配筋垫层，厚度不应小于 200mm；
4 采用预制桩时，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5 ，桩身连接应满足等强度要求。 
13.3.4 立柱和立柱桩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立柱的长细比不宜大于30；格构式立柱截面不宜小于400mm×400mm，各单肢之间宜采用外贴缀板焊接连接；
2 立柱与支撑可采用铰接连接。立柱穿过顶板、底板时，应设置可靠的止水措施；
3 当采用灌注桩作为立柱桩时，立柱锚入桩内的长度应根据计算确定，并且不宜小于2m。立柱桩直径不宜小于650mm，必要时可采用顶部扩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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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相一致。
13.4.2 腰梁施工前应将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挡土构件的连接表面清理干净，腰梁应与挡土构件紧密接触，不得留有空隙。
13.4.3 钢筋混凝土支撑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冠梁施工前应清除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挡土构件顶部泛浆；
2 支撑底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采用混凝土垫层作底模时，应有隔离措施，挖土时应及时清除吸附在支撑底部的块体和隔离物；
3 腰梁和冠梁宜与支撑整体浇筑，超长支撑杆件宜结合分区挖土分段浇筑。
13.4.4 混凝土伺服支撑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第13.4.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伺服支撑应结合混凝土养护强度、土方开挖和支撑分块遵循分段分级施加的 原则实施，加载过程中相邻分段的加载差值应控制在设计要求范围内；  
2 在千斤顶加载至设计轴力施加值后，支撑结构脱开的缝隙应采用高强灌浆料填充密实，后续如结合监测情况继续加载后出现新的缝隙则应继续及时灌浆。
3 千斤顶施加轴力期间，应加强对支撑、围檩、立柱与围护体的位移观测。
13.4.5 钢支撑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钢支撑加工应满足设计要求，安装前宜在地面进行预拼装；
2 钢腰梁与挡土构件之间的空隙应采用混凝土或砂浆填充密实；
3 采用无腰梁的钢支撑系统时，钢支撑与地下连续墙的连接应满足受力要求；
4 钢腰梁和钢支撑必须有可靠的防坠落措施；
5 支撑拆除应在换撑形成后，分区释放预应力后方可进行。
13.4.6 钢支撑预加力施加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支撑安装完毕后，应及时检查各节点的连接状况，符合要求后方可施加预加力；
2 预加力应均匀、对称、分级施加；
3 预加力施加过程中应检查支撑连接节点，必要时应对节点进行加固。预加力施加完毕后应在额定压力稳定后予以锁定；
4 钢支撑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轴力监测，必要时应复加预加力。
13.4.7 预应力鱼腹式钢支撑施工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鱼腹式钢支撑应在立柱、托座、托梁和托架等竖向支承构件设置完成后，按照“先鱼腹梁，后对撑、角撑”的顺序进行水平支撑系统的拼装；
2 应遵循“先对撑、角撑，后鱼腹梁”的次序进行分级、循环施加预应力；
3 支撑体系安装完成、预应力施加达到设计值后方可开挖下层土方，且在基坑实施过程中应根据监测数据复加预应力。
13.4.8 采用轴力自动补偿系统的钢支撑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钢支撑与千斤顶轴力补偿装置之间应采用高强螺栓或焊接连接成整体；
2 千斤顶轴力补偿装置与围护结构连接应可靠牢固；
3 千斤顶轴力补偿装置安装时，应确保千斤顶顶力垂直于钢支撑横截面，且应通过钢支撑轴线。
13.4.9 支座式竖向斜撑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遵循“盆式”挖土原则，坑边留土平台宽度范围、坡比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安装好竖向斜撑，施加预应力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开挖坑边留土。
13.4.10 前撑桩支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前撑桩采用注浆钢管时，宜采用振动法施工，并宜设置注浆或高强灌浆料；
2  前撑桩采用预制混凝土桩时，宜采用静压法施工；
3  施工前应结合场地条件与施工设备尺寸进行桩位放样，确定前撑桩入土位置；
4  接桩应采用焊接方式，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相关规定；
5  土方开挖应采用“岛式”开挖法，先分区挖除坑边设计宽度的土方，及时施工垫层；
6  前撑桩穿底板和地下室外墙处，应设置止水措施。
13. 4. 11 混凝土支撑拆除可采用人工或机械拆除、爆破拆除等方式，应根据与围护墙距离、拆除效率、支撑布置、噪声污染、主体结构损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选择。混凝土支撑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拆除时应设置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并应对永久结构采取保护措施。
2 拆除前应先切断支撑杆件与围檩（或顶圈梁）的连接。
3 按先拆连杆、后拆主撑、最后拆除围檩（或顶圈梁）的施工顺序进行。
4 立柱与支撑节点位置宜采用人工破碎拆除。
5 对于采用爆破拆除的钢筋混凝土支撑，爆破孔宜在钢筋混凝土支撑施工时预留，拆 除时宜根据支撑结构特点制定爆破拆除顺序。
6 对于混凝土伺服支撑，拆除前应先释放预应力，并应遵循分级卸载的原则实施。
13. 4. 12  钢支撑拆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拆除前应分级卸载释放预应力；
2 按先拆八字撑或鱼腹梁、后拆连杆和主撑、最后拆除围檩的施工顺序进行；
3 高强螺栓应间隔拆除。
13.4.13 立柱和立柱桩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立柱的加工、运输、堆放应采取控制平直度的技术措施；
2 立柱宜采用专用装置控制定位、垂直度与转向的偏差；
3 采用格构式钢立柱时，格构柱宜先安装就位，再浇筑立柱桩混凝土；
4 立柱周边的桩孔应采用砂石均匀回填密实；
5 采用水下浇筑的立柱桩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比桩身设计强度提高等级配制。
13.4.14 混凝土支撑施工质量检测标准除应符合表 13.4.14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相关规定。
表13.4.14  混凝土支撑质量检测标准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方法

	序号
	
	单位
	数值
	

	1
	混凝土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28d 试块强度

	2
	截面宽度
	mm
	+20 ，-10
	用钢尺量

	3
	截面高度
	mm
	+20 ，-10
	用钢尺量

	4
	标高
	mm
	20
	水准测量

	5
	轴线平面位置
	mm
	30
	用钢尺量

	6
	预应力
	+（50kN 和5%轴力预加值的较大值）
	油泵读数或传感器


13.4.15 钢支撑施工质量检测标准除应符合表13.4.15的规定，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的相关规定。
表13.4.15  钢支撑质量检测标准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方法

	序号
	
	单位
	数值
	

	1
	平直度
	1/1000
	用钢尺量

	2
	标高
	mm
	20
	水准测量

	3
	轴线平面位置
	mm
	20
	用钢尺量

	4
	预应力
	+（50kN 和 5%轴力预加值的较大值）
	油泵读数或传感器

	5
	钢绞线长度
	mm
	+500
	用钢尺量

	6
	螺栓松紧度
	N·m
	≥105
	用扭矩扳手测

	7
	焊缝高度
	设计值
	焊缝检验尺


13.4.16 前撑桩支撑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进行原材料质量、钢管尺寸、混凝土桩成品检验；
2 施工前宜进行承载力基本试验，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 根；
3 施工中应进行前撑桩定位、桩长、接头质量和注浆量检查；
4 开挖前应进行承载力检验，检验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 根；
5 开挖中应进行桩身接头质量、挠曲度、倾斜角度的检查。
13.4.17 立柱和立柱桩的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柱桩成孔垂直度不应大于 1/150，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桩数 50%；
2 灌注桩沉渣厚度不应大于 100mm；
3 立柱和立柱桩定位偏差不应大于 20mm；
4 格构柱、H 型钢柱转向不宜大于 5°；
5 立柱垂直度不应大于 1/200；
6 立柱桩的抗压强度试块每 50m3 混凝土不应少于 1 组，且每根桩不应少于 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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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锚杆（索）
[bookmark: _Toc24452][bookmark: _Toc324758007][bookmark: _Toc19783][bookmark: _Toc176859063]14.1  一般规定
14.1.1锚杆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场地地质条件、周边环境及工程要求等条件，选择适用的锚杆类型及合适的施工、张拉、试验及解锁回收工艺，施工工况应与设计要求保持一致。
14.1.2锚杆锚固段不得设置在未经处理的有机质土层、液限WL大于50%的土层或相对密实度Dr小于0.33的土层中。
14.1.3 锚杆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杆设计宜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
2 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所服务的基坑工程设计工作年限；
3 防腐等级应综合考虑设计工作年限、工作环境类别、环境作用等级等因素确定；
4基坑变形控制要求严格时应采用预应力锚杆；
5 锚杆受拉极限承载力应取锚固体抗拔承载力、锚筋抗拉承载力、锚筋抗拔承载力及锚固体抗压承载力极限标准值中的最小值。
14.1.4 锚杆材料及组件应根据锚杆类型、工作环境、设计承载力及设计工作年限等条件选材及适配。
14.1.5 当锚杆布置受到建设场地建筑红线限制或有其它拆芯要求时应采用可回收锚杆。
14.1.6锚杆宜进行变形监测，且预应力锚杆宜进行持有荷载监测。
14.1.7 锚杆宜进行定期检查及必要的维护。
[bookmark: _Toc19809]14.1.8 下列情况锚杆（索）应进行基本试验，并按附录A确定抗拔承载力：
1 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或新技术的锚杆（索）；
2 无锚固工程经验的岩土层内的锚杆（索）；
3 重要性等级为一级基坑工程的锚杆（索）。
14.1.9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除应进行基本试验外，尚应按附录D进行蠕变试验：
1 锚固段位于塑性指数大于17的土层；
2 锚固段位于全风化、强风化的泥质岩层或节理裂隙发育且充填有黏性土的岩层。
[bookmark: _Toc176859064]14.2  材料与组件
14.2.1锚杆（索）原材料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满足设计要求，方便施工，且材料之间具备相容性。
14.2.2  锚杆（索）筋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带肋钢材时应符合现行《钢筋棍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相关规定；
2 采用预应力精轧螺纹钢、环氧涂层钢筋时应符合现行《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钢筋混凝土用环氧涂层钢筋》GB/T 25826、《环氧树脂涂层钢筋》JG/T 502的有关规定；
3 钢绞线、环氧涂层钢绞线、无粘结钢绞线时，应符合现行《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环氧涂层七丝预应力钢绞线》GB/T 21073、《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J 161 的有关规定。 
14.2.3 临时锚杆与永久锚杆注浆体选用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42.5，且水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及《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GB/T 748 的有关规定。
14.2.4 浆体用外加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采用缓凝类及引气类外加剂；
2 不宜采用无机盐类早强剂；
3 可使用控制浆液泌水、改善流动性、减少用水量、调整凝结时间或提高早期强度的外加剂；
4 在锚杆护套内、锚具罩内和二次充填注浆时可使用膨胀剂；
14.2.5 拌合用水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定。
14.2.6水泥砂浆中的拌合用砂应符合《建设用砂》GB/T 14684、《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有关规定，并应在使用前进行砂的碱活性检验。
14.2.7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均应符合《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 14370的有关规定。
14.2.8护套、波纹管、过渡管、注浆管、排废管、排气管等各种管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在设计使用条件下应具有良好的物理及化学性能，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聚氯乙烯或聚丙烯材料； 
3 锚杆现场制作时杆体护套厚度不应小于2.0mm；波纹管应符合《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JT/T 529的有关规定；过渡管壁厚不应小于5.0mm；锚筋自由段宜采用PVC管等管材作为护套；
4 一次注浆管能承受的压力不应小于1.0MPa，二次注浆管及分段高压注浆管能承受的压力不应小于5.0MPa及最大注浆压力的1.2倍；
14.2.9 定位架、端帽、束线环或绑扎线、止浆塞、锚具罩及承载体等配件及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位架宜兼具隔离与对中功能，宜采用非金属材料，形状及结构应能够满足锚筋最小保护层要求，开孔率应较高以不影响浆液在钻孔内的流动；
2 端帽宜采用塑料、橡胶、塑料复合钢板或钢板等材料；
3 束线环及绑扎线宜采用非金属材料；
4 止浆塞宜采用橡胶或塑料等材料；
5 锚具罩宜采用钢板、钢管、铸铁、塑料复合钢板、塑料等材料；
6 承载体宜采用钢板、铸铁、塑料复合钢板、塑料等材料。
14.2.10 防腐润滑脂及防腐涂料等的性能及使用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润滑脂应符合《无粘结预应力筋用防腐润滑脂》JG/T 430 的有关规定，且涂敷量不小于50g/m；
2 防腐涂料应符合《建筑用钢结构防腐涂料》JG/T224及《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T 5004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24758008][bookmark: _Toc22989][bookmark: _Toc18056][bookmark: _Toc176859065]14.3  设计与构造
14.3.1 锚杆设计宜包括以下内容：
1 锚杆轴向拉力、承载力及初始预应力；
2 锚杆类型及筋体、锚具（锚头）、胶凝材料的类型；
3 锚固体直径、各部分长度、角度、空间布置、浆体材料及强度等设计参数及构造要求；
4 钻孔、下锚、注浆、张拉、锁定等施工工艺要求及工况条件；
5 试验、检测、监测、验收及运维要求。
[bookmark: _Toc8783][bookmark: _Toc22054]14.3.2锚杆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4.3.2-1）

                                 （14.3.2-2）
	式中：Ra
	——
	锚杆受拉承载力特征值（kN）；

	Nk
	——
	作用标准组合时的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kN），由锚固结构设计计算确定；
(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Nak为在一般工况条件下，考虑边坡稳定系数的边坡抗滑稳定性计算；亦可按静力平衡法或等值梁法计算的支挡结构支点力求得。条文说明)


	Ruk
	——
	锚杆受拉极限承载力标准值（kN），应由锚杆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也可取按14.3.4~14.3.8条估算的最小值；

	Ka
	——
	锚杆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永久锚杆不应小于2.0，基坑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时，Ka分别为1.8、1.6、1.4。


14.3.3 可回收锚杆锚筋设计抗拆力不应小于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1.3倍。
14.3.4  锚杆（索）轴向拉力标准值、设计值应按式（14.2.1-1）计算：
                   （14.2.4-1）
                   （14.2.4-2）
式中,  Hk——锚杆所受水平拉力标准值（kN）,单根锚杆所承受挡土构件计算宽度内的弹性支点水平反力（kN），按本规程xxx规定确定；
Na——相应于作用基本组合下，锚杆所受轴向拉力设计值（kN）；

——锚杆倾角（°）；
S——锚杆水平间距（m）；
ba——挡土结构计算宽度（m）；

——荷载综合分项系数，取1.25。
14.3.5 等直径拉力型锚杆抗拔极限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应通过基本实验确定，试验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xx的规定；
2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也可按下式估算：
                             （14.3.5）
	式中：Ruk
	——
	锚杆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kN）；

	D
	——
	锚固体直径（m），宜取钻孔直径；

	fmki
	——
	锚固体与第i层岩土体之间粘结强度标准值（kPa），可按当地经验初定，也可按附录C建议的经验值初定；

	Ψ
	——
	有效锚固长度折减系数，土层中锚固段长度大于10m或岩层中锚固段长度大于6m时可按当地经验取值且不宜大于1.0；

	La,i
	——
	锚固段在第i层岩土体中的长度（m）。


14.3.6  锚杆（索）钢筋截面面积应满足下式要求：
                    （14.2.6）
式中：   As——锚杆钢筋或预应力锚索截面面积（m2）；
fy——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当采用预应力筋时取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fpy（kPa）。
14.3.7筋体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按下式估算：
Rtk=nζπdfbkLat                       （14.3.7）

	式中Rtk：
	——
	受拉锚固段筋体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kN）；

	n
	——
	筋体根数；

	ζ
	——
	筋浆粘结强度折减系数，宜取0.7～1.0，筋体数量多取低值；

	d
	——
	筋体直径（m）；

	fbk
	——
	筋体与注浆体之间的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kPa），可按当地经验初定；

	Lat
	——
	受拉锚固段长度（m）。



14.3.8压力型锚杆及压力分散型单元锚杆的锚固体底端抗压极限承载力可按下式估算：
                                （14.3.8）
	式中：Rupk
	
——
	
锚固体抗压极限承载力标准值（kN）；

	η
	——
	锚固体局部抗压强度增大系数，可按当地经验初定；

	Aln
	——
	锚固体抗压净面积（m2），为承载体与锚固体的净接触面积扣除锚筋孔洞横截面积之后的净面积；

	fck
	——
	边长为70.7mm的浆体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kPa）。


[bookmark: _Toc2117][bookmark: _Toc324758009][bookmark: _Toc19682]14.3.9锚杆锚固段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固段设置在土层中时，锚固段长度宜为6m~12m；
2 锚固段设置在岩层中时，锚固段长度宜为3m~8m；
3 当计算锚固段长度超出构造限值时，宜采取二次劈裂灌浆工艺、扩大锚固段直径及采用荷载分散型锚杆等措施，提高锚杆承载能力。
14.3.10锚杆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杆倾角宜选用10°～35°；
2 筋体数量不宜超过6根；
3 锚固段的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4.5m；
4锚杆钻孔直径不宜小于90mm；
5 锚杆自由段长度不应小于5.0m，且穿过潜在滑裂面长度不小于1.5m；
6 锚杆水平中心距不应小于1.5m，竖向中心距不应小于2.0m；
7 相邻锚杆锚固段净距不应小于1.5m，净距过小可交错布置；
8 筋体之间净距不应小于10mm，受拉锚固段的筋体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20mm。
14.3.11 锚杆注浆宜采用水泥砂浆或水泥浆，粘结型锚杆锚固段注浆体抗压强度不小于30MPa，压力型锚杆锚固段注浆体抗压强度不小40 MPa。
[bookmark: _Hlk175675573]14.3.12锚杆处于腐蚀环境时应采取防腐措施，并符合《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GB 50086 相关规定。
14.3.13  预应力锚杆（索）主要分为拉力型、压力型、荷载分散型（拉力分散型与压力分散型）、拉压复合型等。
14.3.14 可回收锚杆解锁装置宜采用机械锁型或熔解型。
[bookmark: _Toc9013][bookmark: _Toc15229][bookmark: _Toc324758011][bookmark: _Toc176859066]14.4  施 工
14.4.1　锚杆施工前应作好下列准备工作：
1 锚杆施工前应按有关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2 各种原材料、半成品、组件及施工机械设备、计量装置等应进行进场检验及试运行，合格后方可使用；
3 宜根据锚杆功能及周边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选择锚杆施工工艺，施工条件复杂或技术复杂时宜进行工艺试验；
4 可回收锚杆设计或施工前宜进行回收试验；
5 了解锚杆施工区周边环境条件及地下建构筑物、管线等并制定相应预防措施。
14.4.2　钻孔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孔定位偏差不宜大于50mm；
2 钻孔偏斜度不应大于3％；
3 钻孔深度超过锚杆设计长度应不小于0.2m。
14.4.3　钻孔工艺应考虑钻孔通过的岩土类型、成孔条件、锚固类型、锚杆长度、施工现场环境、地形条件、经济性和施工速度等因素进行选择。在不稳定地层中或地层易受扰动时应采用套管护壁钻孔工艺。
14.4.4 锚杆杆体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筋切断作业不应导致锚筋力学性能降低；
2杆体宜通过定位架及束线环等配件组装为整体，不宜焊接组装； 
3 钢筋锚杆接长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 107及《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有关规定，钢绞线除了用于修复及加固作业外不应接长；
4 钻孔注浆锚杆的锚筋应采用定位架及束线环等彼此隔离及定位，并使最小保护层厚度满足设计要求，其中锚筋采用钢绞线时定位架距离不应大于1.5m，采用钢筋时不应大于2.0m，定位架的外径宜小于孔径4mm~6mm；
5压力型锚杆及压力分散锚杆的单元锚杆杆体底端应设置保护锚具、承载体及预应力筋的防护罩，预应力锚杆及有多束锚筋的非预应力锚杆的杆体底端应设置端帽； 
6 注浆管、止浆塞及排气管等应与锚筋组装成整体，各构件安装位置及注浆孔的设置应有利于注浆；
7 荷载分散锚杆应先制作单元锚杆再组装成整体，各单元锚杆外露端应作出明显标记并加以保护。
14.4.5　可回收锚杆杆体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筋体及解锁锚具宜在工厂完成制作及组装；
2　应确保筋体与锚固体有效隔离，筋体与解锁锚具连接应牢固可靠，且不得对隔离套管造成损伤；
3　应确保各单元锚杆解锁装置位置和间距满足设计要求，各单元锚杆对应筋体应设明显标记予以区分；
4 杆体组装宜采用尼龙扎带绑扎且严禁使用铁丝绑扎，杆体搬运宜采用吊装带。
14.4.6锚杆杆体组装后宜及时使用，在组装、存放、搬运过程中，应防止损伤、附着泥土或油渍等不洁物质及筋体锈蚀。
14.4.7 杆体制作与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筋粘结段长度允许偏差为100mm；
2 锚筋自由段长度允许偏差为100mm；
3 定位架间距及止浆塞位置允许偏差为100mm；
14.4.8 浆体配合比应满足可灌性及浆体强度需求，最终宜通过配合比试验确定，可按以下经验初定：
1 钻孔注浆锚杆采用水泥浆时，一次注浆水灰比宜为0.45~0.55，二次及多次注浆水灰比宜为0.5~0.7；
2 水泥砂浆的灰砂比宜为1:0.5~1:1.0，水灰比宜为0.45~0.55；
14.4.9  锚杆注浆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锚杆设计承载力及地质条件等因素选用适合的注浆设备及工艺，确保注浆饱满密实；
2 注浆管宜与锚杆同时放入孔内，注浆管出浆口应插入距孔底100~300mm处，浆液自下而上连续灌注；注浆过程中注浆管口应始终埋在浆液内，孔口或排气管口溢出等浓度浆液后方可停止注浆，如有沉缩时应及时补浆；
3 压力（分散）型锚杆及拉压（分散）型锚杆应采取对内锚具（及承载体）下反复注浆等措施，确保承载体下锚固体中不夹杂黏粒、粉末、碎屑、泥渣、泥浆等杂质及不窝水；
4 分段注浆及二次（及多次）劈裂注浆宜采用袖阀管、马歇管等带密封装置的注浆设备。二次注浆尚应选择适宜的注浆时机，且宜在固结体强度达到5.0MPa后依次由锚固段底端向前端分段注浆；
5 采取止水帷幕时，地下水位一下锚杆注浆应采取孔口封堵措施。
14.4.10锚杆浆体标准养护期应为28d，最短养护期应根据地质条件、工程特点及设计施工参数等条件综合确定。
14.4.11 预应力锚杆的张拉与锁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杆应达到最短养护期；
2 混凝土锚座强度不宜低于25MPa；
3 应根据锚筋类型及设计锁定荷载选择适合的张拉加载装置；
  4工程安全等级较高或锁定荷载较大时应进行锁损试验，测定荷载锁定损失及放张荷载；
    5 预应力锚杆的初始预应力（锁定荷载）值宜为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0.75~0.90倍。
14.4.12 预应力锚杆张拉荷载宜按轴向拉力标准值的倍数分为0.1、0.5、0.75、1.0及1.2倍共5级，前4级每级荷载持续时长可为1min，第5级宜为15min；第5级荷载下锚杆位移稳定时应判定为锚杆承载力合格，稳定标准见9.2.8条。
14.4.13 荷载分散锚杆宜对各单元锚杆实行等荷载张拉及锁定，荷载施加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同步张拉，可采用并联千斤顶组或等力张拉千斤顶；
2  不具备第1款条件时，可按单元锚杆从短到长顺序依次进行分级循环加载张拉；
3采用补偿荷载整体张拉方式时可执行JGJ/T401附录A的规定。
[bookmark: _Hlk175689265]14.4.14　锚杆筋体回收应根据可回收锚杆类型及解锁装置采取相应的回收工艺与回收设备。
[bookmark: _Toc176859067]14.5  检测与验收
14.5.1锚杆工程过程中及竣工后，应进行质量检验、验收试验和持有荷载试验，并按设计要求和质量合格条件进行验收、并对检验不合格的锚杆进行处理。
14.5.2 工程验收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
1设计变更、重大问题处理文件；
2 材料及成品的质量合格证及质量检验、试验报告；
3 施工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4 锚杆试验报告及监测资料；
5 竣工报告及竣工图。
14.5.3 锚杆的质量验收项目及标准应符合表14.5.3的规定。
表14.5.3  锚杆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项目
	序号
	检査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査方法

	主控
项目
	1
	锚杆杆体长度
	-30mm
	用钢尺量

	
	2
	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
	设计要求
	验收试验

	
	3
	锚杆持有荷载
	设计要求
	持有荷载试验

	一般
项目
	1
	锚杆位置
	100 mm 
	用钢尺量

	
	2
	钻孔倾斜度
	3º
	水平尺等

	
	3
	浆体强度
	设计要求
	试样送检

	
	4
	注浆量
	大于理论计算浆量
	检查计量数据

	
	5
	杆体插入长度
	全粘结锚杆
	不小于设计长度的95%
	用钢尺量

	
	
	
	预应力锚杆
	不小于设计长度的98%
	


14.5.4 浆体强度检验用试块的数量每30根锚杆不应少于一组，每组试块应不少于6个。
14.5.5 锚杆的抗拔承载力验收试验和持有荷载试验应按本规程附录xxx的规定执行。
14.5.6 锚杆验收试验不合格时应增加锚杆受检数量，增加数量不应少于不合格锚杆数量的2倍。
14.5.7对试验不合格的锚杆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补救，仍不满足验收标准时可降低要求锁定并采取其它辅助措施。
14.5.8 持有荷载试验不合格时，应采取补张拉、重复张拉等措施予以调整。


[bookmark: _Toc249254884][bookmark: _Toc10518][bookmark: _Toc176859068]
15  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及逆作法
[bookmark: _Toc249254885][bookmark: _Toc176859069]15.1  一般规定
15.1.1  基坑工程在面积和挖深较大、环境保护要求高、工程实施条件受限或有特殊的工期要求等情况下，可采用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方案。方案确定前宜开展充分的技术、经济分析。
15.1.2  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可采用以下形式：
1 地下结构外墙与围护墙或围护桩相结合，即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或“桩墙合一”；
2 地下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结构相结合；
3 地下结构竖向构件与竖向支承结构相结合。
15.1.3  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可采用如下工程类型：
1 周边地下连续墙“两墙合一”或“桩墙合一”结合临时支撑系统，采用顺作法施工；
2 周边临时围护墙结合坑内水平梁板体系替代支撑，采用逆作法施工；
3 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全面相结合，采用逆作法施工。
15.1.4  当基坑工程采用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设计并采用逆作法施工时，除常规基坑所应具有的设计资料外，尚应具备下列资料：
1 主体建筑、结构设计文件和图纸；
2 对地上、地下结构同步施工的相关要求；
3 主体地下结构防水、排水要求；
4 基坑开挖阶段结构梁板预留孔布置要求；
5 基坑开挖阶段作用于结构梁板上的施工荷载及分布。
15.1.5  采用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基坑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护结构在基坑开挖阶段应根据本规范9.2节有关规定进行设计计算和验算，在永久使用阶段应根据相关规范满足主体结构的设计计算要求；
2 基坑开挖阶段坑外土压力采用主动土压力，永久使用阶段坑外土压力采用静止土压力；
3 支护结构相关构件的耐久性、节点连接、变形协调与防水构造尚应满足主体工程的设计要求。
4 采用逆作法时，其施工流程设计应满足基坑工程开挖工况、先期地下结构、后期地下结构衔接转换和临时构件拆除的技术要求。
11. 1. 6  采用上下同步逆作法的工程，其施工流程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上下结构同步施工的流程和工况进行整体分析计算；
2 当主体结构为框架结构时，上部结构应在界面层施工完成后方可施工；
3 当主体结构为框架-剪力墙或筒体结构时，上部结构宜在包含界面层楼板在内的两层地下水平结构施工完成后方可施工。
15.1.7  施工组织方案的编制应根据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形式提出相关水平与竖向构件施工方法以及土方开挖技术措施。
15.1.8  逆作法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与检测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逆作法技术标准》JGJ 43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49254886][bookmark: _Toc176859070]15.2  设计
Ⅰ 地下结构外墙与围护墙（桩）相结合
15.2.1  地下连续墙与主体地下结构外墙相结合即两墙合一时，可采用单一墙、复合墙和叠合墙的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一墙：仅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墙体应同时满足基坑开挖和永久使用两种不同阶段的受力和变形要求；
2 复合墙：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的一部分，地下连续墙与内侧设置的钢筋混凝土内衬墙间的结合面不承受剪力。永久使用阶段按照水压力由内衬墙承担、侧向土压力由围护墙和内衬墙共同承担计算；
3 叠合墙：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的一部分，与内侧设置的钢筋混凝土内衬墙间的结合面可承受剪力。永久使用阶段计算时的墙体厚度可取地下连续墙与内衬墙厚度之和。
15.2.2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在基坑施工阶段的设计和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9.2节的相关规定；永久使用阶段的设计计算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5.2.3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应分别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承载力、变形计算和裂缝验算；
2 复合墙和叠合墙应分别根据基坑施工阶段和永久使用阶段的不同情况，按内外墙实际受荷过程进行墙体内力与变形计算；
3 地下连续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的规定，按环境类别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4 两墙合一的地下连续墙墙身的防水等级应根据地下结构外墙防水等级确定；
5 地下连续墙与主体结构连接处应根据其受力特性和连接刚度进行设计计算；
6 墙体承受上部结构竖向荷载时，应分别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地下连续墙的竖向承载力和沉降量。地下连续墙竖向承载力宜通过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无试验条件时，可按钻孔灌注桩的单桩竖向承载力计算方法进行估算，墙体截面有效周长应取与周边土体接触部分的长度，计算侧阻力时的墙体长度应取基底以下的嵌固深度；
7 当由多幅地下连续墙共同承担上部结构竖向荷载时，槽段施工接头宜采用刚性接头，且应进行接头抗剪承载力计算；
8 墙顶承受竖向偏心荷载时，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正截面承载力；
9 冠梁与地下连续墙及上部结构的连接处应验算截面受剪承载力；
10 单一墙和叠合墙应进行墙底后注浆。
15.2.4  当地下连续墙作为主体结构的主要竖向承重构件时，可采取如下措施协调地下连续墙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差异沉降：
1 宜选择压缩性较低的土层作为地下连续墙持力层；
2 宜对地下连续墙采取墙底注浆的加固措施；
3 宜在地下连续墙附近的基础底板下设置工程桩。
15.2.5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与主体地下内部结构构件的连接及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连续墙与主体地下结构构件的连接可采用墙内预埋弯起钢筋、钢筋接驳器、锚板等，预埋钢筋直径不宜大于20mm，并应采用HPB300级钢筋；需连接的主体结构构件钢筋直径大于20mm时，宜采用预埋钢筋接驳器连接； 
2 地下连续墙与地下结构梁板之间宜设置贯通的结构环梁，并通过预埋钢筋、剪力槽等方式与结构环梁连接；地下连续墙宜通过预埋钢筋接驳器、剪力槽等方式与基础底板连接，当基础底板厚度不小于1m时，宜在基础底板中设置构造环梁，地下连续墙通过预埋钢筋与构造环梁连接；地下连续墙与地下结构边柱、结构墙宜通过预留插筋或钢筋接驳器的方式连接；
3 主体结构的沉降后浇带延伸至地下连续墙位置时，宜在对应沉降后浇带位置留设槽段分缝，分缝位置应采取可靠的止水措施；
4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在使用阶段需要开设外接通道时，应根据开洞位置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和可靠的防水措施；
5 槽段施工接头外侧可设置（超）高压喷射注浆等防渗构造措施；内侧宜设置扶壁式构造柱或框架柱、排水沟结合构造墙体或钢筋混凝土内衬墙结合防水材料、排水管等的防渗构造措施；
6 地下连续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接缝位置可根据地下结构的防水等级要求，设置刚性止水片、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条或预埋注浆管等构造措施。
15.2.6  桩墙合一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注桩排桩除应同时满足基坑开挖阶段及正常使用阶段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地下结构永久使用期间验算时，灌注桩排桩的水平荷载应取水压力和按桩墙抗弯刚度分配的静止土压力等水平荷载；
2 地下结构外墙宜进行水压力和按桩墙抗弯刚度分配的静止土压力等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桩墙合一的灌注桩排桩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主筋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00；
4 灌注桩排桩在迎坑侧宜贴合地下结构外墙设置，当需要在灌注桩排桩与地下结构外墙间设置防水等衬垫层时，应在地下结构楼板位置设置水平传力构件；
5 当同时分担永久使用期间较大竖向荷载时，排桩与地下结构之间应根据计算结果设置可靠的竖向传力构件，并宜进行桩端注浆。
15.2.7  采用桩墙合一时，内侧现浇地下结构外墙厚度不应小于300mm，迎水面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防水做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的相关规定。
15.2.8  采用桩墙合一时，灌注桩排桩的桩间设置内置钢筋网或钢丝网的喷射混凝土面层，钢筋网或钢丝网宜采用挂网钢筋与桩体连接。喷射混凝土面层的厚度不宜小于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混凝土面层内配置的钢筋网的纵横向间距不宜大于200mm。
Ⅱ 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
15.2.9  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宜采用梁板或无梁楼盖结构。对用作支撑的地下结构水平构件，可采用简化方法或有限元整体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水平作用荷载应取本规范第9.2节弹性地基梁法计算得到的支点反力。对于主体地下结构水平构件兼作为施工平台或栈桥时，其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应同时按水平向和竖向受荷状态进行计算，并应同时满足基坑开挖阶段和永久使用阶段的设计要求。
15.2.10  在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的设计计算中，宜考虑由立柱桩差异变形及立柱桩与围护墙之间差异变形引起的结构次应力，并应采取防止有害裂缝产生的技术措施。
15.2.11  主体地下结构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为支撑的地下结构水平构件应通过计算确保水平传力的传递；
2 对地下结构同层楼板面存在高差的部位，应验算该部位构件的弯、剪、扭承载能力，必要时应设置可靠的水平转换结构或临时支撑等措施；
3 对结构楼板的洞口及车道开口部位，当洞口两侧的梁板不能满足水平传力要求时，应在缺少结构楼板处设置临时支撑等措施；
4 在各层结构留设结构分缝或基坑施工期间不能封闭的后浇带位置，应通过计算设置水平传力构件。
15.2.12  当主体地下结构采用梁板结构时，框架梁截面宽度宜大于竖向支承钢立柱的截面尺寸，当受到使用功能限制框架梁截面宽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宜在梁柱节点位置采用梁端宽度方向加腋、环梁、钢环板或双梁等措施。
15.2.13  作为支撑的地下结构在施工期间的预留孔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层楼板上需根据施工运输的要求设置多个孔洞时，孔洞的数量和位置不得影响地下结构作为水平支撑的受力和变形的要求；
2 对地下结构楼板上的施工运输临时预留孔洞、立柱预留孔洞，应验算水平力和施工荷载作用下孔洞周边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并应采取设置边梁或增强洞口的钢筋配置等加强措施；
3 对基坑工程施工后需要封闭的临时孔洞，应根据主体结构对孔洞处二次浇筑混凝土的结构连接要求，预先在洞口周边设置钢筋或抗剪预埋件等结构连接措施；对有防水要求的洞口应设置膨胀止水条、刚性止水板或预埋注浆管等止水构造措施。
15.2.14  水平结构与周边围护墙之间，应根据施工期间的水平传力要求以及永久使用阶段的结构受力要求，设置可靠的连接措施。当围护墙为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时，周边水平构件可采取预留插筋、钢筋接驳器等措施与地下连续墙形成整体连接；当围护墙为临时围护墙时，可在围护墙与水平结构之间设置临时钢支撑或混凝土支撑，同时应预先留设水平结构与周边后浇筑地下室外墙之间的结构连接以及止水措施。
Ⅲ 竖向支承结构相结合
15.2.15  基坑竖向支承结构包括立柱和立柱桩。竖向支承结构相结合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综合考虑主体地下结构的布置、地下结构施工时地上结构的建设要求以及受荷大小等因素进行竖向支承结构相结合的设计。当立柱和立柱桩结合地下结构柱或墙和工程桩布置时，立柱和立柱桩的定位应与主体地下结构的柱或墙及其工程桩的定位一致，并应满足主体结构对其承载力的要求；
2 竖向支承结构宜采用一根结构柱位置布置一根临时立柱和立柱桩的型式（一柱一桩），当一根临时立柱无法满足逆作施工阶段的承载力与沉降要求时，也可采用一根结构柱位置布置多根临时立柱和立柱桩的型式（一柱多桩）；
3 根据逆作阶段承受的竖向荷载与主体结构的设计要求，支承立柱可采用角钢格构柱、H型钢柱或钢管混凝土柱等型式。角钢格构柱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420mm；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直径不宜小于500mm。立柱长细比不应大于25。立柱桩宜采用灌注桩。
15.2.16  立柱在基坑开挖阶段承受的竖向荷载包括地下结构自重、同时施工的上部结构自重、结构梁板上的施工荷载等。
15.2.17  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立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计算与沉降验算。立柱与立柱桩的设计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计算原则与方法尚应符合国家现行主体结构设计标准的规定。
15.2.18  立柱与水平结构构件连接节点应根据计算设置抗剪钢筋、栓钉或钢牛腿等抗剪措施。
15.2.19  当钢立柱需外包混凝土形成主体结构框架柱时，立柱的型式与截面设计应与地下结构梁、板和柱的截面相协调，并应采取构造措施以保证结构整体受力与节点连接的可靠性。框架柱位置处的立柱宜在地下结构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逐层在立柱外侧浇筑混凝土形成地下结构的永久框架柱，临时立柱在永久框架柱完成并达到设计强度要求后方能拆除。
15.2.20  立柱插入立柱桩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栓钉的钢管混凝土立柱插入深度不应小于4倍钢管外径，且不应小于2.5m；
2 不带栓钉的钢管混凝土立柱插入深度不应小于6倍钢管外径，且不应小于3m；
3 格构柱插入深度不应小于3m；
4 钢管混凝土立柱插入立柱桩部分的钢管外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100mm。 
15.2.21  立柱在穿越底板位置应设置可靠的止水措施。立柱桩泛浆高度以上的桩孔应采用碎石密实回填，并留设注浆管进行注浆填充。
15.2.22  在主体结构底板施工之前，相邻立柱桩间以及立柱桩与邻近基坑围护墙之间的差异沉降不宜大于1/400柱距，且不宜大于20mm。作为立柱桩的灌注桩应采用桩端后注浆措施。
[bookmark: _Toc176859071]15.3  施工
Ⅰ 地下结构外墙与围护墙（桩）相结合
15.3.1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接头形式的选择应满足地下结构防渗要求，可采用圆形锁口管接头、十字钢板接头、H型钢接头等形式。
15.3.2  钢筋笼制作时，应在钢筋笼上预留剪力槽、插筋、接驳器等预埋件，预埋件应可靠固定。
15.3.3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应进行墙底注浆，墙底注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管应采用钢管，注浆管宜设置在墙厚中部，且应沿槽段长度方向均匀布置；
2 单幅槽段注浆管数量不应少于2根，槽段长度大于6m宜增设注浆管；注浆管下端应伸至槽底以下200mm～500mm；
3 注浆管应在混凝土初凝之后、终凝之前进行清水开塞；
4 注浆宜在墙体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注浆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注浆压力宜控制在0.2MPa～0.4MPa。
15.3.4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在与地下竖向、水平结构连接部位处，应凿出和清理剪力槽、预埋件，并应清除墙面疏松混凝土。
15.3.5  桩墙合一的灌注桩排桩宜采用成孔质量易于控制的设备成孔，孔底沉渣厚度不应大于100mm，成孔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200。
Ⅱ 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
15.3.6  结构水平构件施工宜采用木模、钢模等支模方式进行施工，模板支撑地基应满足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15.3.7  在楼板结构水平构件上留设临时施工洞口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洞口的位置和尺寸应满足实际施工要求；
2 施工洞口位置宜上下对齐，施工洞口的水平间距应综合考虑土方挖运、材料运输、自然通风等要求；
3 施工时应保护施工洞口结构的插筋、接驳器等预埋件；
4 施工洞口结构封闭施工时，应对钢筋及施工缝进行清理后方可浇筑混凝土；
5 预留孔洞周边的结构梁板钢筋外伸长度不宜超过300mm，梁预留筋应采用I 级机械接头，板钢筋可采用焊接，预留钢筋应采取防碰撞保护措施。
15.3.8  结构水平构件与竖向结构连接部位，应按设计和施工要求预留柱、墙竖向连接钢筋；柱墙竖向受力钢筋接头宜相互错开，无法错开时，应设置I 级机械接头；竖向连接钢筋应采取技术措施进行保护。
15.3.9  结构水平构件与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连接部位的钢筋、接驳器等预埋件，应按设计和施工要求进行连接，应在充分清理和湿润连接面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
15.3.10  结构水平构件与作为竖向支承结构的钢立柱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
15.3.11  应在结构水平构件与竖向结构连接部位留设下层柱、墙混凝土浇筑孔，浇筑孔的布置应满足柱、墙混凝土浇筑下料和振捣的要求。
15.3.12  宜在结构水平构件或竖向结构中预埋施工照明管线，施工照明管线宜利用永久照明管线布设。
Ⅲ 竖向支承结构相结合
15.3.13  立柱和立柱桩的施工应符合本规范12.3节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有关灌注桩的相关施工要求。
15.3.14  立柱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立柱宜工厂焊接制作；
2 采用钢管混凝土立柱时，应先安放立柱，再进行立柱桩混凝土的浇筑；
3 立柱在施工过程中应采用专用装置控制定位、垂直度和转向偏差。
15.3.15  钢管立柱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管立柱内的混凝土应与立柱桩的混凝土连续浇筑完成；
2 钢管立柱内的混凝土与立柱桩的混凝土采用不同强度等级时，施工时应控制其交界面处于低强度等级混凝土一侧；
3 钢管立柱外部混凝土的上升高度应满足立柱桩混凝土泛浆高度要求。
15.3.16  立柱桩桩端后注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管应采用钢管；注浆管应沿桩周均匀布置且伸至孔底以下200mm～500mm；
2 成桩后的7h～8h应对注浆管进行清水开塞，注浆宜在成桩48h后进行；
3 注浆量达到设计要求，或注浆量不低于设计要求的80%且压力不小于2MPa时，可终止注浆。
15.3.17  立柱外包混凝土结构浇筑前，立柱表面应清理干净。柱顶梁底混凝土应浇筑密实。
[bookmark: _Toc176859072]15.4  检测
15.4.1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的质量检验除符合本规范第10.3.21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每幅槽段进行成槽垂直度检验，成槽垂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应对每幅槽段进行槽底沉渣厚度检验，沉渣厚度不应大于100mm。
3 墙面平整度不应大于100mm；
4 预埋件位置偏差不宜大于10mm；
5 墙体混凝土质量应采用超声波透射法进行检测，同类型槽段的检测数量不应少于20％，且不应少于3幅。
15.4.2  当采用超声波透射法判定的地下连续墙墙身完整性为Ⅲ类或Ⅳ类时，应采用钻芯法进行验证，并应扩大检测范围，单幅墙身的钻孔取芯数量不应少于2个；钻孔取芯完成后应对芯孔进行注浆填充密实。
15.4.3  桩墙合一灌注桩排桩的质量检测除符合本规范10.4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低应变动测法检测桩身完整性和声波透射法检测桩身混凝土质量，低应变动测检测比例应为100%；声波透射法检测的围护桩数量不应低于总桩数的10％，且不应少于5根；
2 当根据声波透射法判定的桩身质量不合格时，应采用钻孔取芯方法进一步验证桩身完整性及混凝土强度，钻孔取芯完成后应对芯孔进行注浆填充密实；
3 当对排桩的竖向承重力有要求时，宜对其进行静载荷试验检测，比例不宜低于1%，且不少于3根；
4 挂网喷浆喷射混凝土试块数量每300m2取一组，每组试块不少于3块；喷射混凝土厚度可通过凿孔检查。
15.4.4  结构水平构件施工应与设计工况相一致，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
15.4.5  立柱和立柱桩的施工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柱桩成孔垂直度不应大于1/150，立柱范围内的成孔垂直度不应大于1/200；立柱桩成孔垂直度应全数检查；
2 立柱和立柱桩定位偏差不应大于10mm；
3 立柱的垂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宜大于1/300；
4 立柱桩可采用超声波透射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比例不少于20%。
15.4.6  钢管混凝土立柱在基坑开挖前应采用超声波透射法检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20%；在基坑开挖后应采用敲击法检测每根立柱质量，必要时可根据设计要求采用钻孔取芯方法对立柱质量作进一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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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岩体基坑工程
[bookmark: _Toc15976][bookmark: _Toc16257][bookmark: _Toc176511552][bookmark: _Toc176859074]16.1  一般规定
16.1.1  岩体基坑包括土岩组合基坑和岩质基坑，岩体宜按国家现行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有关规定进行勘察和评价。
16.1.2  岩体基坑勘察应重点查明岩体类别、风化程度、完整性、结构面产状及充填情况等。对场地进行岩土工程评价时，应评价岩体结构面对基坑稳定性的影响。
16.1.3  对岩溶地区的岩体基坑，应对场区范围的溶洞及地下水进行查探，并评价其对基坑开挖的影响。
16.1.4  岩体基坑支护结构选型应根据岩体参数、基坑周边环境、施工条件、地区成熟工程经验等综合确定，可采用坡率法、全粘结锚杆支护、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桩锚支护等支护形式。
16.1.5  岩体基坑支护结构适用开挖深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放坡法时，基坑开挖深度不应超过10m；
2 采用全粘结锚杆支护时，基坑开挖深度不应超过15m；
3 采用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法时，土岩组合基坑开挖深度不应大于15m，岩体基坑开挖深度不应大于30m。
16.1.6  岩体基坑的设计应包括支护结构的承载力验算、基坑稳定性验算、基坑排水系统设计、基坑开挖与施工要求及基坑工程监测要求。
16.1.7  岩体基坑采用爆破开挖时，宜采用微差爆破。且爆破施工时应对可能危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对象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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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岩体基坑应根据基坑土层和岩层的分布情况，选取圆弧滑动法、直线滑动法、折线滑动法以及组合滑动法等方法，对基坑稳定性进行验算。
16.2.2  岩体基坑稳定性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16.2.2）
	[bookmark: _Hlk51667312]式中：Ks
	——
	整体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支护结构，Ks分别不应小于1.35、1.30、1.25；

	Ks,i
	——
	第i个滑动体的滑动稳定安全系数。


16.2.3  岩体基坑采用坡率法时，可按第7.2.4条和7.2.5条进行基坑稳定性计算。
16.2.4  岩体基坑采用全粘结锚杆支护方法时，可按第8.2.10条进行基坑稳定性计算。
16.2.5  岩体基坑采用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法时，基坑稳定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图16.2.5-1）进行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时，第i个圆弧滑动体的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16.2.5-1）
	[bookmark: _Hlk51667322]式中：cj、φj
	——
	分别为第j土条滑弧面处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

	bj
	——
	第j土条的宽度（m）；

	θj
	——
	第j土条滑弧面中点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 

	lj
	——
	
第j土条的滑弧长度（m）；取；

	qj
	——
	第j土条上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kPa）； 

	ΔGj
	——
	第j土条单位宽度的自重（kN/m），按天然重度计算；

	Rk,k
	——
	第k层锚杆在滑动面以外的锚固段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与锚杆杆体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较小值（kN）； 

	αk
	——
	第k层锚杆的倾角（°）；

	θk
	——
	滑弧面在第k层锚杆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

	sx,k
	——
	第k层锚杆的水平间距（m）；

	φk
	——
	第k层锚杆与滑弧交点处岩土体的内摩擦角。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6.2.5-1 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1—理论滑动面；2—自由段；3—锚固段；4—锚下承载结构；5—喷射混凝土面层；6—泄水孔
2 采用平面滑动条分法进行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时（图16.2.5-2），第i个平面滑动体的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16.2.5-2）
	式中：θ
	——
	理论滑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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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5-2 平面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1—理论滑动面；2—自由段；3—锚固段；4—锚下承载结构；5—喷射混凝土面层；6—泄水孔
16.2.6  岩体基坑采用桩锚支护法时，基坑稳定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支护桩桩底嵌入基坑坑底以下时，基坑稳定性验算可按本规程第6.3条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按第6.4条进行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2 当支护桩采用吊脚桩时，基坑稳定性除应按本条第1款进行整体稳定和抗倾覆稳定验算外，尚应验算吊脚桩底部岩肩的局部稳定性（图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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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6 吊脚桩岩肩稳定性验算简图
B1—岩肩宽度；B2—桩（墙）厚度；H—桩（墙）入岩深度；P—桩（墙）底压力
[bookmark: _Hlt73926512]16.2.7  岩体基坑采用预应力锚杆支护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预应力锚杆的锁定值不宜低于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0.5倍，且不宜小于150kN；
3  锚杆水平间距宜为1.5m～2.5m，竖向间距宜为1.8m～2.5m；
4  锚下承载结构宜采用[10～[18b的双榀槽钢，槽钢长度宜为1.0m～1.8m；
5  喷射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厚度宜为100mm～150mm；
6  泄水孔宜按梅花形布置。
16.2.8  岩体基坑采用吊脚桩（墙）支护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支护桩或地下连续墙底端应处于较好承载力的中风化或未风化岩石中，并采用可靠的锁脚措施；
2  吊脚桩（墙）支护结构应预留岩肩；当无法预留岩肩时，宜采用长短组合的吊脚桩（墙）支护；
3  应验算吊脚桩（墙）底端的承载力。
[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176511554][bookmark: _Toc176859076]16.3  施工与检验
16.3.1  岩体基坑开挖应按照设计规定的施工顺序和开挖深度分层开挖，严禁超挖。
16.3.2  岩体基坑采用坡率法时，应清除坡面松散的岩石。
16.3.3  岩体基坑采用爆破开挖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宜采用微差爆破；
2 爆破施工时应对可能危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对象采取保护措施；
3 当爆破施工不能满足基坑周边建筑物安全允许振速时，必须采取设置减振沟或减振孔等有效措施，并控制爆破开挖对基坑周边建筑物、支护结构以及岩肩处岩体的影响。
16.3.4  喷射混凝土面层采用双层钢筋网时，第二层钢筋网应在第一层钢筋网被喷射混凝土覆盖后铺设。
16.3.5  锚下承载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下承载结构应安装平整，垫板应焊接牢固；
2 锚下承载结构承压面应与锚杆杆体垂直；
3 锚下承载结构采用双榀槽钢时，宜采用喷射混凝土将槽钢翼缘包裹。
16.3.6  预应力锚杆应依次进行张拉并锁定，张拉加荷速率不应大于50kN/min。
16.3.7  预应力锚杆张拉锁定后，应对其持有荷载进行检验，检验数量不应少于该批次锚杆数量的5%，且不应少于5根。
16.3.8  岩体基坑采用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时，基坑工程质量检验应符合表16.3.7的规定。
表16.3.8 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基坑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方法

	1
	锚杆承载力（kN）
	不小于设计要求
	验收试验

	2
	锚杆锁定值（kN）
	-10% Nk～+20%Nk
	持有荷载试验

	3
	锚下承载结构抗压承载力（kN）
	不小于设计值
	检测试验

	4
	锚杆长度（mm）
	不小于设计值
	测量钻杆

	5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kPa）
	不小于设计值
	检查试验报告

	6
	喷射混凝土厚度（mm）
	-30（设计厚度大于100）；
-20（设计厚度不大于100）
	现场钻芯


[bookmark: _Toc176859077]
17  临水及水中基坑工程
[bookmark: _Toc26181][bookmark: _Toc176859078]17.1  一般规定
17. 1. 1  本章适用于单边、部分或多边直接临水以及完全处于水中的基坑支护工程；基坑不直接临水但坑边距水域边线距离小于2倍（1倍）基坑开挖深度或受临近水域渗流影响时可参照执行。
17. 1. 2  临水及水中基坑工程设计前，除收集3.0.1条所述各项资料外，尚应收集相关水文资料、防汛要求、通航情况、岸坡及水下结构等。水文资料应包括基坑外的水位、波浪、水流、河势演变等。岩土工程勘察中所确定的设计参数宜考虑水域、陆域位置的区别。
17.1. 3  临水及水中基坑工程承担防汛功能时，其设计和施工除应符合本章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的相关标准及规定。
[bookmark: _Toc463117084][bookmark: _Toc176859079]17.2  设计
17.2. 1  临水及水中基坑支护工程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满足主体建（构）筑物的布置及施工要求。
2  满足防洪（潮）、防浪及通航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3  水流泥沙动力作用强烈条件下的水中基坑平面形状宜采用圆形。
17.2.2  临水及水中基坑支护工程宜采用板式支护体系，其设计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第6章和第10章有关计算规定外，尚应考虑坑内外水位组合、水流和波浪荷载、冲刷影响及基坑两侧水土压力的差异等因素，宜采用三维空间结构有限元模型进行结构受力变形计算。对于圆形支护结构，尚应考虑外形不规则或不对称的影响。
17.2.3  受潮汐影响的基坑，其临水侧基坑外设计水位宜取25年一遇高、低潮位。不受潮汐影响的基坑，其临水侧坑外设计水位宜按对应水体的设计高、低水位取值，并应考虑暴雨前预降水位等极端工况。坑内、外水位经组合后取最不利组合设计。有防汛要求的基坑，坑外设计水位按相应防汛要求确定。
17.2.4  受波浪作用的基坑围护墙应考虑波浪荷载，设计波浪重现期可取25年一遇。有防汛要求的临水基坑，设计波浪重现期及其越浪标准应按相应防汛要求确定。临水及水中基坑围护墙应考虑水流荷载。波浪力、水流力荷载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和《港口工程荷载设计规范》JTS144的规定，水流力、波浪力的荷载分项系数应取1.2。大型深水水中基坑波浪荷载宜通过模型试验确定。
17.2.5  基坑设计需考虑船舶系缆力或撞击力时，相关荷载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港口工程荷载设计规范》JTS144的规定，荷载分项系数分别取1.15和1.2。
17.2.6  基坑临水侧围护墙顶部设计高程应综合防汛要求、设计水位、波浪及越浪标准等因素确定。无特殊规定时，围护墙顶部设计高程应比基坑外侧水体设计高水位高出0.5m~1.0m；受波浪作用时，围护墙顶高程宜定在基坑外侧水体设计高水位以上不小于0.6倍设计波浪重现期下波列累积频率为1%的设计波高处。
17.2.7  临水及水中基坑的设计应考虑基坑外侧水下泥面冲刷对支护结构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通过模型试验论证并采取防冲刷护底措施。
17.2.8  基坑支护结构的设计应使坑外两侧的水压力和土压力之和达到基本平衡，并应考虑两侧压力不平衡情况对支护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对支撑体系及连接节点进行构造加强，提高相应节点的抗拉、抗弯和抗剪能力，板式支护第一道内支撑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17.2.9 封底混凝土的设计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沉井与气压沉箱施工规范》（GB/T51130）的相关规定，并应复核封底混凝土作为支撑构件的受力和稳定性。
17.2.10  水中基坑围护墙宜采用通过锁口连接的钢板桩、钢管板桩或其组合结构。锁口内应设密封剂或其他密封措施，密封剂止水性能应经过试验或工程验证。
17.2.11  临水基坑支护体系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隔水帷幕进行加强。
17.2.12  基坑下卧软弱地基需要进行地基处理时，地基处理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和《水运工程地基规范》JTS 147的有关规定执行。
17.2.13  临水侧岸坡、筑岛岸壁结构等应按照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进行整体稳定、渗流、结构受力等复核计算和设计，并需复核其与基坑开挖之间的相互影响。
[bookmark: _Toc463117085][bookmark: _Toc176859080]17.3  施工
17.3.1  水上钢（管）板桩施工前，对沉桩区域应进行水下扫床或探摸，应清除影响沉桩的障碍物。
17.3.2  钢板桩施打前应设置定位桩和导向架。水深较浅时，宜先回填再进行钢板桩打入施工；水深较大时，应采用打桩船施工。
17.3.3  钢板桩施打宜采取屏风式打桩法。沉桩前钢板桩企口处应采取内嵌黄油、沥青或其它密封止水材料的防渗措施，沉桩后应设立警示标志，严禁碰撞。
17.3.4  临水基坑围护墙采取灌注桩或地下连续墙时，宜先筑岛。筑岛高度应根据施工期高水位、波浪超高等因素确定，并应满足设计要求。灌注桩外侧及地下连续墙接头处应根据临水条件设置加强防渗措施。
17.3.5  灌注桩成孔施工宜采用人工泥浆护壁，并根据现场试验确定合适的泥浆配合比等指标。孔口应采用深护筒等稳定孔壁的措施。
17.3.6  地下连续墙施工应考虑临水条件下水位变化及风浪环境对成槽安全及钢筋笼吊装安全的影响。
17.3.7  地下连续墙、灌注桩、钢板桩围护墙的施工与检测应分别符合本规范9.2节、9.3节和9.5节有关规定。
17.3.8  基坑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水下岸坡、水下地形等监测。
17.3.9  当施工水域临近通航水域时，应进行工程航道条件安全分析，设置必要的防撞保护设施、导助航标志和警示装置。
17.3.10  基坑施工方案编制尚应考虑台风、波浪、潮位等对施工的影响。水中基坑施工方案应考虑应急撤离措施。
17.3.11  临水及水中基坑的拆除应满足保护周边已建结构、环境保护、通航安全等要求，拆除施工宜安排在非汛期、非台风期进行，并应按照先拆除内支撑后拆除围护墙的顺序进行。


































[bookmark: _Toc176859081]18  圆形基坑工程

18.1.1 当基坑形状为长宽比接近于1的矩形、近似于圆形、或其它总体上长度与宽度接近的其它形状的基坑，可采用将排桩、地下连续墙等围护结构布置为圆形，并采用环梁对围护结构提供水平支撑作用。
18.1.2 圆形基坑坑外施工荷载应均匀，不应局部作用较大的施工荷载。
18.1.3 圆形基坑勘察时，应对圆形基坑周边土层分布均匀性、土层物理力学指标的差异做出评价。当基坑直径较大时，不宜按照基坑周长范围内土体参数进行平均统计计算。
18.1.4圆形基坑支护结构应按第6章进行稳定性验算。
18.1.5圆形基坑围护结构内力与变形可采用如下方法计算：
1 当采用非咬合的密排式排桩作为围护结构时，可按本规范第10章采用平面分析进行计算；
2 圆形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宜按空间结构计算,也可按轴线对称结构取单位宽度的地下连续墙墙体作为竖向弹性地基梁计算。墙体、内环梁或内衬的环向效应，可按轴线对称结构简化为等效弹性支承。
3 圆筒形布置的地下连续墙变形较小时，坑外土压力宜采用提高的主动土压力或静止土压力。
18.1.6 内环梁或内衬的内力及变形可按平面刚架环形梁计算。应考虑地层、地下水、地面荷载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圆环向外侧变形区域的土体对内环梁或内衬的约束作用。
18.1.7宜根据实际受力状态对槽段施工接头进行模拟和承载力验算。
18.1.8 圆形基坑宜在整个基坑范围内采用均匀降水、均匀开挖。
[bookmark: _Toc28162][bookmark: _Toc176859082]19 土体加固
[bookmark: _Toc1516][bookmark: _Toc176859083]19.1一般规定
17.1.1  基坑土体加固设计应综合考虑土质条件、基坑变形控制、与环境保护要求、基坑稳定性、基坑支护形式、施工要求等因素，合理选择加固方法和确定加固范围。
17.1.2  基坑土体加固可采用水泥土搅拌桩，高压喷射注浆、注浆以及降水等方式。
17.1.3  基坑土体加固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现场条件、工期要求等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加固宜在围护墙施工结束后、基坑开挖前进行。
17.1.4  基坑土体加固应在基坑开挖前进行检测，加固体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17.1.5  基坑土体加固方案应考虑加固施工对土体的扰动以及对周边建（构）筑物的影响，并应布置相应的监测点，进行土体加固施工对环境的影响监测。

[bookmark: _Toc19840][bookmark: _Toc176859084]19.2坑内加固
17.2.1  基坑土体加固设计需确定加固体布置、置,换率、水泥掺量、加固体强度等参数指标。加固体的宽度不宜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0.4倍，并不宜小于4m，加固体的深度不宜小于3m。
17.2.2  基坑土体加固宜进行现场工艺性试验确定加固工艺的适用性和设计施工等参数，并应满足设计强度要求。
17.2.3  基坑土体加固28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应小于设计要求。水泥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P.O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和水灰比宜根据工程经验或现场试验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双轴水泥土搅拌桩的水泥掺量不宜小于13%，水灰比宜为0.5~0.6，水泥土加固的28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宜低于0.8MPa；
2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的水泥掺量不宜小于20%，水灰比宜为1.2~1.5，水泥土加固体的28d龄期无侧限抗压不宜低于0.8MPa；
3 高压喷射注浆的水泥掺量不宜小于25%，水灰比宜为0.7~1.0，水泥土加固体的28d龄期无侧限抗压不宜低于1.0MPa；
4 注浆加固水泥掺量不宜小于7%，水灰比宜为0.45~0.55。注浆加固应考虑加固体的不均匀性影响，注浆加固区域的外围宜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或高压喷射注浆封闭。
17.2.4  在含有机质或淤泥的土层中，进行基坑土体加固应适当增加水泥掺量；当采用新型固化剂材料时，应进行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可掺加外掺剂改善水泥土加固体的性能和提高早期强度。
17.2.5  采用降水加固土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降水加固适用于砂土、粉性土，并应考虑降水加固对环境的影响；
2 当有环境保护要求时，基坑周边应设置封闭的、可靠的隔水帷幕，隔水帷幕的底部应满足抗渗流稳定性的要求，并应位于降水井底部以下不小于1m；
3 降水加固土体时，开挖前预降水时间不宜少于20d，降水深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并不宜小于坑底面以下4m，降水加固后应对加固效果进行检验。
17.2.6  坑内被动区的土体加固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加固体的宽度、深度和平面布置应根据土质条件、开挖深度、环境保护要求、基坑支护形式、基坑开挖方式等确定；加固体的平面布置可采用墩式加固、裙边加固、抽条加固、满堂加固等形式；
2 加固桩体宜格栅形布置，紧贴坑壁一排加固体应连续布置。相邻加固桩应有效搭接，搭接长度不宜小于150mm，并使被加固土体在平面和深度范围内连成整体；
3 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加固时，在坑底面以上应进行水泥土回掺，回掺高度和回掺量宜结合搅拌工艺及环境保护要求综合确定。
17.2.7  局部深坑的土体加固应根据深坑的深度、范围、与围护墙关系、土层特性、基坑支护形式及环境条件等综合确定，并应满足稳定性要求。
17.2.8  放坡开挖的边坡区域土体加固应根据开挖深度、范围、土层条件、环境条件综合确定。在大面积放坡、坡顶邻近施工道路、坡体位于或邻近暗浜区等软弱土层等情况时宜采用土体加固；放坡开挖较深且坡脚位于淤泥质黏土层时，宜对坡脚部位采取土体加固措施。
[bookmark: _Toc12990][bookmark: _Toc176859085]19.3坑外加固
17.3.1  坑外加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水泥土搅拌桩、高压喷射注浆法、注浆法加固或隔离桩。
17.3.2  对于需保护的建（构）筑物地基，应采用扰动性较小的土体加固方法进行加固，且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应根据监测进行跟踪充填注浆。
17.3.3  不规则平面形状的基坑坑外阳角处，宜综合考虑基坑受力采取坑外主动区加固形式。
17.3.4  在围护墙接缝及隔水帷幕施工冷缝处应进行坑外土体加固封闭，加固布置形式宜根据工程实际进行设计，加固体宽度不宜低于围护墙的宽度。
17.3.5  建（构）筑物周边存在影响较大的基坑工程时，宜在建（构）筑物和基坑之间设置直线分布或连续拱形分布的隔离桩。隔离桩可采用树根桩、钻孔灌注桩等。
17.3.6  基坑周边存在重载车辆、材料堆场、施工平台等重载区域，应根据计算验算确定进行坑外土体加固。
[bookmark: _Toc20804][bookmark: _Toc176859086]19.4施工验收
17.4.1  对环境保护等级要求高的基坑工程，应先进行围护体的施工，再进行坑内土体加固施工。
17.4.2  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加固时，桩顶标高以上部分宜进行回掺，双轴水泥土搅拌法加固水泥掺量为6%~8%，三轴水泥土搅拌法加固的水泥回掺量宜为8%~12%。双轴水泥土搅拌法和三轴水泥土搅拌法加固的施工要求可分别参见本规程8.3节水泥土自力式围护墙和11.3节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施工与检测部分。
17.4.3  高压喷射注浆法可采用旋喷、定喷和摆喷形式。应根据工程需要采用单管法、双管法和三管法进行施工。高压喷射注浆法加固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压喷射注浆宜使用水泥浆，从制备到使用完毕的时间不应超过4h。可根据需要在水泥浆液中加入速凝剂、悬浮剂等，掺和料与外加剂的种类及掺入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2 钻机与高压泵的距离不宜过远。钻机孔位与设计孔位偏差不得大于50mm；
3 喷射注浆管插入孔内，喷嘴达到设计标高后方可喷射注浆，喷射注浆应由下往上进行作业；喷射注浆参数达到规定值后，可按照单管法、双管法和三管法施工工艺要求提升注浆管；注浆管分段提升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00mm；
4 对需要扩大加固范围或提高强度的工程，可采取复喷措施，复喷施工应先喷一遍清水再喷一遍或两遍水泥浆；
5 相邻两桩施工间隔时间不应小于48h，先后施工的两桩间距不应小于4m～6m。
17.4.4  注浆法加固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孔的孔径宜为70mm～110mm，垂直度偏差应小于1%，注浆孔有设计角度时应预先调节钻杆角度；
2 浆液应采用搅拌机充分搅拌均匀，搅拌应缓慢不停顿，搅拌时间应小于浆液初凝时间；搅拌均匀后的浆液应经筛网过滤后进行泵送注浆；
3 浆液粘度应控制在80s~90s，试块7d抗压强度应控制在0.3 MPa~0.5MPa之间。注浆可根据需要掺入粉煤灰、外加剂，粉煤灰掺入量不宜超过水泥重量的30%；
4 当钻到设计深度后，应通过钻杆注入封闭泥浆，直到孔口溢出泥浆方可提杆。当提杆至中间深度时，应再次注入封闭泥浆；
5 注浆可采用塑料阀管注浆、花管注浆和压密注浆等方法。注浆流量可取7L/min~10L/min；充填型注浆流量可适当加大，但不宜大于20L/min；
6 注浆管上拔时宜使用拔管机；塑料阀管注浆的注浆芯管每次上拔高度宜为330mm；花管注浆每次上拔或下钻高度宜为500mm。
17.4.5  树根桩直径宜为150mm~400mm，桩长不宜超过30m。采用的细石骨料粒径宜为10mm~25mm，钢筋笼的外径宜小于设计桩径的40mm~60mm。
17.4.6  树根桩注浆施工应采用二次次压浆工艺，注浆材料采用P.O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灰比0.55，注浆泵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小于1.5MPa。树根桩注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第一次注浆压力不应少于0.5 MPa ~1.0MPa，注浆时应控制压力，使浆液均匀上冒，直至泛出孔口为止；
2 第二次注浆应在第一次注浆初凝之后，在第二根注浆管内进行二次注浆，注浆量应按设计要求控制，要求注浆压力为2.0 MPa ~4.0MPa；
3 当注浆压力达到1.0MPa时，灌浆量0.5L/min，稳压15min时终止注浆。
17.4.6  高压喷射注浆法土体加固的质量检测宜采用钻孔取芯的方法。检查点的数量不宜少于施工桩数的1%，且不少于5点。钻孔取芯质量检测方法和要求应符合本规范8.4节的有关要求。
17.4.7  注浆法加固结束28d后，宜采用静力触探、标准贯入等原位测试方法对加固土层进行检测。检测点的数量不宜少于每100m2检测一点，且不应少于5点。检测点位置宜根据注浆加固布置和现场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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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基坑开挖
[bookmark: _Toc4768][bookmark: _Toc176859088]20.1 一般规定
20.1.1 当场地条件允许、并经验算能保证边坡稳定及变形控制要求时，基坑分区开挖宜采用放坡开挖；当基坑周边开阔时，基坑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也可采用放坡整体开挖。
20.1.2 基坑开挖深度大于10m时宜采用多级放坡开挖，分级开挖深度及平台宽度应满足分级边坡稳定及坡面防护要求，有分级降水系统时，尚应满足降水系统设计及运营维护的相关要求。对软土地区，分级开挖深度不宜大于4.0m，坡间放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3.0m。
20.1.3 当基坑不具备全深度或分级放坡开挖时，上段可采用挖土卸载放坡开挖，并根据坡面岩土条件选择对坡面进行加固保护；下段可根据开挖深度和支挡要求选择围护与止水结构。
20.1.4 放坡开挖的基坑边坡坡度应根据土层性质、开挖深度经计算确定，应按照本规范第6章的要求验算各级边坡和总边坡的整体稳定性。基坑边坡位于淤泥、暗浜、暗塘等极软弱的土层时，应进行土体加固。对局部不稳定坡体应予修整，或采用土钉、锚杆等加固措施。
20.1.5 地下水位以下的放坡开挖基坑应采取降水等固结边坡土体的措施。单级放坡基坑的降水井宜设置在坡顶，多级放坡基坑的降水井宜设置在坡顶、放坡平台；降水对周边环境有影响时，应设置隔水帷幕。
20.1.6 基坑开挖前，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基坑设计深度、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周围环境、施工方法、施工工期和地面附加荷载等有关资料，确定基坑开挖方案和地下水控制施工方案。
20.1.7 基坑开挖应按照分层、分段、分块、对称、平衡、限时的方法和先撑(锚)后挖、限时支撑（锚）、严禁超挖的原则确定开挖顺序。基坑开挖前，支护结构、基坑土体加固、降水应达到设计和施工要求。边坡开挖弃土应妥善处理，不得将弃土堆置在坑顶及坡面上。
20.1.8坡顶宜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截排水沟，在坡脚及坡面上宜设置排水沟和泄水孔；基坑周围地面应采用抹砂浆、设排水沟等地面防护措施，防止雨水渗入；不得在影响边坡稳定的范围内存有积水。
20.1.9 基坑开挖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76859089]20.2 土质基坑开挖
20.2.1 基坑开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坑周边、放坡平台的施工荷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控制；基坑开挖的土方不应在邻近建筑及基坑周边影响范围内堆放，并应及时外运；
2 基坑分层开挖厚度不宜大于4m，开挖过程中的临时边坡坡度应通过边坡稳定计算确定；
3 邻近基坑边的局部深坑宜在大面积垫层完成后开挖；
4 机械挖土时，需保持坑底土体原状结构，坑底以上200～300mm范围内的土方应采用人工修底的方式挖除。基坑开挖完成后，应及时浇注垫层封闭基坑，并应及时进行地下结构施工；
5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支护结构、工程桩、支撑、立柱和立柱桩、降水井管、监测点及止水帷幕等进行防护；
6 工程桩应随土方开挖分层凿除设计标高以上部分；工程桩顶处理宜在垫层浇筑完毕后进行；
7 基础结构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回填，回填材料及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8 基坑开挖应采用信息化施工和动态控制方法，应根据基坑支护体系和周边环境的监测数据适时调整基坑开挖的施工顺序和施工方法。
20.2.2 基坑开挖过程中，若基坑周边相邻工程进行试桩、基坑支护、土方开挖、爆破等施工作业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相互之间的施工顺序和方法，必要时应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
20.2.3 基坑挖土机械、运输车辆等直接进入基坑内进行施工作业时，应采取保证坡道稳定的措施，坡道坡度不宜大于1:8，坡道的宽度应满足车辆行驶要求。
20.2.4 施工栈桥应根据周边场地环境条件、基坑形状、支撑布置、施工方法等进行专项设计；施工过程中应按照设计要求对施工栈桥的荷载进行控制。
20.2.5 对放坡开挖采用机械挖土的情形，严禁超挖或造成边坡松动。边坡宜采用人工进行切削清坡，其坡度的控制应符合放坡设计要求。
20.2.6 采用复合土钉或土层锚杆支护的基坑开挖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水帷幕的强度和龄期应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土方开挖；
2 采用土钉或土层锚杆的基坑，应提供成孔施工的工作面宽度；
3 基坑开挖应与土钉或土层锚杆施工分层交替进行形成循环作业，并限时进行土钉或土层锚杆施工，应缩短无支护暴露时间；
4 面积较大的基坑可采用岛式开挖方式，先挖除距基坑边8m～10m的土方，中部岛状土体本身应满足边坡稳定性要求，再挖除基坑中部的土方；
5 应采用分层分段方法进行土方开挖，每层土方开挖的底标高应低于相应土钉位置，且距离不宜大于200mm，每层分段长度不应大于30m；
6 应在土钉养护时间达到设计要求或拉锚支护预应力施加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开挖下一层土方。
20.2.7 采用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墙的基坑开挖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墙的强度和龄期应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土方开挖；
2 开挖深度超过4m的基坑应采用分层开挖的方法；边长超过50m的基坑应采用分段开挖的方法；
3 面积较大的基坑宜采用盆式开挖方式，盆边留土平台宽度不应小于8m，周边8～10m的土方不宜一次性挖至坑底；
4 土方开挖至坑底后应及时浇筑垫层，围护墙无垫层暴露长度不宜大于25m。
20.2.8 混凝土支撑应在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后进行下层土方开挖；钢支撑应在质量验收并施加预应力后进行下层土方开挖。
20.2.9 挖土机械和运输车辆不得直接在支撑上行走或作业；支撑系统设计未考虑施工机械作业荷载时，严禁在底部已经挖空的支撑上行走或作业。
20.2.10 面积较大或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较高的基坑，应采用分块开挖的方法。分块大小和开挖顺序应根据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支撑方式、场地条件等因素确定，应结合分块开挖方法和顺序及时形成支撑或水平结构。
20.2.11 岛式土方开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中部岛状土体的高度不宜大于9m，软土地区不宜大于6m，中部岛状土体的开挖应均衡对称进行。高度大于4m时应采用分层开挖的方法，且应采用多级放坡形式，坡间放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3m；
2 中部岛状土体每级边坡坡度和总边坡坡度都应根据实际工况和荷载条件经计算确定，并应按照本规范6.5.1条的要求对中部岛状土体各级边坡和总边坡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3 土方装车挖掘机、土方运输车辆在岛状土体顶部进行挖运作业，应在基坑中部与基坑边部之间设置栈桥道路或土坡用于土方运输。
20.2.12 盆式土方开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盆边土体的高度应结合土层条件、降水情况、施工荷载等因素综合确定，应先完成中部支撑，再开挖盆边土方；
2 盆边土体的高度不宜大于9m，软土地区不宜大于6m，盆边上口宽度不宜小于8m。盆边土体的高度大于4m时，应采用多级放坡形式，坡间放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3m，盆边边坡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护坡、土体加固等措施；
3 盆边土体每级边坡坡度和总边坡坡度都应根据实际工况和荷载条件经计算确定，并应按照本规范6.5.1条的要求对盆边土体各级边坡和总边坡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4 盆边土方应分块对称开挖，分块大小应根据支撑平面布置确定，应限时完成支撑；
5 利用盆中地下室结构作为竖向斜撑（抛撑）支点的基坑，应在竖向斜撑（抛撑）形成后开挖盆边土体。
20.2.13 狭长形基坑的开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钢支撑的狭长型基坑可采用纵向斜面分层分段开挖的方法，斜面应设置多级边坡；分段长度宜为3m ~8m，分层厚度宜为3m ~4m；
2 各级边坡坡度应通过边坡稳定计算确定，各层边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3.0m；多级边坡超过二级应设置加宽平台，加宽平台宽度不宜小于9.0m，加宽平台之间的土方边坡不应超过二级；纵向斜面边坡长时间暴露时宜采取护坡措施；各级边坡、各阶段形成的多级边坡和纵向总边坡的稳定性的验算应符合本规范6.5.1条的要求；
3 每层每段开挖和支撑形成的时间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纵向斜面分层分段开挖至坑底时，应按照设计要求和基础底板施工缝设置要求限时进行垫层和基础底板的浇筑，基础底板分段浇筑的长度不宜大于25m，基础底板施工完毕后方可进行相邻纵向边坡的开挖；
5 狭长型基坑可采用一端向另一端开挖的方法，也可采用从中间向两端开挖的方法。
20.2.14 采用逆作法、盖挖法进行暗挖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坑土方开挖和结构工程施工的方法和顺序应满足设计工况要求；
2 采用逆作法进行暗挖施工时，应根据基坑设计工况、平面形状、结构特点、支护结构、土体加固、周边环境等情况，设置取土口，取土口之间的净距离宜控制在30m以内；
3 以主体结构作为取土平台、土方车辆停放及运行路线的情形，应根据施工荷载要求，对主体结构、支撑立柱等进行加固专项设计。开挖过程中，应根据立柱和围护墙的变形和沉降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挖土和结构的施工流程；
4 基坑土方分层、分段、分块开挖后应按照施工方案的要求限时完成水平结构施工；
5 狭长型基坑暗挖时，宜采用分层分段开挖方法，分段长度不宜大于25m；
6 面积较大的基坑应采用盆式开挖方式，盆式开挖的取土口位置与基坑边的距离不宜小于8m；
7 基坑暗挖作业应根据结构预留洞口的位置、间距、大小增设强制通风设施；应设置足够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应根据挖土过程及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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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岩质基坑开挖可采用机械破碎、爆破等开挖方法。
20.3.2 机械破碎开挖时，应在岩石破碎机保持一定压力后方可开动破碎锤；岩石破碎机开挖至设计标高以上100mm时停止开挖，待垫层浇筑前采用人工手持式风镐开挖至设计标高。
20.3.3 爆破施工总体方案应根据工程量大小以及工期，结合周边环境条件等综合考虑。在进行正式爆破施工前，应结合工程的实际地质情况进行现场实地爆破试验施工。
20.3.4 开挖深度在5米以下的宜采用浅孔爆破，开挖深度在5米以上的地段宜采用中深孔爆破。
20.3.5 围护结构处宜采用预裂爆破，围护结构附近经预裂爆破后所保留的岩块宜采取光面爆破。
20.3.6 爆破参数的选取应在设计的基础上，经现场试爆确定。深孔台阶爆破和浅孔小台阶爆破参数设计应包括：台阶高度、超钻深度、孔深和孔径、底盘抵抗线、孔距、堵塞长度和单位耗药量等；光面爆破参数设计应包括：孔径、孔距、孔深、最小抵抗线和线装药密度等；预裂爆破参数设计应包括：孔径、孔距、超钻深度、台阶高度和线装药密度等。
20.3.7 中深孔施工可采用液压潜孔钻进行钻孔，浅孔爆破可采用凿岩机钻孔。
20.3.8 爆破炮孔按照起爆顺序的要求装填微差电雷管或非电雷管和起爆药包，起爆药包应置于炮孔的中下部，装药后剩余空孔段应用粘土或粘土拌钻悄密实充填。
20.3.9 爆破施工时，应对爆破飞石和爆破地震进行有效防护，确保爆破安全。爆破飞石警戒距离不应小于50m。应对爆破影响区域内的建筑物进行振动监测。



[bookmark: _Toc249254912][bookmark: _Toc176859091]
21  基坑变形控制与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249254913][bookmark: _Toc176859092]21.1  一般规定
21.1.1  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基坑工程，除需满足稳定性要求外，还要满足如下的坑内和坑外周边环境的变形控制要求：
1 坑内的变形控制要求包括围护体向坑内的位移不得影响地下室的平面尺寸和形状，且不得影响工程桩的使用条件；
2 坑外周边环境的变形控制要求包括基坑周边土体位移不得影响邻近建（构）筑物及各类管线的正常使用。
21.1.2  应根据基坑周围环境的状况及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变形控制设计，采用相关方法预估基坑工程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基坑周围环境对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确定基坑的变形控制指标。对于邻近轨道交通、重要建（构）筑物的基坑工程，基坑的变形控制指标应按照相关的规定执行。
21.1.3  对于软土基坑工程，当基坑周围环境没有明确的变形控制标准时，可参考表21.1.3确定基坑工程的环境保护等级及对应的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
表21.1.3  软土基坑工程的环境保护等级及变形设计控制指标
	环境保护等级
	环境条件
	基坑变形控制指标（设计值）

	
	
	围护墙体最大侧移(mm)
	坑外地表最大沉降(mm)

	一级
	基坑周边H范围内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厂房，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医院、学校和住宅等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防汛设施，原水管，自来水总管，油气总管，综合管廊等重要建（构）筑物或设施
	0.18%H
	0.15%H

	二级
	基坑周边1~2H范围内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厂房，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医院、学校和住宅等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防汛设施，原水管，自来水总管，油气总管，综合管廊等重要建（构）筑物或设施；
或基坑周边H范围内有较重要的自来水管、煤气管、污水管、电力管线等市政管线、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建筑物等
	0.3%H
	0.25%H

	三级
	基坑周边1~2H范围内有较重要的自来水管、煤气管、污水管、电力管线等市政管线、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建筑物等；
或基坑周边2~4H范围内有需要保护的建筑物、管线及设施
	0.7%H
	0.55 %H


注：H为基坑开挖深度（m）。
21.1.4  根据基坑周边环境的保护要求，可采用轴力自动补偿钢支撑、轴力伺服混凝土支撑、坑内土体加固、坑外设置隔离桩等方法进行变形控制设计。
21.1.5  应从清障施工、围护结构施工、降水、基坑开挖、支撑施工、回填等分别采取相关措施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要时可对被影响的建（构）筑物及管线采取土体加固、基础托换、架空管线等防范措施。
21.1.6  基坑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对基坑本身及周围环境进行全过程监测，宜根据监测实时提供的数据对设计和施工进行动态调整。

[bookmark: _Toc249254914][bookmark: _Toc176859093]21.2  基坑开挖对周围环境影响的预估
21.2.1  建（构）筑物对基坑开挖引起的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宜通过环境调查确定。各类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差异沉降与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以及基础倾斜允许值，可作为确定建筑物对基坑开挖引起的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的参考。
21.2.2  轨道交通设施、隧道、综合管廊、防汛设施等重要建（构）筑物及设施对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应综合考虑其材料、结构、接头形式、埋深等因素，与相应管理单位协商综合确定容许变形量及监控实时方案。
21.2.3  地下管线对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应考虑管线的材料、管节长度、接头构造、新旧状况、埋深、内压等因素，与管线管理单位协商综合确定管线容许变形量及监控实施方案。
21.2.4  对于软土地区的桩墙式支护体系，可采用经验方法预估基坑开挖引起的围护墙后的地表沉降。可根据图21.2.4确定沉降的影响范围、最大沉降的位置及沉降曲线分布；其中可取最大地表沉降δvm=0.8δhm（δhm为围护结构最大侧移），δhm可根据本规范10.2节或其它方法确定。


图21.2.4  软土地区桩墙式支护体系的地表沉降预估曲线

21.2.5  当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宜采用考虑土与结构共同作用的整体数值方法，分析基坑开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分析时宜考虑如下因素：
1 可采用二维数值方法进行分析，当基坑的空间效应明显时宜采用三维数值方法进行分析；
2 宜建立包括土层分层情况、支护结构、分层开挖工况及周围建（构）筑物在内的整体数值分析模型，采用合理的计算域及符合实际的边界条件，对基坑开挖进行全过程模拟；
3 应选择合适的土体本构模型及其计算参数，并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参数应结合本构模型的定义、岩土勘察报告提供的相关参数及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4 应在围护墙与土体之间设置接触面单元并确定合理的计算参数，以合理地模拟结构与土体的相互作用；
5 在模拟基坑的开挖过程中，宜先模拟基坑周围既有建（构）筑物对初始地应力场的影响。

[bookmark: _Toc249254915][bookmark: _Toc176859094]21.3  减小基坑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措施
21.3. 1  基坑施工前应对围护结构施工区域内的地下障碍物等不良地质进行详细探摸，需对地下障碍物进行清除施工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1 根据障碍物的具体情况、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保护要求综合确定合适的清障工艺；
2 紧邻保护对象且明挖清障对其有影响时，宜采用全回转全套管钻进工艺进行清障，套管应随回填料填筑逐段提拔；
3 清障至设计深度后应及时进行分层回填，回填结束后宜采取搅拌桩、旋喷桩、注浆等加固措施。
21.3. 2  基坑围护墙施工中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1 板桩围护墙施工时，应采用合适的工艺和方法减少沉桩时的挤土与振动影响；环境保护要求高时，板桩可不拔除，当需拔除时应采用边拔边注浆等措施；
2 在粉性土或砂土地层中进行地下连续墙施工，宜采用缩短单幅槽段宽度、控制导墙沟槽单次开挖长度、调整泥浆配比、槽壁预加固、钢筋笼就位后及时浇筑混凝土等措施。当地下连续墙进入坚硬的砂层及岩层时，宜采用“抓铣结合”等成槽效率高、振动小的成槽工艺；
3 灌注桩排桩施工可选用在搅拌桩中套打、提高泥浆比重、采用钢套管护壁等措施提高灌注桩成孔质量以及控制孔壁坍塌，并应采用间隔成桩的施工顺序；
4 水泥土搅拌桩（墙）宜选用对环境影响小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施工，且施工过程中应通过控制施工速度、优化施工流程等方法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 邻近古树名木进行有泥浆污染的围护墙施工时，宜采取钢板桩等有效隔离措施。
21.3.3  基坑降水施工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1 应利用经验公式或通过抽水试验对降水的影响范围进行估算，并采取相关控制措施；
2 在降水系统的布置和施工方面，应考虑尽量减少保护对象下地下水位变化的幅度；
3 井点降水系统宜远离保护对象，相距较近时，应采取适当布置方式及措施减少降水深度；
4 降水井施工时，应避免采用可能危害保护对象的施工方法；
5 设置隔水帷幕减小降水对保护对象的影响；当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复杂时，宜采用多种隔水措施联合使用的方式，增强隔水可靠性；
6 设置回灌水系统以保持保护对象下的地下水位。
21.3.4  锚杆施工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1 在高水位的粉砂土层中进行锚杆施工，可在孔口外接套管斜向上引至一定高度、套管内灌水保持水压平衡后再钻进；或采用全套管跟管钻进；
2 在软土地层中进行锚杆施工，注浆时应选定合理的注浆压力、稳压时间、注浆工艺（一次或多次注浆、间隔注浆的合理顺序等）及注浆量；
3 制定合理的锚杆张拉顺序、张拉应力。
21.3.5  基坑工程开挖方法、支撑和拆撑顺序应与设计工况相一致。土方宜采用分区、对称开挖和分区安装支撑的施工方法，并应尽量缩短基坑无支撑暴露时间。
21.3.6  同时开工或相继开工的相邻基坑工程，其施工可选择采用以下措施减小相互影响：
1 事先协调双方的施工进度、流程等，避免或减少相互干扰与影响；
2 相邻基坑宜先开挖较深基坑，后开挖较浅的基坑；
3 相邻工程中出现打桩、开挖同时进行的情况时，应控制打桩区域至基坑的距离。对处于开挖期的基坑，距坑边1.5倍桩入土深度距离内不应进行压入式挤土桩的沉桩；距坑边2倍入土深度距离内不应进行锤击式挤土桩的沉桩；
4 相邻基坑应根据相应最不利工况，选择合适的支护结构型式。
21.3.7  对基坑周围的保护对象，可在基坑施工前用下列地基加固方法和措施：
1 对邻近基坑的建（构）筑物和地下设施等可采用锚杆静压桩或树根桩进行基础托换；
2 在基坑和保护对象之间设置隔离桩等隔离措施；
3 对于基坑周围埋深较浅的管线，可采取暴露、架空等措施；
4 在保护对象的侧面和底部设置注浆管，对其土体注浆预加固；建（构）筑物基础底部以下注浆深度不宜小于5m；地下管线底部以下注浆深度不宜小于2m。加固宜采用自上而下分层注浆的方法施工；
5 在基坑与保护对象之间预先设置注浆管，基坑开挖以及拆换撑期间根据监测情况采用跟踪注浆保护；跟踪注浆宜采用双液注浆；跟踪注浆期间，除了对保护对象进行监测外，尚应加强对围护墙变形和支撑轴力等的监测。
6 基坑开挖前，在基坑与保护对象之间预设囊体，基坑开挖期间根据保护对象的变形监测情况，采用囊体扩张实时主动控制保护对象变形。实时主动控制期间，除了对保护对象进行变形监测外，尚应加强对围护墙变形和支撑轴力等的监测。
7 采用悬挂式止水帷幕的基坑在抽降承压水期间，可采用基坑外回灌方法控制保护对象沉降。





[bookmark: _Toc21089][bookmark: _Toc176859095]22 地下水控制 
[bookmark: _Toc13643][bookmark: _Toc176859096]22.1 一般规定
22.1.1 在基坑工程施工中，必须严格控制地下水，防止管涌、流砂、突涌、坑底隆起及地下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基坑周边地层过度变形。
22.1.2 地下水控制包括基坑开挖深度内的潜水、微承压水与承压水控制以及开挖面以下的微承压水、承压水控制，采用的方法包括基坑降排水、截水、以及基坑周围地下水回灌等。
22.1.3 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涉及微承压水、承压水控制的基坑工程，应进行专项基坑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降水设计前，应通过现场水文地质试验，获取降水影响范围内的含水层（组）的水文地质参数。现场试验中的地下水位测量宜采用自动监测手段。
22.1.4 基坑施工前应根据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和环境条件，制定地下水控制方案，包括截水、排水、降水、回灌等，并减小与控制地下水位下降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新增条文）
22.1.5 土质基坑开挖前宜采取降排水措施，开挖前疏干降水预抽水时间与基坑面积、开挖深度及水文地质条件有关，不宜少于15天。对于分层、分块开挖的基坑，开挖前地下水位应控制在开挖面以下0.5-1.0m。
22.1.6 岩质基坑开挖施工前，应设置由排水孔、地表截水构、排水沟、集水井组成的降排水系统，将地下水位降低至边坡或坑底中的软弱结构面以下。
22.1.7 基坑地下水控制设计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地下水控制影响范围内地层的岩性、分层厚度、顶底面高层及空间分布特征；
2 地下水控制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水类型、地下水位标高与动态规律、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性质；
3 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与基坑降排水相关的岩土体的物理力学参数；
4 含水层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与基坑周边相邻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性质；
5 基坑开挖深度、面积，周边建（构）筑物与地下管线的基础性质，基坑支护结构性质；
6 基坑工程施工期内相应季节的气象资料，基坑施工延续时间。
22.1.8 基坑地下水控制设计应与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统一考虑，应将基坑降排水与基坑开挖施工引起的坑外地层变形及地面沉陷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22.1.9 基坑工程施工中，应对地下水控制进行动态监测，根据监测数据实行信息化施工。
[bookmark: _Toc20028][bookmark: _Toc176859097]22.2 地下水控制设计
22.2.1 应根据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工程性质进行地下水控制设计，且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不设置截水帷幕时，基坑降排水措施应保证坡面无渗漏，坑内不发生管涌与流砂，坑底无积水、满足机械挖土及干作业施工条件；
2 基坑截水帷幕的深度应满足坑底抗渗与抗管涌稳定性要求；
3 在基坑截水帷幕与降排水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坑内浅层地下水位应控制在开挖面以下0.5m～1.0m，深层承压水位应控制在满足坑底抗突涌稳定性要求的安全承压水位以下；
4 当拟建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或周边环境条件复杂时，基坑截水帷幕的设置深度应满足基坑降水井设置条件与环境保护要求；
5 当需要保护基坑周边环境时，坑外浅层地下水位降幅应不大于1m，坑外深层地下水位降幅应不大于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上限值。
22.2.2 当基坑周边不设置截水帷幕时，基坑降水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基坑周边降水井应以一定间距呈闭合状布置。当地下水流速较小时，降水井宜等间距布置；当地下水流速较大时，在地下水补给方向宜适当减小降水井间距。
2 基坑涌水量按大井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按附录E的要求选用。
3 当坑内水位降深设计值不小于10m时，应采用地下水渗流数值计算方法对按大井法进行的降水设计计算结果进行校核。
22.2.3 当坑底以下依次存在弱透水层或隔水层、微承压含水层或承压含水层时，坑底下伏微承压含水层或承压含水层的安全水位埋深应按下式确定（图22.2.3）：
        （20.2.3-1）
        （20.2.3-2）
式中：  D——安全承压水位埋深（m）；H0—承压含水层顶板埋深最小值（m）；
 h——基坑开挖面深度（m）；
γs——基坑底面至承压含水层顶板之间土的天然重度的层厚加权平均值（kN/m3）；
γw——地下水重度（kN/m3）；
fs——基坑抗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不大于5.00m，宜取fs =1.05；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大于5.00m且不大于10.00m时，宜取fs =1.1；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大于10.00m且不大于15.00m时，宜取fs =1.15；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大于15.00m时，宜取fs =1.2。
[image: ]
图22.2.3 安全承压水位埋深计算图式
22.2.4 当基坑周边的竖向截水帷幕设置深度受限、坑底以下存在连续分布的承压含水层、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时，可在坑底设置水平向隔水帷幕，其厚度应不小于3m。坑内安全承压水位埋深按式（22.2.3-1）确定。
22.2.5 当坑底下伏微承压含水层或承压含水层连续分布、层底埋深远大于基坑周边竖向截水帷幕的设置深度（图22.2.5）、需保护周边环境时，基坑减压降水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按22.2.3的要求确定坑内安全承压水位埋深，并确定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
2 应根据环境保护要求，确定坑外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
3 基坑减压降水井应设置于基坑内部；
4 基坑减压降水井过滤管的底端埋深应小于截水帷幕底端埋深，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大于10m时，减压井过滤管底端与隔水帷幕底端的高差应不小于5m；
2）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大于5m、且不大于10m时，减压井过滤管底端与隔水帷幕底端的高差应不小于3m；
3）当坑内承压水位降深设计值不大于5m时，减压井过滤管底端与隔水帷幕底端的高差应不小于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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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坑内外承压含水层半连通；（b）坑内外承压含水层全连通
图22.2.5 悬挂式帷幕的设置形式
22.2.6 当地下水控制引起的基坑周边地层变形超出环境保护要求，应根据周边场地条件、水文地质条件、环境保护对象，采取有效的地下水回灌措施，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浅层潜水回灌宜采用回灌砂井和回灌砂沟，微承压水、承压水回灌宜采用回灌管井。实施地下水人工回灌措施时，应设置水位观测井。
2 当采用坑内减压降水时，坑外回灌井深度不宜超过采用含水层中隔水帷幕的深度；当采用坑外减压降水时，回灌井与减压井的间距不宜小于6.0m。回灌井的深度与间距应通过计算确定。
3 采用的回灌水不应污染回灌含水层中的地下水。
22.2.7 降水引起的地层竖向变形量可按下式计算：

                         (22.2.7)
式中：  s——降水引起的地层竖向变形量 (m)；
ψw——沉降计算修正系数，应根据土性及基坑降水持续时间取值；

    ——降水引起的地面下第i土层中点处的附加有效应力 (kPa)； 
      Δhi——第i层土的平均厚度(m)；
       Esi——第i层土的压缩模量(kPa)，应取土的自重应力至自重应力与附加有效应力之和的压力段之间的压缩模量值。
[bookmark: _Toc22286][bookmark: _Toc176859098]22.3 基坑隔水
22.3.1 基坑隔水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及施工条件等，选用水泥土搅拌桩、高压喷射注浆、地下水泥土墙（TRD工法）、地下连续墙、咬合式排桩、小齿口钢板桩等。当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复杂时，可联合采用多种隔水措施。当有可靠工程经验时，可采用地层冻结技术（冻结法）阻隔地下水。
22.3.2 除环境条件允许外，基坑工程应设置可靠的截水帷幕。截水帷幕在设计深度范围内应保证连续，在平面范围内宜封闭。截水帷幕的自身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抗渗性能应满足自防渗要求。
22.3.3 截水帷幕的插入深度应满足坑内疏干、地基土抗渗流（或抗管涌）稳定性要求，若遇有含砂性、粉性土层宜隔断。
22.3.4 在基坑预降水期间，应根据坑内外水位观测结果检验截水帷幕的可靠性。当存在渗漏时，应采取渗漏封堵措施。
22.3.5 当基坑抗承压水稳定性不满足要求，且承压含水层底板埋深较浅时，截水帷幕宜隔断微承压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
[bookmark: _Toc14233][bookmark: _Toc176859099]22.4 基坑降排水
22.4.1 基坑外侧的排水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基坑外侧场地设置集水井、排水沟(管)等地表排水系统；
2 集水井、排水沟(管)宜布置在基坑外侧一定距离；有截水帷幕的基坑，排水系统宜布置在截水帷幕外侧，且距截水帷幕的距离不宜小于0.5m；无截水帷幕的基坑，排水系统宜布置在基坑外侧，且距基坑坡顶的距离不宜小于0.5m。
22.4.2 基坑内的排水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开挖阶段应根据基坑特点在合适位置设置临时排水沟和集水井；临时排水沟和集水井应随土方开挖进程适时调整；
2 留置时间较长的边坡，可在坡顶、坡脚设置临时排水沟和集水井；
3 基坑采用多级放坡开挖时，可在放坡平台上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
4 土方开挖至坑底后，宜在坑内设置排水沟、盲沟、集水井；排水沟、盲沟和集水井与坑边的距离不宜小于0.5m。
22.4.3 基坑外侧的排水沟(管)、集水井应有可靠的防渗措施，排水系统应保持畅通，并应及时排除积水；施工过程中应随时对坑内外排水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
22.4.4 基坑外的排水系统应能满足雨水、地下水的排放要求；基坑内的排水系统应能满足基坑明排水的排放要求；抽水设备应能满足排水流量的要求；对于深度较大的基坑也可采用分级抽水接力排放的方法。
22.4.5 基坑降排水应根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基坑面积、开挖深度、各土层的渗透性质等，选择合理的降排水技术方法和设备。常用降排水技术方法和适用范围见表22.4.5。
表22.4.5  降排水技术方法及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
降排水技术方法
	渗透系数
(m/d)
	降水深度
(m)
	适用地层

	集水明排
	<0.5
	[image: ]
	粘性土、粉土

	轻型井点
（多级轻型井点）
	<0.5
	

（6～10）
	粘性土、粉土

	喷射井点
	0.001~20.0
	8～20
	粘性土、粉土、砂土

	降水管井
	0.001~200.0
	>6
	粘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

	真空降水管井
	<0.5
	>6
	粘性土、粉土

	引渗井
	0.001~20.0
	根据下伏含水层的性质及埋深确定
	粘性土、粉土、砂土

	辐射井
	0.001~20.0
	4～20
	粘性土、粉土、砂土

	电渗井点
	<0.001
	根据选用井点确定
	粘性土


22.4.6 基坑降水设计与施工应包括以下内容：（新增条文）
1 设计前应掌握拟建场区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资料、围护设计资料及周边环境资料等。
2 设计应包括水文地质条件分析、水位降深控制标准、降水后承压水位预测、降水井群平面的布置、降水井深度与井的结构、降水井质量验收标准、降水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评估等。
3 降水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降水方法，降水井深度、数量、结构，降水设备数量与型号，井群平面布置，降水井施工工艺与设备，达到降水井质量验收标准的措施，降水运行方案、工期安排、质量目标与安全技术措施，降水对环境影响的控制措施等。
22.4.7 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拟建场地的地质条件、设计要求等，制定和采用合理的疏干降水方案。各类降水井的疏干降水技术要求宜参照表23.4.7中的规定进行。（新增条文）
                        表22.4.7     疏干降水设计原则
	降水井类型
	降水设计要求

	轻型井点
	井点管排距不宜大于20.0m，过滤器顶端宜位于坑底以下1.0m。井管内真空度应不小于65kPa。

	多级轻型井点
	井点管排距不宜大于20.0m，过滤器顶端宜位于坡底和坑底以下1.0m。井管内真空度应不小于65kPa。

	喷射井点
	井点管排距不宜大于40.0m，井点深度与井点管排距有关，应比基坑设计开挖深度大3.0m-5.0m。基坑开挖深度应不大于17.0m。

	降水管井
	粉质粘土、淤泥质粉质粘土、粘质粉土中，井管轴心间距为10.0m-15.0m；砂质粉土、粉砂中，井管轴心间距为15.0m-20.0m。井径不宜小于600mm，坑底以下的过滤器长度不宜小于4.5m，井底沉淀管长度不宜小于1.0m。

	真空降水管井
	利用降水管井采用真空降水，井管内真空度应不小于65.0kPa。

	引渗井
	引渗井可在基坑内外布置；井间距宜为2.0m-10.0m，可根据引渗试验确定；引渗井宜揭穿下伏被渗含水层，当厚度较大时，揭穿厚度不宜小于3.0m。

	辐射井
	当含水层较薄时，宜单层对应均匀设置辐射管6根-8根；当含水层较厚或呈多层分布时，宜设多层辐射管或倾斜辐射管；最下层辐射管距井底应大于1.0m；辐射管长度宜为20.0m-50.0m；辐射管直径宜为5.0cm-15.0cm。

	电渗井点
	利用喷射井点或轻型井点，配合采用电渗法降水。电极、工作电压及电压梯度应满足19.4.16条的要求。


22.4.8 岩质基坑降排水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新增条文：基岩降排水设计规定）
1 排水孔应穿越裂隙、断层，排水出口处应为低压渗流区。
2 应严格控制排水孔过滤层的质量，防止细颗粒从裂隙、断层及软弱夹层中流出。
3 围护结构及坑底以下的溶洞宜事先充填，或布设排水孔引流。
4 浅层排水孔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浅层排水孔应沿岩质边坡设置于地下水位以下、隔水层顶板以上；
  2）排水孔孔径宜为，孔深宜为1.5m～3m，孔距宜为   2m～4m；
3）排水孔与边坡的倾斜方向应一致，其轴线与水平线之夹角宜为50～100。
5 深层排水孔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深层排水孔孔径宜为，孔距宜为4m～6m；
        2）排水孔应穿越基坑临界滑动面，孔深宜为8m～15m，且不小于岩质边坡高度的1/2；
3）排水孔延伸方向宜与主要裂隙倾向呈大角度相交。
6 减压排水孔应沿坑底呈垂向布置，孔底位于基岩面以下4m～10m。减压排水孔的抽排水能力应确保坑底岩层及坑内结构物的抗浮稳定。
22.4.9 微承压水、承压水减压降水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新增条文）
1 根据拟建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开挖深度，确定基坑内的微承压水位、承压水位的安全埋深以及微承压水位、承压水位的降深设计值；
2 根据基坑开挖深度、截水帷幕深度与微承压、承压含水层埋深的相对关系等，选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减压降水方案，包括降水井群的平面布置形式、井的结构等；
3 结合开挖工况，根据“按需减压”的原则，确定降水运行的要求。
20.4.10 减压降水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根据选用的减压降水方案，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水文地质渗流计算。基坑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可按20.2.7条的规定进行估算，也可建立数值模型进行分析与计算；
2 当隔水帷幕对承压含水层的地下水渗流影响较小或其影响可忽略不计时，承压含水层可视为近似水平向无限延伸的无界承压含水层，其渗流可以作为半无限承压井流予以分析；
3 当隔水帷幕对降水目的含水层的地下水渗流具有明显的阻隔效应，应根据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隔水帷幕结构特征等，建立三维地下水非稳定渗流数值模型，分析、预测承压水渗流场内的水位降深；
4 计算减压井的设计出水量时，应考虑井损失、井壁渗透速度不超过允许井壁渗透速度等因素，并控制井内干扰动水位高于水泵进水口2m以上；
5 降水设计应考虑一定数量的备用井，备用井(含观测井)的数量不应小于满足降水设计要求所需开启的减压井数量的20%。
22.4.11 减压降水井构造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井管外滤料宜选用磨圆度好的硬质岩石的圆砾，不宜采用棱角形石渣料、风化料或其它粘质岩石成分的砾石。滤料规格宜满足下列要求：
       1）砂土含水层
D50＝（6～8）d50                     （22.4.12-1）
式中： D50——小于该粒径的填料质量占总填料质量50%所对应的填料粒径(mm)；
d50——小于该粒径的土的质量占总土质量50%所对应的含水层土颗粒的粒径(mm)。
        2）对于d20<2mm的碎石类土含水层
D50＝（6～8）d20                     （22.4.12-2）
式中： d20——小于该粒径的土的质量占总土质量20%所对应的含水层土颗粒的粒径(mm)。
3）对d20≥2mm的碎石土含水层，宜充填粒径为10mm～20mm的滤料。
        4）滤料的不均匀系数应不大于3。
2 井管与过滤器直径应根据所选用水泵的外径确定。井径应大于井管与过滤器外径300mm以上；
3 底端沉淀管长度应不小于1m；
4 井管选用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
22.4.12 减压降水运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遵守“按需减压”的原则，制定详细的减压降水运行方案；当基坑开挖工况发生变化，应及时调整或修改降水运行方案；
2 现场排水能力应考虑到所有减压井（包括备用井）全部启用时的排水量，所有减压井抽出的水体应排到基坑影响范围以外；
3 减压井全部施工完成、现场排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进行一次群井抽水试验或减压降水试运行；
4 降水运行开始前1周内应测定基坑监测背景值，监测内容包括基坑内外的初始承压水位、基坑周边相邻地面沉降初值、保护对象以及基坑围护体变形等。降水运行过程中，应及时整理监测资料，绘制相关曲线，预测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及时处理；
5 为保证降水运行安全，施工现场应配置双路电源或自备发电机组，并保证两路电源能及时切换。
22.4.13 应设置地下水位观测井对基坑内、外地下水位进行全程监控。不同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位观测井应分别单独设置，坑外同一含水层中观测井之间的水平间距不宜超过50m，坑内水位观测井数量宜为同类型降水井总数的1/7~1/5。地下水位测读精度应不低于10mm。
22.4.14 轻型井点施工（19.4.14-19.4.20对各类降水井的施工提出具体要求）
1 井点管直径宜为38mm～55mm井点管水平间距一般为0.8～1.6m；
2 成孔孔径应不小于300mm，成孔深度应大于过滤器底端埋深0.5m；
3 滤料应回填密实，滤料回填顶面与地面高差不宜小于1m。滤料顶面至地面之间，须采用粘土封填密实，以防止漏气。回填滤料应符合22.4.11条的规定；
4 当井点呈环圈状布置时，总管应在抽汲设备对面处断开；采用多套井点设备时，各套总管之间宜装设阀门隔开；
5 一台机组携带的总管最大长度：真空泵不宜超过100m；射流泵不宜超过80m；隔膜泵不宜超过60m。每根井管长度一般为6m～9m；
6 过滤器采用与井点管相同规格的钢管制作，长度为1m～2m，过滤器底端封闭。过滤器表面的进水孔直径10mm-15mm，中心距30mm-40mm。紧贴过滤器外壁用铁丝呈螺旋形缠绕后，采用双层滤网包裹，最外层采用铁丝缠绕包扎；
7 每套井点设置完毕后，应进行试抽水，检查管路连接处以及每根井点管周围的密封质量。管内真空度应满足19.4.7的要求，并用高灵敏度的真空压力表监测。抽出的地下水应肉眼不见泥砂、避免浑浊。
22.4.15 喷射井点施工
1 井点管直径宜为75mm～100mm，井点管水平间距宜为2.0～3.0m；
2 成孔孔径不应小于400mm，成孔深度应大于过滤器底端埋深1.0m；
3 回填滤料应符合19.4.11条的规定；
4 每套喷射井点的井点数不宜超过30根，总管直径不宜小于为150mm，总长不宜超过60.0m。如果多套井点呈环圈布置，各套进水总管之间宜用阀门隔开，每套井点自成系统；
5 每根喷射井点沉设完毕后，必须及时进行单井试抽，排出的浑浊水不得回入循环管路系统，试抽时间持续到水由浊变清为止；
6 喷射井点系统安装完毕，亦需进行试抽，不应有漏气或翻砂冒水现象。工作水应保持清洁，在降水过程中应视水质浑浊程度及时更换。
22.4.16 电渗井点施工
1 阴、阳极的数量宜相等，必要时阳极数量可多于阴极数量。阳极设置深度宜比阴极设置深度大500mm，阳极露出地面的长度宜为200～400mm。阴极利用轻型井点管或喷射井点管设置；
2 电压梯度可采用50V/m。工作电压不宜大于60V；土中通电时的电流密度宜为0.5A/m2～1.0A/m2；
3 采用轻型井点时阴、阳极的距离宜为0.8m～1.0m；采用喷射井点时宜为1.2m～1.5m。阴极井点采用环圈布置时，阳极应布置在圈内侧，与阴极并列或交错；
4 电渗降水宜采用间歇通电方式。
22.4.17 降水管井施工 
1 井管内径不应小于200mm，且应大于抽水泵体最大外径50mm以上，成孔孔径应大于井管外径300mm以上；
2 根据地层性质，成孔施工可选用冲击钻、螺旋钻、回转钻、或反循环钻进。钻进中泥浆比重不宜大于1.15。井孔垂直度偏差应不大于1/100，孔壁应圆正、光滑；
3 井管安装应准确到位，不得损坏过滤结构；井管连接应确保焊接完整无隙，井管不得脱落或渗漏；应保证井管周围填砾厚度基本一致，应在过滤器上下部各加1组扶正器；过滤器应刷洗干净，过滤器缝隙应均匀；
4 井管安装结束、孔内泥浆缓慢稀释至比重不大于1.05后，填入滤料，并随填随测填砾顶面高度。在稀释泥浆时井管管口应密封；
5 宜采用活塞和空气压缩机交替洗井。洗井结束后应按设计要求的验收指标予以验收；
6 抽水泵应安装稳固，泵轴应垂直。连续抽水时，水泵吸口应低于井内干扰动水位2m。
22.4.18 真空降水管井施工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真空泵抽气集水，深井泵或潜水泵排水。井管应严密封闭，并与真空泵吸气管相连；
2 单井出水口与排水总管的连接管路中应设置单向阀；
3 对于分段设置过滤器的真空降水管井，应对开挖后暴露的井管、过滤器、填砾层等采取有效封闭措施；
4 井管内真空度应满足19.4.7的要求，宜在井管与真空泵吸气管的连接位置处安装高灵敏度的真空压力表监测。
22.4.19 引渗井施工
1 宜采用螺旋钻、工程钻成孔，对易缩易塌地层可采用套管法成孔；
2 当引渗井为裸井时，成孔孔径宜为200mm～500mm。成孔后直接填入砂、砾或砂砾混合滤料；
3 当引渗井为管井时，成孔后沉入滤水管，然后填入滤料。
22.4.20 辐射井施工
1 集水井宜采用沉井法或反循环钻机施工，预留辐射管位置应对应相应含水层；
2 集水井直径应不小于2m，并应满足井内辐射管施工条件；
3 集水井应避免底部进水，宜采取封底措施；
4 辐射管施工宜采用顶管机、水平钻机进行，也可采用千斤顶法进行。
22.4.21 停止降水后，应对降水管井采取可靠的封井措施，并满足以下要求：（新增条文）
1 对于基础底板浇筑前已停止降水的管井，浇筑底板前可将井管切割至垫层面附近，井管内采用粘性土充填密实，然后采用钢板与井管管口焊接、封闭；
2 对于基础底板浇筑前后仍需保留并持续降水的管井，应采取以下专门封井措施：
1）基础底板浇筑前，首先应将穿越基础底板部位的过滤器更换为同规格的钢管，钢管外壁应焊接多道环形止水钢板，其外圈直径应不小于井管直径200mm；
2）井管内可采取水下浇灌混凝土或注浆的方法进行内封闭。内封闭完成后，将基础底板面以上的井管割除；
3）在残留井管内部，管口下方约200mm处及管口处应分别采用钢板焊接、封闭，该两道内止水钢板之间浇灌混凝土；
4）预留井管管口宜低于基础底板顶面40mm～50mm。井管管口焊封后，用水泥砂浆填入基础板面预留孔洞、抹平。
[bookmark: _Toc803][bookmark: _Toc176859100]22.5 质量与验收
22.5.1 轻型井点质量控制与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严格控制成孔孔径、深度、填砾规格、滤管制作质量，填砾数量应不小于下述计算值：
V=0.785（D2-d2）Lα                      （22.5.1）
式中：V——滤料充填数量（m3）；
D——填砾段孔径（m）；
d——过滤管外径（m）；
L——填砾段长度（m）；
α——超径系数，可取1.2～1.5。
2 抽水阶段的管内真空度应不小于65kPa。每根井点管周围应无冒水、水泡逸出等现象，与总管连接处应无漏水、漏气噪音；
3 单套井点的抽水量应不小于单套井点的设计流量，抽出地下水应清澈。
22.5.2喷射井点质量控制与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严格控制成孔孔径、深度、填砾规格，填砾数量应满足22.5.1条的要求；
2 抽水阶段的工作水应保持清洁，在降水过程中应视水质浑浊程度及时更换；
3 每根井点管周围应无冒水、水泡逸出等现象，与总管连接处应无漏水、漏气噪音； 
4 单套井点的抽水量应不小于单套井点的设计流量，抽出地下水应清澈。
22.5.3降水管井质量控制与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成孔孔径、深度、井管材质与规格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填砾规格应满足22.4.11条的要求，填砾数量应满足22.5.1条的要求；
3 成孔施工中的泥浆比重不宜大于1.15，井管安装阶段的泥浆比重不宜大于1.10，填砾阶段的泥浆比重不宜大于1.05；
4 达到设计降深时的管井出水量应不小于管井的设计流量，位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内的结构基本相同的管井的出水量应相近或相同；
5 抽水稳定后，地下水的含砂体积应不大于抽出地下水体积的1/20000；
6 实测井孔与井管的垂直度偏差均应不大于1/100；
7 井管内沉淀物的高度应不大于井深的5‰。
22.5.4 真空降水管井质量控制与验收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井管内真空度应不小于65kPa；
2 降水过程中，井管周围应无冒水、气泡逸出等现象，泵管与井管连接处应无应无漏水、漏气噪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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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3556496][bookmark: _Toc32372][bookmark: _Toc176859101]23 基坑工程监测
[bookmark: _Toc333556497][bookmark: _Toc16994][bookmark: _Toc176859102]23.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4592][bookmark: _Toc9706]23.1.1 基坑工程在土建施工阶段应对基坑自身及周边环境开展监测工作，基坑工程设计阶段应根据工程现场及基坑设计的具体情况，提出基坑监测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2311][bookmark: _Toc14988]23.1.2 基坑工程监测应为验证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和环境保护方案的合理性、优化设计、实施信息化施工、判定施工期间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安全状态、预测工程及周边环境风险等提供资料。
[bookmark: _Toc5988][bookmark: _Toc26382]23.1.3 基坑工程施工前，应由建设方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对基坑实施现场监测。基坑工程现场监测应采用仪器监测、自动化监测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23.1.4 现场监测的对象宜包括一下内容：
1 支护结构；
2 基坑及周围岩土体，当湿陷性黄土和膨胀土基坑壁土体浸水可能性较大时，宜对土体含水率进行监测；
3 地下水；
4 周边环境的既有建构筑物、市政管线、轨道交通、铁路及重要桥梁道路等。
[bookmark: _Toc12638][bookmark: _Toc26450]23.1.5 基坑监测宜遵循以下工作流程：
1. 收集、分析相关资料，现场踏勘；
1. 编制和审查监测方案；
1. 监测点布设、验收与保护；
1. 仪器设备校验和元器件标定，监测点初始值测定；
1. 监测信息采集；
1. 监测信息处理、分析及反馈；
1. 提交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监测报告等；
1. 监测工作结束后，提交监测工作总结报告及相应的成果资料。
23.1.6 编写监测方案前，委托方应向监测单位提供下列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成果文件；
1. 基坑工程设计说明书及图纸；
1. 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的道路、地下管线、地下设施及周边建筑物的有关资料。
23.1.7 编写监测方案前，应了解委托方和相关单位对监测工作的要求，并进行现场踏勘，搜集、分析和利用已有资料，在基坑工程施工前制定合理的监测方案。
23.1.8下列基坑工程的监测方案应进行专门论证：
1. 地质和环境条件很复杂的基坑工程；
1. 邻近重要建（构）筑物和管线，以及历史文物、近代优秀建筑、地铁、隧道等破坏后果很严重的基坑工程；
1. 已发生严重事故，重新组织实施的基坑工程；
1.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一、二级基坑工程；
1. 需要采用全自动化监测的基坑；
1. 其他必须论证的基坑工程。
23.1.9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宜实施自动化监测：
1 需要进行高频次或连续实时观测的监测项目；
2 环境条件下不允许或不可能用人工方式进行观测的监测项目。
23.1.10 实施自动化监测的基坑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包括监测设备、数据自动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存储管理系统和实时发布系统等；
2 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精度和量程应满足工程要求；
3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能进行数据异常情况下的自动预警或故障显示。
23.1.11 自动化监测专项技术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场地工程地质、水文条件及基坑周围环境状况；
3 目的和依据；
4 监测内容及项目；
5 测试点布置图；
6 监测方法及精度；
7 监测实施方法、人员配备和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8 人工比测法；
9 监测周期和频率；
10 监测预警、监测数据处理与信息反馈及其它管理事项。
[bookmark: _Toc24599][bookmark: _Toc333556498][bookmark: _Toc176859103]23.2  监测范围及内容
23.2.1 监测范围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等综合确定，并应满足判定周围岩土体稳定性和周边环境安全状态的要求。
23.2.2 基坑影响分区可根据基坑工程施工对围岩的扰动和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划分为强烈、一般和轻微三个影响区域。
23.2.3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23.2.3和图23.2.3-1的规定进行划分。
表23.2.3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Ⅰ）
	基坑周边0.7H或H·tg（45°-φ/2）范围内

	一般影响区（Ⅱ）
	基坑周边0.7H~（2.0或21.0）H或 H·tg（45°-φ/2）~（2.0或21.0）H范围内

	轻微影响区（Ⅲ）
	基坑周边（2.0或21.0）H范围外


注：1  H—基坑开挖深度，φ—内摩擦角；
2  基坑开挖范围内存在较完整的基岩时，H可为覆盖土层厚度；
3  工程影响分区取表中0.7H或H·tg（45°-φ/2）的较小值进行划分。


图23.2.3-1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
H—基坑开挖深度；φ—内摩擦角
23.2.4 基坑工程现场监测应包括支护结构、相关的自然环境、施工工况、地下水状况、基坑底部及周围土体、周围建（构）筑物、周围地下管线及地下设施、周围重要的道路、其他应监测的对象。
23.2.5 基坑监测应采用仪器量测、现场巡视、远程视频、自动化监测等各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监测方法进行信息采集，对安全风险较大的周边环境对象和工程关键部位宜进行远程自动化实时监测。
23.2.6 基坑工程仪器监测项目应根据表23.2.6-1进行选择。
表23.2.6-1 基坑围护结构和周围岩土体仪器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工程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围护桩（墙）、边坡顶部水平位移
	√
	√
	√

	围护桩（墙）、边坡顶部竖向位移
	√
	√
	○

	围护桩（墙）水平位移
	√
	√
	○

	围护桩（墙）结构应力
	○
	○
	○

	立柱结构竖向位移
	√
	○
	○

	立柱结构应力
	○
	○
	○

	支撑轴力
	√
	√
	○

	顶板应力
	○
	○
	○

	锚杆、锚索拉力
	√
	○
	○

	土钉拉力
	○
	○
	○

	地表竖向位移
	√
	√
	○

	竖井初期支护井壁净空收敛
	√
	√
	√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
	○
	○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
	○
	○
	○

	坑底隆起（回弹）
	○
	○
	○

	围护墙侧向土压力
	○
	○
	○

	地下水位
	√
	√
	√

	孔隙水压力
	○
	○
	○


注：√——应测项目，○——选测项目。
23.2.7 基坑工程整个施工期内，每天应有专人进行巡视检查。基坑工程巡视检查参见表23.2.7-1。
                    表23.2.7-1  基坑工程巡视检查内容
	项目
	支护结构
	施工工况
	基坑周边环境
	监测设施

	巡视检查内容
	1）支护结构成型质量；
2）冠梁、支撑、围檩有无裂缝出现；
3）支撑、立柱有无较大变形；
4）止水帷幕有无开裂、渗漏；
5）墙后土体有无沉陷、裂缝及滑移；
6）基坑有无涌土、流砂、管涌。
	1）开挖后暴露的土质情况与岩土勘察报告有无差异；
2）基坑开挖分段长度及分层厚度是否与设计要求一致，有无超长、超深开挖；
3）场地地表水、地下水排放状况是否正常，基坑降水、回灌设施是否运转正常；
4）基坑周围地面堆载情况，有无超堆荷载。
	1）地下管道有无破损、泄露情况；
2）周边建（构）筑物有无裂缝出现；
3）周边道路（地面）有无裂缝、沉陷；
4）邻近基坑及建（构）筑物的施工情况
	1）基准点、测点完好状况；
2）有无影响观测工作的障碍物；
3）监测元件的完好及保护情况。


23.2.8 基坑工程周边环境监测参见表23.2.7-2。当基坑周围有地铁、隧道或其它对位移（沉降）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及设施时，具体监测项目应与有关部门或单位协商确定。
表23.2.7-2  周边环境仪器监测项目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工程影响分区

	
	
	强烈影响区
	一般影响区

	建（构）筑物
	竖向位移
	√
	√

	
	水平位移
	○
	○

	
	倾斜
	√
	○

	
	裂缝
	√
	○

	地下管线
	竖向位移
	√
	○

	
	水平位移
	○
	○

	
	差异沉降
	√
	○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
	路面竖向位移
	√
	○

	
	路基竖向位移
	√
	○

	
	挡墙竖向位移
	√
	○

	
	挡墙倾斜
	√
	○

	桥  梁
	桥梁墩台竖向位移
	√
	√

	
	桥梁墩台差异沉降
	√
	○

	
	墩柱倾斜
	√
	○

	
	梁板应力
	○
	○

	
	裂缝
	√
	○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
	√

	
	隧道结构水平位移
	√
	√

	
	隧道结构变形缝差异沉降
	√
	√

	
	隧道结构变形缝开合度
	√
	√

	
	轨道结构（道床）竖向位移
	√
	√

	
	轨道静态几何形位（轨距、轨向、高低、水平）
	√
	√

	
	隧道、轨道结构裂缝
	√
	○

	既有铁路
	路基竖向位移
	√
	√

	
	轨道静态几何形位（轨距、轨向、高低、水平）
	√
	√

	重要建（构）筑物、桥梁等
	爆破振速
	√
	√


注： 1 √——应测项目，○——选测项目；
2 对高层、高耸建（构）筑物应进行倾斜监测，对临近基坑、隧道的建（构）筑物、城市桥梁宜进行水平位移监测；
3 当围（支）护结构体系发生较大变形或土体出现坍塌、地面出现裂缝迹象，并对地下管线产生危害时，宜对地下管线进行水平位移监测；
4 桥梁自身安全状态差、桥梁墩台差异沉降大或设计需要时，应进行梁板结构应力监测；
5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的监测项目可按照既有铁路地面线的监测项目选择，高架线的监测项目可按照桥梁的监测项目选择。
23.2.9 特殊土基坑工程监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对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红黏土、盐渍土基坑可采用自动化监测设备监测土体含水量，含水率超过预警值应及时采取防水、排水措施；
2 膨胀土基坑开挖时应监测土体裂隙面，在干湿循环剧烈的季节，可采用自动化监测设备对基坑坡面裂缝及含水量进行监测；
3 对多年冻土、季节性冻土等应对温度、土体含水量进行监测，应重点监测开挖暴漏面、坡顶、坡脚等受冻融循环明显影响的区域。
23.2.10 特殊土基坑工程巡视检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50497）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0319][bookmark: _Toc333556499][bookmark: _Toc176859104]23.3 监测点布置
23.3.1 基坑工程监测点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最大程度地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势，并应满足监控要求；
2 应不妨碍监测对象的正常工作，并尽量减少对施工作业的不利影响；
3 监测标志应稳固、明显、结构合理，监测点的位置应避开障碍物，便于观测；
4 在监测对象内力和变形变化大的代表性部位及周边重点监护部位，监测点应适当加密；
5 应加强对监测点的保护，必要时应设置监测点的保护装置或保护设施。
23.3.2 基坑工程自身测点布设及数量参见表23.3.2。
表23.3.2   基坑监测项目布置位置和数量
	序号
	监测项目
	布置部位
	布置数量

	1
	边坡顶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
	周边中部、阳角处应
	间距不宜大于20m，每边监测点数目不应少于3个

	2
	围护墙顶部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
	围护墙周边中部、阳角处应
	间距不宜大于20m，每边监测点数目不应少于3个

	3
	深层水平位移
	边坡、围护墙周边的中心处
	每边至少应设1个监测孔

	4
	围护墙内力
	受力、变形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
	每边至少应设1处监测点，弯矩较大处，监测点间距宜为3~5m

	5
	支撑内力
	支撑内力较大或关键杆件上
	不应少于3个

	6
	立柱的竖向位移
	中部、多根支撑交汇处、施工栈桥下、地质条件复杂处的立柱
	不宜少于立柱总根数的10%，逆作法施工不宜少于20%，且不应少于5根。

	7
	锚杆的拉力
	受力较大且有代表性的位置
	数量应为该层锚杆总数的1~3%，并不应少于3根

	8
	土钉的拉力
	基坑周边、中部、阳角处宜布置
	平间距不宜大于30m，不应少于3个

	9
	底部隆起
	基坑的中央、距坑底边约1/4坑底宽度处
	间距宜为20~50m

	10
	围护墙侧向土压力
	受力、土质条件变化较大或有代表性的部位
	每边不宜少于2个测点，测点间距宜为2~5m

	11
	孔隙水压力
	受力、变形较大或有代表性的部位
	竖向间距一般为2~5m，并不宜少于3个

	12
	地下水位
	宜布置在基坑中央和周边拐角处
	监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确定，

	13
	基坑外地下水位
	基坑周边、被保护对象（如建筑物、地下管线等）周边或在两者之间
	间距宜为20~50m


23.3.3 基坑工程周边环境测点布设及数量参见表23.3.3
                         表23.3.3  周边环境监测内容数量
	序号
	监测对象
	布置部位
	测点数量

	1
	建（构）筑物的竖向位移
	四角、沿外墙边、结构的分界处、变形缝、抗震缝或严重开裂处，新、旧建筑物或高、低建筑物交接处的两侧
	10~15m或每隔2~3根柱基上，且不少于3个监测点

	2
	建（构）筑物水平位移
	柱基及裂缝的两端
	不应少于3处

	3
	建（构）筑物倾斜
	建（构）筑物角点、变形缝或抗震缝两侧
	不应少于4条测线

	4
	建（构）筑物裂缝
	有代表性的裂缝
	每一条裂缝的测点至少设2组

	5
	烟囱、水塔和大型储仓罐
	基础轴线的对称部位
	不得少于4点

	6
	地下管线
	管线的节点、转角点和变形曲率较大的部位
	平面间距宜为15~25m，并宜延伸至基坑以外20m

	7
	上水、煤气、暖气等压力管线
	在管线上，也可以利用阀门开关、抽气孔以及检查井等
	监测点数量不宜少于5个

	8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
	有代表性的部位
	数量与深度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3.3.4 监测方法的选择应根据基坑等级、精度要求、设计要求、场地条件、地区经验和方法适用性等因素综合确定，监测方法应合理易行。
23.3.5 变形测量点应设置基准点、工作基点和变形监测点。
[bookmark: _Toc13183][bookmark: _Toc333556500][bookmark: _Toc176859105]23.4  监测频率
23.4.1监测频率的选择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监控要求、现场条件、当地经验和方法适用性等因素综合确定，监测频率还应根据现场人工监测或自动化实时监测设置且合理可行。
23.4.2 基坑工程监测工作应贯穿于基坑工程和地下工程施工全过程。监测工作一般应从基坑工程施工前开始，直至地下工程完成为止。对有特殊要求的周边环境的监测应根据需要延续至变形趋于稳定后才能结束。
23.4.3 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应考虑基坑工程等级、基坑及地下工程的不同施工阶段以及周边环境、自然条件的变化。当监测值相对稳定时，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对于应测项目，在无数据异常和事故征兆的情况下，开挖后仪器监测频率的确定可参照表23.4.3。
表23.4.3  现场仪器监测的监测频率 
	基坑
类别
	施工进程
	基坑设计开挖深度

	
	
	≤5m
	5～10m
	10～15m
	＞15m

	一级
	开挖深度
（m）
	≤5
	1次/1d
	1次/2d
	1次/2d
	1次/2d

	
	
	5～10
	
	1次/1d
	1次/1d
	1次/1d

	
	
	＞10
	
	
	2次/1d
	2次/1d

	
	底板浇筑后时间
（d）
	≤7
	1次/1d
	1次/1d
	2次/1d
	2次/1d

	
	
	7～14
	1次/3d
	1次/2d
	1次/1d
	1次/1d

	
	
	14～28
	1次/5d
	1次/3d
	1次/2d
	1次/1d

	
	
	＞28
	1次/7d
	1次/5d
	1次/3d
	1次/3d

	二级
	开挖深度
（m）
	≤5
	1次/2d
	1次/2d
	
	

	
	
	5～10
	
	1次/1d
	
	

	
	底板浇筑后时间
（d）
	≤7
	1次/2d
	1次/2d
	
	

	
	
	7～14
	1次/3d
	1次/3d
	
	

	
	
	14～28
	1次/7d
	1次/5d
	
	

	
	
	＞28
	1次/10d
	1次/10d
	
	


注：1 当基坑工程等级为三级时，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要求适当降低；
2 基坑工程施工至开挖前的监测频率视具体情况确定；
3宜测、可测项目的仪器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要求适当降低；
4有支撑的支护结构各道支撑开始拆除到拆除完成后3d内监测频率应为1次/1d。
23.4.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加强监测，提高监测频率，并及时向委托方及相关单位报告监测结果：
1 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
2 监测数据变化量较大或者速率加快；
3 存在勘察中未发现的不良地质条件；
4 超深、超长开挖或未及时加撑等未按设计施工；
5 基坑及周边大量积水、长时间连续降雨、市政管道出现泄漏；
6 基坑附近地面荷载突然增大或超过设计限值；
7 支护结构出现开裂；
8 周边地面出现突然较大沉降或严重开裂；
9 邻近的建（构）筑物出现突然较大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开裂；
10 基坑底部、坡体或支护结构出现管涌、渗漏或流砂等现象；
11 基坑工程发生事故后重新组织施工；
12 出现其他影响基坑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异常情况。
23.4.5 当有危险事故征兆时，应实时跟踪监测。
[bookmark: _Toc333556501][bookmark: _Toc13336][bookmark: _Toc176859106]23.5  监测报警
23.5.1  基坑工程监测报警值应符合基坑工程设计的限值、地下主体结构设计要求及监测对象的控制要求。基坑工程监测报警值由基坑工程设计方确定。
23.5.2  基坑工程监测报警值应以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值两个值控制。
23.5.3  因围护墙施工、基坑开挖以及降水引起的基坑内外地层位移应按下列条件控制：
1 不得导致基坑的失稳；
2 不得影响地下结构的尺寸、形状和地下工程的正常施工；
3 对周边已有建（构）筑物引起的变形不得超过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4 不得影响周边道路、地下管线等正常使用；
5 满足特殊环境的技术要求。
23.5.4  基坑监测报警值应根据监测项目、支护结构的特点和基坑等级确定，可参考附录A。
23.5.5  周边环境监测报警值的限值应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确定，如无具体规定，可参考表23.5.5确定。
表23.5.5  建筑基坑工程周边环境监测报警值
	                项 目
监测对象
	累计值
	变化速率/mm·d-1
	备注

	
	绝对值/mm
	倾斜
	
	

	1
	地下水位变化
	1000
	-
	500
	-

	2
	管线位移
	刚性
管道
	压力
	10~30
	-
	1~3
	直接观察点数据

	
	
	
	非压力
	10~40
	-
	3~5
	

	
	
	柔性管线
	10~40
	-
	3~5
	-

	3
	邻近建（构）筑物
	最大沉降
	10~60
	-
	-
	-

	
	
	差异沉降
	-
	2/1000
	0.1H/1000
	-

	注：1．H — 为建（构）筑物承重结构高度。
2．第3项累计值取最大沉降和差异沉降两者的小值。


23.5.6  周边建（构）筑物报警值应结合建（构）筑物裂缝观测确定，并应考虑建（构）筑物原有变形与基坑开挖造成的附加变形的叠加。
23.5.7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立即报警；若情况比较严重，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对基坑支护结构和周边的保护对象采取应急措施。
1 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
2 基坑支护结构或周边土体的位移出现异常情况或基坑出现渗漏、流砂、管涌、隆起或陷落等；
3 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或锚杆体系出现过大变形、压屈、断裂、松弛或拔出的迹象；
4 周边建（构）筑物的结构部分、周边地面出现可能发展的变形裂缝或较严重的突发裂缝；
5 特殊土，如膨胀土基坑局部出现明显体积变化、冻土基坑出现明显融沉变形；
6 根据当地工程经验判断，出现其他必须报警的情况。
[bookmark: _Toc8899][bookmark: _Toc333556502][bookmark: _Toc176859107]23.6  数据处理与信息反馈
23.6.1 监测分析人员应具有岩土工程与结构工程的综合知识，具有设计、施工、测量等工程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综合分析能力，做到正确判断、准确表达，及时提供综合分析报告。
23.6.2 现场测试人员应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监测分析人员应对监测报告的可靠性负责，监测单位应对整个项目监测质量负责。监测记录、监测当日报表、阶段性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提供的数据、图表应客观、真实、准确、及时。
23.6.3 外业观测值和记事项目，必须在现场直接记录于观测记录表中。任何原始记录不得涂改、伪造和转抄，并有测试、记录人员签字。
23.6.4 现场的监测资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使用正式的监测记录表格，监测表格样表参见附录G；
2 监测记录应有相应的工况描述；
3 监测数据应及时整理；
4 对监测数据的变化、出现异常及发展情况应及时分析和评述。
23.6.5 监测项目数据分析时，应结合其他相关项目的监测数据和自然环境、施工工况等情况以及以往数据，分析其发展趋势，并做出预报。
23.6.6 监测成果应包括当日报表、阶段性报告、总结报告。报表应按时报送。报表中监测成果宜用表格和变化曲线或图形反映。
23.6.7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包含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查询、报表查询、报告查询、监测数据可视化功能。
23.6.8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具备失真数据的判断统计能力、基准数据的稳定性分析、异常数据的判断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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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6859108]附录A 　土钉抗拔基本试验
A.0.1基本试验应采用非工作钉。
A.0.2 每一典型土层中基本试验土钉数量不应少于3根。
A.0.3 基本试验土钉宜设置0.5~1.0m的自由段，其它条件（施工工艺、设计及施工参数等）应与工作土钉相同。
A.0.4 可按式（8.2.14）预估土钉极限抗拔力Tu，其中ψ取1.0。
A.0.5 选取土钉杆（筋）体材料时，应保证杆体极限抗拉力不小于1.25Tu。
A.0.6 试验应在浆体强度达到10MPa后进行。
A.0.7 加载装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相关规定。
A.0.8 荷载应逐级增加，加荷等级宜符合表A.0.1规定。
A.0.9 钉头位移观测时间不宜少于15min，如果15min以内位移不稳定，则宜延长观测时间45min；
A.0.10 观测时间在15min以内时钉头位移测读频率宜为1次/min，超过15min后宜为1次/5min。
A.0.11 试验荷载超过Tu后，宜按每级增幅0.1Tu继续加载试验，直至破坏。
A.0.12 试验完成后，宜按每级荷载及对应的钉头位移整理制表，绘制荷载—位移（Q—S）曲线。
A.0.13 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判定土钉破坏，应终止试验：
1 钉头位移不稳定；
2 土钉杆体断裂；
3 土钉被拔出。
A.0.14  钉头位移稳定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5min~第15min位移增量不大于1.0mm时，应判定为位移稳定；
2  第5min~第15min位移增量大于1.0mm时，维荷时间宜延长45min， 第15min~第60min位移增量不大于1.2mm时应判定为位移稳定，否则应判定为位移不稳定。
A.0.15 单钉极限抗拔力检测值应取破坏前一级荷载，如果没有破坏则应取最大试验荷载。
A.0.15 每组试验值极差不大于30％时，应取最小值作为极限抗拔力标准值；极差大于30％时，应增加试验数量，并按95％保证概率计算土钉的极限抗拔力标准值。
A.0.16 宜按土钉极限抗拔力标准值的0.8倍计算钉土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qsk。
                 表A.0.1　　　土钉基本试验加荷等级与观测时间　　　　　　　　
	加荷等级
	0.1 Tu
	0.5 Tu
	0.7Tu
	0.8 Tu
	0.9Tu
	1.0Tu
	1.1Tu
	…
	破坏

	观测时间/min
	1
	1
	15
	15
	15
	15
	15
	15
	－





[bookmark: _Toc176859109]附录B 　土钉抗拔力验收试验
B.0.1 验收试验土钉数量应为土钉总数的1％，且不少于3根。
B.0.2 注浆体强度超过10MPa后方可进行抗拔试验。
B.0.3 加载装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相关规定。
B.0.4 试验土钉应与面层混凝土完全脱开，处于独立受力状态。
B.0.5 试验最大荷载宜为土钉验收抗拔力值Ty的1.1倍。
B.0.6 荷载应逐级增加，加荷等级宜符合表A.0.1规定。
B.0.7 钉头位移观测时间不宜少于15min；
B.0.8 钉头位移测读频率宜为1次/min。
B.0.9 试验完成后，宜按每级荷载对应的钉头位移整理制表，绘制荷载—位移（Q—S）曲线。
B.0.10 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判定土钉破坏，应终止试验：
1 钉头位移不稳定；
2 土钉杆体断裂；
3 土钉被拔出。
B.0.11  第5min~第15min位移增量不大于1.0mm时应判定为钉头位移稳定，否则应判定为位移不稳定。
B.0.12 单钉抗拔力检测值应取破坏前一级荷载，如果没有破坏则应取最大试验荷载。
B.0.13 验收合格标准宜为：检验批土钉平均抗拔力不小于Ty，同时单钉抗拔力不小于0.8Ty。
B.0.14 验收不合格时，可抽取不合格数量2倍的样本扩大检验。将扩大抽检结果计入总样本后如仍不合格，则判断该检验批产品不合格，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表B.0.14　土钉抗拔力验收试验加荷等级与观测时间　　　　　　　　　　
	加荷等级
	0.1Ty
	0.5 Ty
	0.8 Ty
	1.0 Ty
	1.1 Ty
	0.1 Ty

	观测时间(min)
	1
	1
	1
	15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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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初步设计时浆体与岩土体之间粘结强度可参照表C.0.1取值。
表C.0.1 浆体与岩土体之间粘结强度标准值（kPa，经验值）
	岩土类别
	岩土性状
	粘结强度标准值

	素填土
	－
	15~30

	淤泥质土
	软塑
	10~30

	黏性土
	软塑
	15~50

	
	可塑
	0.50<IL≤0.75
	35~60

	
	
	0.25<IL≤0.50
	40~80

	
	硬塑
	45~100

	
	坚硬
	70~140

	粉土
	稍密
	20~55

	
	中密
	30~80

	
	密实
	50~120

	砂土
	松散
	20~50

	
	稍密
	30~100

	
	中密
	50~200

	
	密实
	80~300

	碎石土
	松散
	40~150

	
	稍密
	60~200

	
	中密
	80~250

	
	密实
	100~350

	花岗岩残积土
	可塑
	0.5<IL≤0.75
	40~90

	
	
	0.25<IL≤0.5
	50~110

	
	硬塑
	60~130

	
	坚硬
	70~160

	岩体
	极软岩
	100~300

	
	软岩
	200~600

	
	较软岩
	400~1000

	
	较硬岩
	600~1600

	
	坚硬岩
	800~2000


注：表中粘结强度值为一次注浆及简易二次注浆的拉力型及全粘结锚杆的经验值。

C.0.2  按表C.0.1取值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二次分段注浆工艺时表中数值可提高1.1~1.5倍，岩体中提高倍数较小；
2 对于黏性土层，干钻成孔、套管护壁、洗孔干净、等待注浆时间较短、注浆压力大、浆体强度高、地下水不丰富等工况下粘结强度取较高值；反之取较低值；
3 对于砂土，除上述第2点因素外，在密实度相同情况下，粉细砂层取粘结强度较低值，中粗砂层取中值，砾砂层取较高值；粉细砂含量超过总质量的30%时取较低值；
4 对于粉土，除上述第2点因素外，在密实度相同情况下含水量越大粘结强度取值越低；
5 对于有机质含量为5%~10%的有机质土，粘结强度取较低值；
6 对于岩体，孔壁粗糙、洗孔干净、地下水不丰富、结构面不发育等工况下粘结强度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8 表中粘结强度值适用于浆体锚固体。锚固体为水泥土时取表中的中低值，其中砂层粗颗粒多、粒径大取中值，黏性土层取低值；
9 压力型锚杆可取中高值，拉力型锚杆及全粘结锚杆宜取中低值；
[bookmark: _Toc117374803][bookmark: _Toc145960849][bookmark: _Toc17222][bookmark: _Toc159336329]10岩土类别划分执行《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IL为黏性土的液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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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锚杆试验包括基本试验、蠕变试验、验收试验和持有荷载试验。
D.1.2  锚杆试验前应收集有关勘察设计文件、施工方案、试验作业条件等基础资料，并制定试验方案。
D.1.3  锚杆试验时锚固段注浆体强度应满足各个试验设计的强度要求。
D.1.4  锚杆外露段长度应满足试验要求，荷载分散型锚杆的各单元锚杆应进行标识。
D.1.6  荷载试验数据处理时应消除地基及反力装置变形等原因产生的影响。
[bookmark: _Toc166836540][bookmark: _Toc166837560]D.2 试验装置及要求
D.2.1 试验过程中采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试验前应检查调试。
D.2.2 荷重传感器、千斤顶、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位移测量仪表的量程应与测量范围相适应，测量值宜控制在满量程的25%～80%。
D.2.3 加载反力装置应选用支座横梁方式，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载反力装置提供的反力不得小于最大加载值的1.2倍，并具有足够的刚度；
2 通过支座施加于地基的压应力不宜大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1.5倍；
3 支座边与锚杆中心的距离，土层锚杆不应小于1.5m，岩层锚杆不应小于0.75m，与扩体锚杆中心距离按地方经验取值。
4 基准桩与锚杆中心、支座边的净距不应小于1.5m。
D.2.4 试验应采用双作用油压穿心千斤顶，总额定负荷宜为预定最大试验荷载的1.2~2.0倍。
D.2.5 张拉系统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千斤顶、反力装置及锚杆的中心线应重合，锚座的承压面应平整且与锚杆轴线方向垂直；
2 各工具锚夹片夹持的松紧度应均匀；
3 系统安装后应采用试张拉等方式对系统有效性及仪器仪表灵敏度进行测试检查；
D.2.6 测量仪表应满足测试要求的精度，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感器测量误差不应大于1%FS；
2 液压表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0.4级；
3 位移测量仪表测量误差不应大于0.1%FS，分度值/分辨力不应低于0.01mm；
4 压力表、油泵、油管在最大加荷时的压力不应超过额定工作压力的80%。
D.2.7 锚杆位移测量宜采用位移传感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移测量点宜设置在孔口附近的筋体上；
2 应对称安置2个位移测量仪表；
3 位移测量仪表的方向应与锚杆轴向一致；
4 固定和支撑位移测量仪表的夹具、基准梁及基座应避免现场外界因素影响。
[bookmark: _Toc11423][bookmark: _Toc3450][bookmark: _Toc117374805][bookmark: _Toc145960851][bookmark: _Toc159336331]D.3  基本试验
D.3.1  永久锚杆、新型锚杆或相关地层无锚杆应用经验或设计有要求时应进行锚杆基本试验。
D.3.2  试验专用锚杆的地层条件、杆体材料、锚杆参数和施工工艺应与同类型工程锚杆相同，但为了获得锚固体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时可加大锚杆杆体截面面积。
D.3.3  永久锚杆或可回收锚杆试验专用锚杆数量不应少于6根，临时锚杆不应少于3根。
D.3.4  非预应力锚杆可采用分级加载法或分级循环加载法，土层中的预应力锚杆和荷载分散锚杆基本试验宜采用分级循环加载法。
D.3.5 荷载分散锚杆宜采用并联千斤顶组同步张拉或采用等力千斤顶张拉。
D.3.6  预应力钢绞线锚杆应在试验前对钢绞线进行预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束（单组）钢绞线的预紧荷载宜为（0.1~0.2）倍最大试验荷载，连续两遍预紧伸长增量不超过3mm时可终止预紧；
2 整束或各组钢绞线宜共同进行预紧，预紧荷载宜为最大试验荷载的15%。
D.3.7  锚杆试验稳定标准：在观测时间内第5min~15minr的锚头位移增量不大于1.0mm时应视为位移稳定，可施加下一级荷载，否则应延长观测时间，直至锚头位移增量在1h内不大于2.0mm时，方可施加下一级荷载。
D.3.8 锚杆破坏或终止加载标准：
1 杆体破坏或承载体破坏；
2 锚杆本级荷载的位移量大于前一级最大荷载的位移量的5倍；
3 锚头位移5h内达不到D.3.7条规定的稳定标准；
4 加载至需要的最大试验荷载时锚头位移稳定。
D.3.9  分级循环加载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分级和锚头位移观测时间宜符合图D.3.9的规定；
2 荷载施加完成后应测读锚头位移，其中每循环最大荷载应每分钟测读一次；
3 每循环最大荷载锚头位移达到第D.3.7条规定的锚杆试验稳定标准时方可卸载；
4 卸载时宜每级荷载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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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9 分级循环加载法
P－试验荷载；Pp－最大试验荷载；Pa－初始试验荷载
D.3.10 分级加载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级荷载宜为0.3Pp、0.5Pp、0.6Pp、0.7P、0.8Pp、0.9Pp及1.0Pp；
2  每级荷载施加完成后宜每1min测读一次锚头位移，观测时间宜为15min；
3  锚头位移达到第D.3.7条规定的相对稳定标准时方可继续施加下一级荷载；
4  卸载时宜每级荷载测读一次锚头位移，观测时间宜为1min。
D.3.11  当需要确定锚杆锚固体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时应采用分级循环加载法，在加载至预估最大试验荷载但锚杆未达到破坏标准时，宜继续以预估试验荷载的5%为分级荷载加载直至锚杆达到破坏或终止加载标准。
D.3.12 锚杆基本试验宜整理绘制荷载－位移（P - s）曲线、荷载－弹性位移（P - se）曲线和荷载－塑性位移（P - sp）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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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12-1 荷载-锚头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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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12-2 荷载-弹性位移及荷载-塑性位移曲线
P－试验荷载；Pp－最大试验荷载

D.3.13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应取破坏荷载的前一级荷载，在最大试验荷载下未达到锚杆破坏或终止加载标准时应取最大试验荷载，荷载分散锚杆应取各单元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之和。
D.3.14 预应力锚杆弹性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测弹性位移量宜取锚头总位移与卸荷至初始荷载时的锚头位移之差；
2  锚筋非粘结段长度的理论弹性伸长值宜按下式计算：

	                     （D.3.14）
	式中：ΔL1
	——
	从初始荷载至最大试验荷载的锚筋非粘结段理论弹性伸长值（mm）；

	Pmax
	——
	最大试验荷载（kN）；

	Pa
	——
	初始荷载（kN）；

	Ltf
	——
	锚筋非粘结段长度（m）；

	E
	——
	锚筋弹性模量（kPa）；

	As
	——
	锚筋横截面积（m2）。


3  实测弹性位移量应大于该荷载下锚筋非粘结段理论弹性伸长值的80%。
D.3.15 对预应力荷载分散型锚杆，每组单元锚杆均应按第D.3.14条的规定逐组进行弹性变形验算。
D.3.16 预应力锚杆弹性变形不满足第D.3.14条的规定时，应调整设计参数与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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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  蠕变试验的锚杆数量不应少于3根。
D.4.2  锚杆蠕变试验的加卸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载等级和观测时间应满足表D.4.2的规定，在观测时间内荷载应保持稳定；
2  每级荷载施加完成后，应根据观测时间长短，分别按第0min、5min、10min、15min、30min、45min、60min测读一次锚头位移，1h后应每30min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3  非最大试验荷载观测时间达到表D.4.2中的规定值时方可施加下一级荷载；
4  最大试验荷载观测时间达到表D.4.2中的规定值时方可卸载；卸载与加载分级相同，每级荷载应持荷1min并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表D.4.2锚杆蠕变试验加载等级与观测时间
	加载等级（kN）
	观测时间（min）

	0.25 Nk
	10

	0.50 Nk
	30

	0.75 Nk
	60

	1.00 Nk
	120

	1.20 Nk
	240

	1.50 Nk
	360


D.4.3  试验结果应按荷载－时间－蠕变量整理，并绘制每级荷载下的蠕变量－时间对数（s - lgt）曲线。蠕变率应按下式计算：

						（D.4.3）
	式中：kc
	——
	锚杆蠕变率（mm）；

	 s1
	——
	t1时刻测得的锚头位移读数（mm）；

	s2
	——
	t2时刻测得的锚头位移读数（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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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4.3 蠕变量-时间对数曲线


D.4.4  锚杆在最大试验荷载作用下的蠕变率不应大于2mm/对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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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  验收试验锚杆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5%且不应少于3根，有特殊要求时可按设计要求调整。
D.5.2  验收试验宜采用分级加载法，也可采用分级循环加载法。
D.5.3  永久锚杆最大试验荷载应取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1.5倍（其中基础锚杆最大试验荷载也可按设计要求）；临时锚杆最大试验荷载不应小于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1.2倍。
D.5.4   验收试验分级加载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分级和锚头位移观测时间应表D.5.4的规定； 
2  每级荷载施加完成后，应每1min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3  锚头位移达到第D.3.7条规定的稳定标准时方可施加下一级荷载；
4  卸载时每级荷载应持荷1min并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5  出现第D.3.8条规定的破坏标准时可终止加载，取前一级荷载为验收检测荷载，其中出现第D.3.8条第4款情况时应取最大试验荷载为验收检测荷载。
表D.5.4  验收试验分级加载法的荷载分级和锚头位移观测时间
	试验荷载值与最大试验荷载值的比例（%）

	初始荷载
	分级荷载

	10
	30
	50
	60
	70
	80
	90
	100

	观测时间（min）
	1
	15


D.5.5   验收试验宜绘制荷载－位移（P - s）曲线。
[image: 图示, 折线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D.5.5 荷载-锚头位移曲线
D.5.6  验收试验采用分级循环加载法时可按第D.3.10条规定的加卸载程序执行。
D.5.7  验收试验合格标准应为：
1 压力型锚杆或压力分散锚杆的单元锚杆在最大试验荷载作用下，所测得的弹性位移应大于锚筋非粘结段理论弹性伸长值的80%，且应小于锚筋非粘结段理论弹性伸长值的110%；
[bookmark: _Toc145960854][bookmark: _Toc12822][bookmark: _Toc159336334]2 拉力型锚杆或拉力分散锚杆的单元锚杆在最大试验荷载作用下，所测得的弹性位移应大于锚筋非粘结段理论弹性伸长值的80%，且应小于锚筋非粘结段与1/2锚筋粘结段之和的理论弹性伸长值。
D.6 持有荷载试验
D.6.1  预应力锚杆宜进行持有荷载试验以检测持有荷载并作为验收依据。
D.6.2  在下列情况应进行持有荷载试验，试验结果可作为工程安全评估的依据：
1  支护结构超过设计使用期限时；
2  工程变形超过设计预警值时；
3  对工程质量存疑问时；
4  对工程进行安全评估时。
D.6.3  试验成果作为验收依据时持有荷载试验宜在锚杆锁定后24h内进行。
D.6.4  受检锚杆数量宜为锚杆总数的5%且不少于3根。
D.6.5  最大试验荷载不应大于验收荷载。
D.6.6  受检锚杆应随机抽样，对施工质量有疑问、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及工程重要部位宜增加检测数量。
D.6.7  持有荷载试验加载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始荷载宜为锚杆设计锁定荷载的10%；
2  加载应分级进行，采用逐级等量加荷，分级荷载宜为锚杆设计锁定荷载的5%；
3  当出现锚头位移突变或锚具松动时，应继续（2 ~ 3）级加荷后终止试验；
4  当加载至验收试验荷载且未出现锚头位移突变或锚具松动时，应终止试验。
D.6.8  每级荷载施加完成后应持荷1min并测读一次锚头位移。
D.6.9 应整理试验数据并绘制荷载-位移（P - s）曲线。
[image: 图表, 折线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 D.6.9 荷载-锚头位移曲线
D.6.10 应按下列方法分析确定锚杆持有荷载：
1  荷载-位移关系曲线突变明显时应取其陡升起始点所对应的荷载值；
2  荷载-位移关系曲线难以准确判断陡升起始点时，应取曲线两侧拟合直线的交汇点所对应荷载值的前一级荷载；
3  出现第D.6.7条第4款情况时应取最大试验荷载；
4  当按本条第1、2款难以确定持有荷载时，可在工作锚具与锚垫板之间插入0.3mm塞尺以判断。



[bookmark: _Toc176859112]附录E 基坑涌水量计算
E.0.1   按大井法简化的均质含水层潜水完整井抽水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E.0.1）：
                  (E.0.1)
式中：Q——基坑降水的总涌水量(m3/d)；
	K——渗透系数(m/d)；
	H——潜水含水层初始厚度(m)；
	Sd——基坑水位降深设计值(m)；
	R——基坑降水影响半径(m)；
	r0——基坑等效半径，与基坑形状及面积A有关，可按；
      A——基坑面积（m2）
       l——基坑长度（m）；
       b——基坑宽度（m）；
   
[image: ]
 图E.0.1 均质潜水含水层完整井降水基坑涌水量简化计算

E.0.2  按大井法简化的均质含水层潜水非完整井抽水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E.0.2）

              

（E.0.2-1）

                                                    （E.0.2-2）
式中：h—— 降水后基坑内的水位高度（m）；
l──滤管有效工作部分的长度(m)。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E.0.2  均质潜水含水层非完整井降水基坑涌水量简化计算

E.0.3  按大井法简化的均质承压含水层完整井抽水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式计算(图E.0.3)：
                         (E.0.3)
式中：M──承压含水层厚度(m)。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E.0.3  均质承压水含水层完整井降水基坑涌水量简化计算

E.0.4  按大井法简化的均质承压含水层非完整井抽水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式计算（图E.0.4）：
                       (E.0.4)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E.0.4  均质承压含水层非完整井降水基坑涌水量简化计算

E.0.5  按大井法简化的均质承压～潜水含水层非完整井抽水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式计算（图E.0.5）：
                           (E.0.5)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E.0.5  均质承压～潜水含水层非完整井降水基坑涌水量简化计算
式中：H0──承压含水层初始水头(m)。











[bookmark: _Toc333556503][bookmark: _Toc16530][bookmark: _Toc176859113]附录F  基坑及支护结构监测报警值
	序号
	监测
项目
	支护结构类型
	基坑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累计值
	变化速率/mm·d-1
	累计值/mm
	变化速率/mm·d-1
	累计值/mm
	变化速率/mm·d-1

	
	
	
	绝对值/mm
	相对基坑深度(h)控制值
	
	绝对值/mm
	相对基坑深度(h)控制值
	
	绝对值/mm
	相对基坑深度(h)控制值
	

	1
	墙（坡）顶水平位移
	放坡、土钉墙、喷锚支护、水泥土墙
	30~35
	0.3%~0.4%
	5~10
	50~60
	0.6%~0.8%
	10~15
	70~80
	0.8%~1.0%
	15~20

	
	
	钢板桩、灌注桩、型钢水泥土墙、地下连续墙
	25~30
	0.2%~0.3%
	2~3
	40~50
	0.5%~0.7%
	4~6
	60~70
	0.6%~0.8%
	8~10

	2
	墙（坡）顶竖向位移
	放坡、土钉墙、喷锚支护、
水泥土墙
	20~40
	0.3%~0.4%
	3~5
	50~60
	0.6%~0.8%
	5~8
	70~80
	0.8%~1.0%
	8~10

	
	
	钢板桩、灌注桩、
型钢水泥土墙、地下连续墙
	10~20
	0.1%~0.2%
	2~3
	25~30
	0.3%~0.5%
	3~4
	35~40
	0.5%~0.6%
	4~5

	3
	围护墙深层水平位移
	水泥土墙
	30~35
	0.3%~0.4%
	5~10
	50~60
	0.6%~0.8%
	10~15
	70~80
	0.8%~1.0%
	15~20

	
	
	钢板桩
	50~60
	0.6%~0.7%
	2~3
	80~85
	0.7%~0.8%
	4~6
	90~100
	0.9%~1.0%
	8~10

	
	
	灌注桩、型钢水泥土墙
	45~55
	0.5%~0.6%
	
	75~80
	0.7%~0.8%
	
	80~90
	0.9%~1.0%
	

	
	
	地下连续墙
	40~50
	0.4%~0.5%
	
	70~75
	0.7%~0.8%
	
	80~90
	0.9%~1.0%
	

	4
	立柱竖向位移
	25~35
	
	2~3
	35~45
	
	4~6
	55~65
	
	8~10

	5
	基坑周边地表竖向位移
	25~35
	
	2~3
	50~60
	
	4~6
	60~80
	
	8~10

	6
	坑底回弹
	25~35
	
	2~3
	50~60
	
	4~6
	60~80
	
	8~10

	7
	支撑内力
	60%~70%f
	
	70%~80% f
	
	80%~90% f
	

	8
	墙体内力
	
	
	
	
	
	

	9
	锚杆拉力
	
	
	
	
	
	

	10
	土压力
	
	
	
	
	
	

	11
	孔隙水压力
	
	
	
	
	
	

	注：1．h — 基坑设计开挖深度；f — 设计极限值。
2．累计值取绝对值和相对基坑深度(h)控制值两者的小值。
3. 当监测项目的变化速率连续3天超过报警值的50%，应报警。


[bookmark: _Toc333556504][bookmark: _Toc14369][bookmark: _Toc176859114]附录G 基坑监测报表样表
[bookmark: _Toc333556505][bookmark: _Toc29484][bookmark: _Toc176859115]附录G-1  墙（坡）顶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观测者：                                  计算者：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点号
	水平位移量/mm 
	备注
	竖向位移量/mm 
	备注

	
	本次测试值
	单次变化
	累计变化量
	变化速率
	
	本次测试值
	单次变化
	累计变化量
	变化速率
	

	
	
	
	
	
	
	
	
	
	
	

	
	
	
	
	
	
	
	
	
	
	

	
	
	
	
	
	
	
	
	
	
	

	
	
	
	
	
	
	
	
	
	
	

	
	
	
	
	
	
	
	
	
	
	

	说明
	1．所填写数据正负号的物理意义；
2．测点损坏的状况（如被压、被毁）；
3．备注中注明该测点数据正常或超限状况。
	测点布置示意图

	工况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注：应视工程及测点变形情况，定期绘制测点的数据变化曲线图。
[bookmark: _Toc333556506][bookmark: _Toc24278][bookmark: _Toc176859116]附录G-2  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观测者：                   计算者：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孔号：
	深度
/m
	本次位移
/mm
	单次变化
/mm
	累计位移
/mm
	变化速率
/mm·d-1
	[image: ]

	
	
	
	
	
	

	
	
	
	
	
	

	
	
	
	
	
	

	
	
	
	
	
	

	
	
	
	
	
	

	
	
	
	
	
	

	
	
	
	
	
	

	
	
	
	
	
	

	
	
	
	
	
	

	
	
	
	
	
	

	
	
	
	
	
	

	
	
	
	
	
	

	
	
	
	
	
	测
点
布
置
示
意
图
	

	
	
	
	
	
	
	

	
	
	
	
	
	
	

	备注
	说明：1．所填写数据正负号的物理意义；
2．测点损坏的状况（如被压、被毁）；
3．注明该测点数据正常或超限状况。


累计位移最大值：       mm，深度位于       m
本次位移最大值：       mm，深度位于       m
施工工况：开挖深度     m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bookmark: _Toc333556507][bookmark: _Toc32684][bookmark: _Toc176859117]附录G-3  桩、墙体内力及土压力、孔隙水压力监测日报表
                                           （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观测者：                                   计算者：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组
号
	点
号
	深度
/m
	本次应力
/kPa
	上次应力
/kPa
	本次变化
/kPa
	累计变化
/kPa
	备注
	组
号
	点
号
	深度
/m
	本次应力
/kPa
	上次应力
/kPa
	本次变化
/kPa
	累计变化
/kPa
	备注

	
	
	
	
	
	
	
	
	
	
	
	
	
	
	
	

	
	
	
	
	
	
	
	
	
	
	
	
	
	
	
	

	
	
	
	
	
	
	
	
	
	
	
	
	
	
	
	

	
	
	
	
	
	
	
	
	
	
	
	
	
	
	
	

	说
明
	说明：
1．测点埋设位置、朝向等要素；所填写
数据正负号的物理意义；
2．测点损坏的状况（如被压、被毁）；
3．备注中注明该测点数据正常或超限状况。
	测点布置示意图

	工
况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注：应视工程及测点变形情况，定期绘制测点的数据变化曲线图。
[bookmark: _Toc333556508][bookmark: _Toc792][bookmark: _Toc176859118]
附录G-4  支撑轴力、拉锚拉力监测日报表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测试者：                                 计算者：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点号
	本次内力/kN 
	单次变化/kN 
	累计变化/kN
	备  注
	点号
	本次内力/kN 
	单次变化/kN 
	累计变化/kN
	备  注

	
	
	
	
	
	
	
	
	
	

	
	
	
	
	
	
	
	
	
	

	
	
	
	
	
	
	
	
	
	

	
	
	
	
	
	
	
	
	
	

	
	
	
	
	
	
	
	
	
	

	说
明
	说明：
1．所填写数据正负号的物理意义；
2．测点损坏的状况（如被压、被毁）；
3．备注中注明该测点正常或超限状况。
	测点布置示意图

	工
况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注：应视工程及测点变形情况，定期绘制测点的数据变化曲线图。
[bookmark: _Toc333556509][bookmark: _Toc21175][bookmark: _Toc176859119]
附录G-5  地下水水位、墙后地表沉降、坑底隆起监测日报表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测试者：                             计算者：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组号
	点 号
	初始高程/m 
	本次高程/m 
	上次高程
	本次变化量/mm 
	累计变化量/mm 
	变化速率/mm·d-1
	备  注

	
	
	
	
	
	
	
	
	

	
	
	
	
	
	
	
	
	

	
	
	
	
	
	
	
	
	

	
	
	
	
	
	
	
	
	

	
	
	
	
	
	
	
	
	

	
	
	
	
	
	
	
	
	

	说
明
	说明：
1．所填写数据正负号的物理意义；
2．测点损坏的状况（如被压、被毁）；
备注中注明该测点正常或超限状况。
	测点布置示意图

	工
况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注：应视工程及测点变形情况，定期绘制测点的数据变化曲线图。
[bookmark: _Toc176859120]附录G-6  基坑工程巡视监测日报表
                   （       ）监测日报表          第   页  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观测者：                                         观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类
	巡视检查内容
	巡视检查结果
	备注

	自然条件
	气温
	
	

	
	雨量
	
	

	
	风级
	
	

	
	水位
	
	

	支护结构
	支护结构成型质量
	
	

	
	冠梁、支撑、围檩裂缝
	
	

	
	支撑、立柱变形
	
	

	
	止水帷幕开裂、渗漏
	
	

	
	墙后土体沉陷、裂缝及滑移
	
	

	
	基坑涌土、流砂、管涌
	
	

	施工工况
	土质情况
	
	

	
	基坑开挖分段长度及分层厚度
	
	

	
	地表水、地下水状况
	
	

	
	基坑降水、回灌设施运转情况
	
	

	
	基坑周边地面堆载情况
	
	

	周边环境
	地下管道破损、泄漏情况
	
	

	
	周边建（构）筑物裂缝
	
	

	
	周边道路（地面）裂缝、沉陷
	
	

	
	邻近施工情况
	
	

	监测设施
	基准点、测点完好状况
	
	

	
	观测工作条件
	
	

	
	监测元件完好情况
	
	

	观测部位
示意图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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